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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傳統釋經上，例如教父耶柔米(Jerome)，往往都會把加拉太書稱為基督徒的「自由大憲章 The 
Magna Carta of Christian Liberty」，究其原因，皆因不少基督徒過份簡單化加拉太書的內容，並且片面

地引用加拉太書 5：18-23 的內容，認為基督徒是不在律法規限之下，即等於自由自在；其實這都是曲

解了保羅在信中的申論。 
    此外，加拉太書之中亦有不少經文被多方面的誤解，例如「聖靈的果子」，往往被形容為九個不

同的屬靈果子，並指出各基督徒可以擁有其中一個或幾個果子，這些都是把加拉太書撕裂之後，按個

人愛惡所作出的斷章取義解釋。 
    這份研經材料其中一個寫作的目的，就是要我們透過仔細的研讀經文，從而發掘出全書整全而連

貫的教訓，最終使我們掌握到如何在今天，按著其中所介紹的聖經原則，在世上去過著我們的屬靈的

生活。 
 
加拉太書的內容處境(Sitz im Leben) 
    在討論作者及收信人等問題前，我們希望能夠先了解一下加拉太書所處的境況，尤其是當地當時

教會所遇見的境況，這一切都影響著保羅寫這封信的內容。因此，我們首要明白的，就是保羅的書信

往往都會帶有一種「特別的 ad hoc」需要的本質。 
    要準確了解保羅書信內容，我們亦可以透過書卷中所描述的情況，倒過來了解加拉太省教會的靈

程與生活處境，這一點能輔助我們去明白保羅是如何一邊受主的啟示，另一邊又準確地針對教會的問

題。例如保羅與加拉太教會的關係，於 4:13-14 中所題及昔日保羅曾在患病之時向當地人傳道，促使

教會發揮出信德的本質，付諸實行，這也道出保羅為何會如此熱切地關心到加拉太教會的靈命成長路

程，這亦正是 4:15 保羅向加拉太教會反問的基礎。這種設身的關懷，並非出自「有來有往，禮尚往來」

的屬世做法，而是一種苦口婆心的關切，換句話說，保羅視加拉太教會如親骨肉一般。 
    此外，加拉太教會另一個重要背景，就是有其他同樣打著「傳福音」為旗號的傳道者，他們已潛

進到加拉太會之中，使到教會中不少人「去從別的福音」(1:6)。保羅甚至形容這些人是「來攪擾你們

(1:7)」的，並且有些是以「更改了(1:7 末)」的福音來引誘教會。由此可以推論到，保羅為何在 1:10-23
中要為自己的事奉動機及權柄作出重申，說明他所傳所作的福音工作，非源自人而完全是源自於那位

啟示的主耶穌(1:1-4，16)，而且很強調是那位曾死在十字架上又復活了的主耶穌(1:1b; 3:1; 5:24; 
6:11-14)。 
    另一個要明白的處境，就是行律法的爭論。在這方面，釋經學者 L. Ann Javis 有獨到的見解。她

認為在有關律法的爭論上，當時有不少人認為，若相信耶和華而不守律法，這就等同於猶太教的異端。

故此，當時作為一個希伯來人，若沒有遵行律法，例如最明顯的割禮，就等於異端。L. Ann Javis 曾

列出當時於加拉加教會中，「福音攪擾者 Intruding evangelists」對基督徒作出以下的倡議： 
   (i)他們主張非猶太裔信徒重拾猶太宗哲傳統的規矩，實行猶太教中的律法。 
   (ii)他們可能本身是一群「彌賽亞信徒 Messianic Jews」，仍為行猶太律法可以與相信基督耶穌並

存。正種信仰正如使徒行傳 15：5 中的「法利賽教門」下的信徒，採取包容度高的做法，實行

騎控猶太教和基督教。 
 這等倡議，無疑是視基督教為猶太教的一個旁支，但這絕對不是聖經的啟示。 
    保羅在加拉太書之中，斷言地拒絕這些教訓，並且重申只需要相信(意思即完全接納)耶穌基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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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的福音就可以了，比起其他摻雜的另類福音，耶穌基督的福音都有過之而無不及，反之被修改了

的福音，更促使人在「向神忠誠(Loyalty to the Lord)」的屬靈生命上大打折扣，而當中保羅所舉最震

撼的事例，就記載在 2:11-14 中，他對磯法虛偽的責難。 
    最後請大家更需要留心，保羅所傳講的福音是難被別人接受的。相比其他被修改了的福音來講，

保羅的傳講，反而被認為是異端。不知道這會不會誘發我們不少的反省，尤其在今天當我們決定要以

行神的道理為目標的時候，反而在教會中遇到更大和嚴厲無理的阻難和否定，這點正是保羅與加拉太

教會當時所面對著的險境。 
    到底保羅怎樣帶領他所愛的加拉太教會走過這些險境呢？保羅又怎樣在一個由異樣福音充斥著

的教會，從中進行紏正的工夫呢？這些都是我們要隨著經文的註釋中，逐步去解答過來。 
 
釋經手法 Methodologies in Exegesis 
    傳統上，新約學者都喜歡以宗哲的手法(Religio-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去入手解釋保羅書信，

其中一個原因是當保羅同期或在他的前後，正值哲學思想崛起及泛濫的時代。前有亞里斯多德，後有

斐羅(Philo)，這些哲學及宗教學者都大量地吸引人以他們的希羅背景(Hellenistic)作解經的基礎，而在

本釋經中亦會有不少同類的手法運用。 
    可是，我們有需要更進一步思想到以正典神學手法去釋經的好處。所謂正典釋讀(Canonical 
Reading)是把聖經視為一個活體(Organism)，他有他的衍生能力(living quality)，因此當我們讀到每一卷

書，小至一個小分段，大至全本正典聖經，他們都有一個既連貫而要向我們展示他自己的主題。 
    此外，研讀加拉太書的時候，我們既可以從行文和結構(literary)等寫作特色入手，甚至我們可以

使用不同的評審學／批判學(Criticisms)*1去更仔細了解和分析每卷書的發展進程，但這些工作過後，

我們都必須進行整合，而整合的基礎就在於正典的規限，而非靠學者或聖經讀者的個人喜好、適己程

度或宗派神學去決定聖經的意義。 
 最後，按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的文學修辭2的討論中，作者 Ruth Majercik 指出，加拉太書在

新約初期，以一種辯論護教的書信文體(apologetic letter)寫成，保羅是辯護的一方，保羅的反對者是控

方，而加拉太教會則以裁判者的身份出現，要促使他們作出符合福音真理的裁決。這種文體研究方式，

可參考釋經書 Galatians Hermeneia, 14-25 的註解。 
 
作者保羅的介紹 

1. 保羅(原名掃羅) - 希伯來文原意是“求問神＂，而希臘文原意是“細小＂。(cf.徒 13:9) 
2. 出生於基利家的大數(近居比路 Cyprus 的北面對岸)(cf. 徒 22:28) 。 
3. 家父是一位有羅馬戶藉的巴勒斯坦商人，也是虔誠的法利賽人，而家母也是虔誠婦人，她有一

個姊妹和外甥(cf.徒 23:16) 。 
4. 保羅接受教育於大數城中的著名大學，其後到耶路撒冷迦瑪列門下接受拉比訓練，成為 School 

of Hillel 下的拉比(cf.徒 22:3; 26:10; 加 1:14) 。 
5. 在初期教會當中，掃羅成為逼迫教會的領導人(cf.徒 8:1-3) 。 

                                                 
1 批判學的常用手法有：內文批判學 textual criticism、來源批判學 source criticism、文體批判學 from criticism、編輯批判學

redaction 等，但近年更加入歷史文學批判學 historical-literal criticism 等方法，其中多為德國神學界的倡議。 
2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on CD-ROM, “Rhetoric and Rhetorical Criticism”, Edited by Inc Logos Research Systems. Oak 

Harbor, WA: Bantam Doubleday Dell, 1997. p.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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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羅的悔改歸主，請參考使徒行傳 9:1-19。 
7. 一些對保羅靈性的片段和介紹： 
   a. 蒙神特別的啟示，曾在三層天看到不可言傳的事(林後 12:4) 。 
   b. 自謙是泥造的瓦器(林後 4:7)，更為基督的緣故成為眾人的奴僕(林後 4:3-6) 。 
   c. 認識到是為人帶來神的保守(徒 27:21-26) 。 
   d. 勇敢卻不敢自捧(徒 28:1 - 6) 
   e. 守法(徒 28:16)卻又毫不留情下揭示人的罪(徒 16:37–39; 28:17-22) 
   f. 學貫舊新兩約，明證神國的真理 (徒 28:23-29) 
   g. 十分強調耶穌基督的彌賽亞身份。 

** 留意，有關本書作者的問題，在信首罕有地只記載了保羅的名字，是保羅書信中少有的寫法。 
 
收信人與讀者的介紹 
    不少學者都嘗試以使徒行傳的歷史內容來斷定收信人或第一讀者的身份。其中主要目的是要決定

本信的成書期與及與歷史的關係。例如，到底本書信是寫給「北加拉太觀」3的高族(Gaul)信徒，還是

像持「南加拉太觀」的加拉太省南部大城市中的城中信徒呢？這更加牽涉到，到底本書信是在耶路撒

冷會議(使徒行傳 15:1-29)之前還是之後寫成的問題。而 2:1-10 中所指到的與耶路撒冷幾個有名望之人

的會面，又是否指到耶路撒冷會議呢？ 
    可惜，我們得要承認要重組這些從使徒行傳中得悉的歷史，是需要面對很大的困難，而且我們更

加難憑藉使徒行傳的內容，來嘗試與加拉太書的內容嵌在一起。例如使徒行傳 13 及 14 章，按路加在

使徒行傳中的記載，保羅的事奉是活躍於南加拉太省，但到了 16:6 及 18:23、卻又很明顯地指出保羅

前往了弗呂家及加拉太一帶，那處應為北加拉太地區。 
    因此，耶路撒冷會議(第 15 章)就成為很多新約研究的分水嶺。而從信中沒有憑耶路撒冷會議的內

容，作為向傳別樣福音之人的辯駁理據。因此，我們會比較相信收信人或讀者是南加拉太的教會4。可

                                                 
3 有關受書人這個問題，加拉太書的讀者，曾有兩個理論： 
    （1）北加拉太觀（North Galatian View） 

- 這觀念認為加拉太（Galatia）是指到地域/民族方面的加拉太。從地域而言，加拉太並非指羅馬人的一個省
份，而是指居於加拉太北部 Gaul 族的加拉太人。 

- 這觀念認為加拉太教會是在保羅第二次旅程的時候建立，而成書就是在保羅的第三次旅程之中。其觀點包
括 4:13 所指的第一次傳福音給加拉太人是使徒行傳 16:6，而 18:23 就是第二次保羅的佈道旅程，亦是寫本
信的時間就是第二次旅程之後的事。 

- 北加拉太觀反對南加拉太觀的理由是，他們認為本信旨在向非猶太人說教，因此在南加拉太城鎮，如以哥
念、路司得、特庇這等有大量猶太人聚居的城市，都不能可能是本書信的收信對象。 

    （2）南加拉太觀（South Galatian View） 
- 持這觀念的人認為，加拉太教會是在保羅第一次旅程建立，而本書亦於這次旅程最後時段寫成；至於加拉

太則指羅馬王國的一個省份，特別是南部的加拉太省(商業重鎮路線)。 
- 這觀念更認為加拉太書是在耶路撒冷會議之前已寫成，茲因書中沒有絲亳提及該次會議的議程和決議，並

作為向扭曲福音人士的辯解理據。而其中更重要的支持，是本書中所記載有關磯法在安提阿的受責，更會
理的理解是發生在耶路撒冷會議之前。此外，耶路撒冷會議最終沒有強迫外邦信徒接受割禮。更加沒有要
求猶太人基督徒家庭繼續施行傳統猶太人禮儀。(參使徒行傳 15:28-29) 

 
4 我們較為接受收信人是南加拉太的主要原因如下： 

(1)羅馬帝國的道路發展，要等到 A.D.70 之後才往北加拉太延展，而當時主要的交通亦只著重南加拉太地區，這可以

由保羅第一次佈道旅程看見。 
(2)本信以流利的希臘文寫成，對於北加拉太人多為外族未開化的背景而言，相比南加拉太人因商貿的原因而廣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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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於收信人是北加拉太教會的假設，我們也不可抹殺有這樣的可能性。 
    不過無論如何，我們都不應該被我們所猜測的收信人或第一讀者身份限制，阻礙我們對加拉太書

全書內容的理解。 

 加拉太省地圖 
 

到底加拉太書 2:1-10 是不是耶路撒冷會議(使徒行傳 15:1-29)的會議記錄呢？ 
    這個問題最好的回答方式是列出兩段經文的異同： 
    相同：(1)保羅都是偕同巴拿巴前往耶路撒冷 
          (2)同行之中亦有其他信徒(徒 16:2)，只是加拉太書更明指同行者的名字是提多。 
          (3)兩段經文都同時指出有信徒向“律法之外＂的福音發出挑戰。 
          (4)兩段經文最終都接納保羅所持的見解──福音普及至非猶太人。 
          (5)磯法(彼得)在這兩段經文中都作出決定性的督導。 
    分別：(1)於使徒行傳中，會議的發起人是「法利賽教門」的信徒，但加拉太書的反對者卻是“假

弟兄＂(2:4)。 
          (2)使徒行傳中的著重點是外邦信徒有否需要接受割禮，但加拉太書的討論卻著重福音的本

質問題，並且可適用於已受割禮及未受割禮的信徒。 
          (3)在加拉太書中，保羅只用了自己在福音上的見證作為證據，但在使徒行傳中的記載中，

縱然經過多層辯論之後(15:2, 6)，但仍然沒有結果，於是由彼得站出來，由他的使徒權

柄(15：6ff)並其後再加上雅各的見證(15:13ff)，終於隨聖靈把結論組成(16:19-21, 28)。 
          (4)在加拉太書中的結論，分別是記載到保羅要作未受割禮之人的使徒，而彼得卻要作已受

割禮之使徒，這裏有清楚的分工安排；此外更要記念窮人(2：10)。 
可是，在使徒行傳中卻沒有如此的記載。反而矛盾地指出彼得被神揀選為向外邦人傳道

之責任(15:7)。 
          (5)在使徒行傳中卻強調與教會領袖的從下而上的爭辯，但於加拉太書中卻是一種平等的討

論。 
          (6)於加拉太書中沒有談到在安提阿的爭論，但在使徒行傳(徒 15：21)中卻有記載。 
 

                                                                                                                                                                                 
希臘文，我們會更相信收信人為南部的加拉太教會。 

(3)按加拉太書中談及猶太化的影響，可見問題比較可能出現於猶太人社區為主的猶太基督徒。而北加拉太卻非猶太人

的主要社區，相反南部卻有大量猶太人聚居，因此本信的受眾是南部加拉太比較更加合情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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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各項細節可見，這兩編會議記錄很可能是由兩個不同的聚會產生，各有不同的議程。可

是，我們也不能完全否定是兩個前後互相連接的會議的可能性，或者使徒行傳的耶路撒冷會議，是後

來承接第一次保羅與耶路撒冷教會領袖討論的結果，而引伸出來的第二次會議，而且議題亦比加拉太

書的會議記錄來得更廣義(general in terms)。 
 
 
何謂「別樣的福音」？ 
    按加拉太書的內容，保羅所指到的「別樣的福音」主要是猶太化的滲入。似乎已經有不少傳道者

曾經也到加拉太傳道，但所傳的是「可咒可詛的福音」(1:8-9)，而這些別樣的福音有以下的特色： 
(i) 要得著人的心(1:10a)，所以是順人性地容易給人接受相信(6:26)。 
(ii) 是要討人的喜歡(1:10cd)，於是縱容放縱情慾(5:13-21)。 
(iii) 不以神的心為要務(1:10b)，更不以聖靈行事(5:25)。 
(iv) 與猶太教有所關連(1:13-14)。 
(v) 與耶路撒冷有所關連(可能也是傳別樣福音的人的來源地)。 
(vi) 有假裝作行真理的虛像(2:11-14)，只看重外貌(6:12)。 
(vii) 要強硬地把猶太人的律法引進到基督的教訓中。 
(viii) 以舊約的歷史人物去說服人歸入律法主義的信仰，並混亂律法在基督教訓之中的角色

(3:23-25) 
簡而言之，別樣的福音是似真非真，既假又非全假的道學5，旨在乎混浠視聽，並以誘發人的慣性，

                                                 
5
三類別變異的基督教分流與純全基督教的比較 

類別 他們對基督徒的定義 他們真的考慮 該類別的危機 我們今天應用上的考慮 

(1) 猶太教化的基

督教 

基督徒乃必須是猶太人，他

們認耶穌為舊約中那位已

應許的拯救者，因此外邦人

若要成為真正的基督徒，他

們首先需要成為猶太人 

對聖經抱有十分高的對

待能度，並且十分享往神

選擇猶太人成為祂的子

民，他們更不願意見到神

的介命被斷章或忽略 

有傾向從神的律法

中，加上人的傳統和

標準，但同時亦把神

對列邦列國的關懷等

經文刪除 

對於神透過赦免人的罪，使人重

得永恆的生命，我們有沒有因為

成為神的選民而珍重之呢？ 

(2) 律法化的基督

教 

基督徒的生活為人，完全繫

於一連串的“不可＂，而且

人要靠好行為去取悅神的

欣賞 

認為神對人真正的改變

必會延引至人在行為上

的改變 

傾向認為神的愛只有

是人獨力賺回來的，

並不是“神賜與並人

接受＂，這樣只會把

基督教義看為一套不

可能達到的條例，並

把福音轉化成一個

“壞福音＂，即一連

串警告而已 

雖然行動上的改變是重要的，但

我們能否同樣睇到神希望我們

在各方面都需要有所改變呢？

尤其是在心志、目標等等事項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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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不自覺地去隨從。因為聽眾皆為有猶太教背境的人，這種人「集各家之學說」言論便成為不少以

權宜之計而又希望過教會生活之人的另類選擇。 
我們要問的問題是：這種有基督教訓成份的屬世信仰產物，到底它錯在那裡呢？而保羅又為何以

造詞強硬的講法，去否定這些另類福音傳道者的工作呢？ 
到底在保羅心中所認信的基督真理，與猶太教或舊約聖經教訓有怎樣的關係呢？ 
我個人相信，那些傳別樣福音的人，可能只視自己為其中一種在猶太教之中的分支，他們偏重於

彌賽亞的部份而矣，但仍然歸在猶太教之中。所謂基督的教訓，可能在主流猶太教中被視為一個極端

或異端而矣，但仍然不離猶太教的本質。 
可是，保羅的意見卻有明顯的分別。保羅在加拉太書之中表示，雖然基督的教訓及真理是有直接

的關連，但基督徒卻是「新造的人」(6:15)。換句話說，基督的真理既非無中生有的新興宗教(nova 
religio)，但卻植根於一個全新和完備演譯的真理，這就是耶穌基督，他把舊有的更生又更新過來(rebirth 
& renovate)。所以，傳別樣福音的人視基督徒只為猶太教的一個旁支，實屬不明白基督所成就的福音。

而這些人更試圖把基督徒重新納入猶太教的行動，只是否定基督耶穌的旁門左道手法。 
 
保羅佈道流程的日記(Source: Dictionary of Paul and His Letters) 
AD. 33   - 被召成為使徒，並到阿拉伯宣教(加 1：16-17) 
    35(37/38) - 短其探訪耶路撒冷(加 1：18-20) - 第一次探訪耶路撒冷城 
    35 - 45   - 到西西里、敘利亞、安提阿 
    46      - 與教會領袖於耶路撒冷會面(加 2：1-10)，並把救濟由安提阿送去(徒 11：27) 
    47 - 48   - 保羅與巴拿巴往塞浦路斯 (徒 13：4 - 14：28) 
                                                                                                                                                                                 
(3) 無規無矩的基

督教 

他們認為基督徒應生活在

律法之上（羅 6：14），所以

不需要任何引導，甚至對於

神的說話，基督徒不應太重

視，相反我們要依靠我們感

覺到神有甚麼個別的引導 

認為不能基於自己的能

力，活出神標準，從而得

到神的赦免，皆因神的標

準太完美了。若果人是要

得到神的赦免，就必須由

耶穌的死，成為恩典，透

過人的信而得著 

忘記了羅馬書 10：4

中的記載，更忘記了

基督徒仍是一群會失

敗的人；只憑人的感

覺行事為人，不單只

不能清楚神的心意，

而且仍然處於錯敗

中。 

我們有沒有持續地認識到神的

說話是有時刻的必要性呢？我

們活出神的拯救，完全是出於對

救的感恩 

(4) 真正純全的基

督教 

基督徒乃是一群裡外皆深

信基督的死能成就神向人

施下赦免和永恆生命的恩

典。當基督徒認信接受這恩

典之後，他們的生命仍不住

尋求如何憑感恩的心，順從

神的指示而行。 

基督教義是叫人在公在

私都能心裡相信、口裡承

認，透過人的順服，神人

的關係與及行事的能

力，都會一一加給信徒，

在赦免和接受了永恆生

命後，基督徒會天天勇敢

面對挑戰，與神共同行人

生路 

能避免以上的偏差 我們身邊的人如何描述在我們

身上有的基督信仰呢？他們見

到我們之後，有沒有認出我們是

在基督之中，並且見到神悅納我

們每天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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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9    - 耶路撒冷會議(徒 15：6 - 29)- 第二次採訪耶路撒冷城 
    49-51/52 - 保羅與西拉到馬其頓 - 帖撒羅尼迦及哥林多傳道(徒 16：9-18：18) 
    51/52    - 保羅再次倚留耶路撒冷及安提阿 
    52 - 55   - 保羅到以弗所(徒 19：1-20：1) 
    55 - 57   - 保羅到馬其頓、以哥念及哥林多(羅 15：19；16：23) 
    57      - 保羅最後一次到耶路撒冷、並且被捕(徒 21：17-23：36) 
    57 - 59   - 在該撒利亞被監禁(徒 23：35-26：32) 
    59 - 60   - 到意大利(徒 27：1-28：15) 
    60 - 62   - 在羅馬軟禁家中(徒 28：16-31) 
    62？    - 保羅在該撒王前受審(徒 28：16-31) 
    64      - 羅馬城大火 
    65？    - 保羅死 
 
保羅簡單事件簿 

(1)相信主耶穌，並往阿拉伯及大馬士革。 
(2)首度探訪耶路撒冷，並於加拉太省事奉長達 11-14 年。 
(3)第二次探訪耶路撒冷，並有安提阿事件。 
(4)第一次佈道旅程 -- 馬其頓及亞該亞(Achaia) 
(5)第二次佈道旅程 -- 以弗所的佈道。 
(6)最後一次佈道旅程 -- 以弗所至 哥林多再回耶路撒冷，把捐獻送到他們手上。 

 
在基督裡的信與基督的信 
    要明白加拉太書，另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在基督裡的信(the faith in Christ)／基督的信(Christ’s 
faith)，pivstew"  jIhsou' Cristo」6 ，於 2:16 及 3:22 中都同樣用上這個片語，而這片語亦直接影響到

我們如何理解因信稱義的真理。現時比較多學者同意應該選擇釋為「基督的信」的意思比較洽當，因

為我們既然已經在基督裡，我們應有的信就該是“基督的信＂，而並不再需要繼續討論我們信的對象

是基督耶穌。 
    當然這講法也有其乏善足陳之處，例如到底何謂「基督的信？」但我們將在本釋經中將會使用這

個翻譯。 
 
有關保羅對彼得的責難與及神學上的考慮 
 在第二章之中，有一段廣為人知的經文，記述到保羅曾對彼得的責難，引起了不少的神學討論，

例如，保羅的神學是否與彼得的神學有別？又或是他們是否代表著兩大神學派系的衝突？而在本信中

又有甚麼相關的神學意義？甚至是本書信中內容的真確度。這等問題都引發了不少學者的興趣去研

究。 
 無論如何，我們從教會歷史中卻發現，無論是東西方教會都持著積極的角度去了解這段經文，分

                                                 
6 在神學上，前者被稱為 Objective Genitive，而後者則稱為 Subjective Genitive。支持前者有 C F D Moule, A Hultgren 或 B 

Longenecker；而支持後者有 Richard Hays, George Howard 或 James D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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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如下： 

(1) 東方教會而言：兩位使徒的一種不明言的共識，彼此都持守著相同的福音。 
(2) 西方教會而言：彼得在一個善意的責備上表現出值得稱讚的高尚道德情操。 
再者，從我個人的睇法，尤其按照內文的討論來解讀，我有理由相信這一段記叙，是有舊約神學

的意思，要表達一個重點：真門徒與假門徒的兩者張力是同時並存(The Tension between 
False-apostleship and Genuine-apostleship )。而對應的舊約見證，可以在拿單(撒母耳記下 77 vs 12; 列

王紀上 1)或以利亞(列王紀上 17 & 18 vs 19)先知身上找到。而這一個討論，正好反映出屬耶和華神的

人，其實並不完全，既然如此，所要討論的重心就不是“誰 who＂，而是所信的內容“是甚麼 what＂。

這亦正是本信中的主要論題8。 
 
本書信的近代神學的發展： 
 過往的討論多在於有關加拉太書中的異教之風的討論，尤其是有關異教推動者的身份，到底是一

批有異信的基督徒？還是一群根本上是基督信仰的福音抗衡者，亦即是猶太教人士？可是，近代的發

展可不大一樣，現分列如下： 
(1) 去了解在信中，保羅如何認識在加拉太教會中的猶太教發展，及其當中的難處。(J. Becker and 

U. Luz, P.F. Esler, R.B. Hays, B. Witherington) 
(2) 以現代非洲裔北美神學的讀者回應(reader-response)的釋經入手，去闡釋本書內容。(M. 

Backmann, M.D. Nanos, P. Perkins) 
(3) 研究保羅如何引用希伯來文的舊約聖經。(W.N. Wilder, J.R. Wisdom) 
(4) 以文學修辭學、記敘文學、神學(rhetoric, narrative, theology)手法來分析加拉太書。(R.A. Bryant; 

B.S. Davis, R.B. Hays, B. Jürgens) 
 
經文分段 
全卷書信可以分為三個大部份9： 
 引言：引言(1:1-10) 

(1) 為保羅的使徒事奉及所信的福音作出抗辯 (1:11-2:21) 
(2) 神學討論 (3:1-4:31) 
(3) 勸介的部份 (5:1-6:18) 

若再細分，可有以下的段落，也是本研經的分段10： 
1:1-5   ：信件的收發人身份及恩典與平安的期盼 
1:6-12  ：保羅致信的原因與對攪擾者的嚴厲責難，並基督福音的權威 
1:13-24 ：保羅從昔日以至當時與耶路撒冷的關係 
2:1-10  ：保羅與耶路撒冷的教會領袖關係與分工 
2:11-21 ：信徒的信德與生命的本質 

                                                 
7 歷代誌上 17。另請參考歷代誌上 29:29 及歷代誌下 9:29 兩節的記錄，表明先知書有其本身的權威性，是令人有所忌諱的。 
8 馬丁路得不約而同地看見這一點，因此，他亦開章明義地指出，本書信其中一個主要題目，就是一個雙重的辯論：對保

羅自己使徒事奉及他所認信的福音，作出辯證。 
9 於 O’Neill, J.C., “Galatians, Letter to the”, 88 中節錄出來。 
10 引自 Jervis, l. Ann, Galatians, New International Biblical Commentary Serie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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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8  ：保羅再次闡明基督福音的特質(利用亞伯拉罕為辯論基礎，指出律法的有限，並外邦信

徒也有猶太信徒同樣的信仰基礎承受神的恩典) 
3:19-25 ：律法如何的有限？ 
3:26-4:7：外邦人靠主耶穌承受神的產業 
4:8-20  ：保羅向加拉太人的勸誡 
4:21-5:1：保羅對福音攪擾者的辯斥 
5:2-12  ：行割禮對基督的相信有害無益 
5:13-21 ：真自由與放縱的界線 
5:22-26 ：聖靈的果子 
6:1-10  ：活在聖靈之下的基督徒社群 
6:11-18 ：新人與舊律例之間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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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第一章 
（1）信件的收發人身及恩典與平安的期盼（1:1-5） 

    加拉太書的開始，保羅承襲著他當時古近東時期的書信格式，在信的開首便伸述有關發

信人與收信人的身份。一如過往保羅其他的書信，例如羅馬書 1:1、哥林多前書 1:1 及哥林多

後書 1:1，他都以「使徒」的職銜自稱，但在加拉太書中，特別之處是保羅卻為使徒的職銜作

了進一步的解述，這是在他書信中從來未見過的介紹方式。 
    此外，有關在問安的內容上，保羅亦用了當時日常的用語「願恩惠、平安 cavri" uJmi'n kaiV 

eijrhvnh」，向加拉太眾教會問安，這一句看似平凡不過的問安，但在保羅的筆下卻是與父神及

耶穌連接上。相信主要原因是與 v.4 中所指到的拯救有關，即基督所成就的拯救，把我們一切

有罪的人，由被拯救的今世代（v.4）帶領到一個不完不盡的永恆世代（v.5）。至於談到「被父

神從死裡復活」的基督，在保羅書信中，更算是一個罕見的介紹。 
           因此，在這封信件的開首，我們已可以讀到以下的幾個重點： 

        （1）使徒的職份與委任的源頭； 
        （2）教會只在父神的拯救下才得以成立，換句話說，救恩只由父神與子締造； 
        （3）這個拯救並非旨在現今，而且有其永恆的延續性(留心由 vv.3-4 轉到 v.5)。 

    這三點亦都構成了全封致加拉太教會的書信的討論基礎。叫無論是假弟兄、加拉太教會

的信徒，以至是保羅對加拉太教會的未來成長路向，都作出了有指導性的討論。 
    在 vv.1-5 的結構上，我們亦可以見到 vv.1-2 是與 vv.3-4 互相對應，尤其是有關 v.2 及 v.4
之中的動名詞句子(participle phrases, i.e. “who …”, NRSV)，分別介紹父神及耶穌基督身份的特

色，如此，顯然 v.3 便成為這兩組內容的接合點，亦即 「恩惠、平安」所組成的救恩式問安。

加上 v.5 與前四節的連結，則在乎“時代(aijwvn)＂一詞，使到救恩的主題，由“現今＂延展至

“永恆＂。這種世代的延展，配合前四節有關救恩的成就以至能臨到人的身上，使本書信的

討論框架，就以這五節11清楚勾劃出來，構成本書信的“深層架構的意義 (Deep Structure 
Meaning)＂，亦即“神所成就的真正福音的內容＂。 

 
vv.1-2：保羅在開始時，就把自己的名字與職份併排地寫出來「Pau'lo" ajpovstolo"」，這結構

並不出奇，可是，他馬上跟著一連串的註釋，目的是要清楚道出這所謂「使徒」的職

份，是有一個特別的委任基礎，就是「不出於人 oujk ajp= ajnqrwvpwn」及「也不源於

人 oujdeV di= ajnqrwvpou」；並且在此保羅更刻意地作出一個對比（ajllaV），就是指出這

使徒職份，卻是「沿自於耶穌基督及父神 diaV  jIhsou' Cristou' kaiV qeou' patroV"」 
- 使徒身份的對比： 

                                                 
11 這五節經文另一分段是 vv.1-2 相對著 vv.3-5。這一分段是按意義分段，前者講述事奉身份的成立，而後者是救恩的成立

與延展，尤其後者更可以組成一個意義上的對應 Chiasmus (v.3a- 恩惠平安(救恩) // v.4 – 脫離罪惡； v.3b- 照父神的旨意 // 
榮耀歸於神)。可是，這結構不能有效解釋最後的阿們作用。 



第 11 頁 

 
  保羅          
  使徒(職份)  ⎯⎯ 不是 ⎯→ 由於人（的權柄） 
    ⏐                       源於人（的權柄） 
 是 

↓ 
   源於耶穌基督及父神 
            ⎣ 那位使到（耶穌基督 aujtoVn）從死裡 (ejk nekrw'n) 復活。 

- 在此我們讀到保羅特別地介紹到父神在耶穌基督身上所作成的事，就是使他由死亡

以至重新得到生命。這種記載在加拉太書只此出現唯一一次，但在羅馬書中卻十分

常見，例如羅馬書 4:24; 6:4, 9, 13; 7:4; 8:11; 10:7,9，並廣為人知的早期教義性的申

述（哥林多前書 15:12, 20），都是用上了這一個介紹。可是如此直接地用在介紹父

神的作為，卻只可見於羅馬書 10:9 及歌羅西書 2:12。 
-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到，本書信馬上把“父神藉基督的犧牲作出拯救＂清楚道明，

使到所有加拉太書的讀者（包括加拉太教會及至我們）都能明白到，敬拜事奉的核

心是父神。因此，保羅的使徒身份也是受命於父神，而主耶穌基督的角色，就是成

就這身份的不可缺少的位置。 
- 在 v.2 中，保羅亦指出這封信的受書人不單祗是他一人，而且也包括其他與他一起

的弟兄。因此，保羅並非獨斷獨行的事奉者，更加並非「一言堂」，而是公開地表

明他的事奉是一種集體的行動。 
- 可是，這一個集體的事奉，旨在於告誡（admonition）。因為有關收信人的描述上都

一切欠奉，與保羅寫給其他教會的信不同，例如以弗所書 1:1 中的「忠心的聖徒」，

這封書信的開始比較其他保羅書信都來得冰冷。 
- 對於這一點，J. Louis Martyn 卻認為，沒有詳細收信人的介紹，是因為收信人是多

家在加拉太省中的教會，所以難以用特定的介紹，況且，加拉太書是保羅唯一一本

寄往多家教會的信，在此有這樣簡單的介紹也不足為奇。 
- 由此可見，在加拉太省中的教會有如此共同類似的問題，並且有如此廣泛的漫延，

實屬非常嚴重。所以 J. Louis Martyn 亦同意，保羅後來在 v.6 的希奇，與在此廣義

的加拉太教會收信人寫法，可能是保羅要強調這信的目的 -- 告誡教會的錯誤相信。 
 
vv.3-4：第 3 及 4 節，是另一個相連結構，現在按原文再譯如下： 
           v.3：從我們父神及主耶穌基督而來的恩惠及平安歸于你們（uJmi'n） 
          v.4a：                └ 祂把自己獻上，為的是我們的罪 
          v.4b：因此（o{pw"）祂把我們拔出來，脫離（ejk）這行惡行，乃按照著神我們的父

的旨意的時代12（tou' aijw'no"） 
        - 從以上按原文的翻譯中，我們可以明白到以下幾個重點： 

                                                 
12 kataV toV qevlhma tou' qeou' kaiV patroV" hJmw'n。 這處亦可以把整句片語譯作“抗拒神我們的父的旨意的時代＂，於是，

整句就變成是形容“行惡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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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恩惠和平安13的源頭是父神及主耶穌基督； 
（ii）我們的父神及主耶穌基督是願意給于人恩惠和平安； 
（iii）成就這條給與的途徑是主耶穌基督的主動奉獻； 
（iv）這奉獻行動能夠有把罪人從罪惡的時代拔出來的果效； 
（v）使人重歸到我們的父神的旨意中(這裡也強調神與人的關係)； 
（vi）因此，這裏的“恩惠和平安＂就不只是日常問安，而是與救恩有緊密連繫。 

        - 請留心「時代 aijwvn」一名詞，因為這詞在 v.5 中再次重疊使用，有一種從一個時

代轉到另一個時代的特色，並且有從罪惡進到合神旨意的生命改變14的含意。這都

是加拉太書的獨有寫作特色。 
        - 另外，我們也必須留意 vv.3-4 與 v.1 有同樣的語文修辭15手法，把基督耶穌及父神

一併而題，使人明白到基督耶穌的神聖。這對於辯斥「假弟兄」等類有關鍵的作

用，叫加拉太教會的信徒不容輕看耶穌基督的工作及教訓，並取而代之是猶太人

的傳統。 
v.5： - 在 v.5，我們可以見到保羅向教會眾人的邀請16，一同進到父神的榮耀，而這榮耀有祂

的獨特時段（永恆 touV" aijw'na" tw'n aijwvnwn）。 
J. Louis Martyn 在此另外指出，這個結束把整個引言(prescript)設置在一個敬拜讚頌

(doxology) 的文體中，可能是為了配合這封信是用於各加拉太教會的崇拜中，並

催促教會眾人向耶和華神作出積極的回應，所以有宣道及教授如何回應的作用。

因此，最後的“阿們＂是一項教導。 
此外，J. Louis Martyn 更進一步認為，“阿們＂一詞是保羅表達出他自己對神的委

身，也是他盼望眾加拉太信徒明白，他們不只是在面對保羅，而且是要面對耶和

華神。17 
        - 有關這些解釋，我個人較偏向“向神的委身＂的解釋，如 L. Ann Jervis 的解釋；但

另一個可能性是，“阿們＂一詞是後來不同教父手抄本上的“個人敬拜附註＂。 
思想：今天我們教會普遍傳福音的方式是如何呢？是一個完全只由耶和華神及耶穌為祂旨意而設立的

福音？還是一個只為人需要(解決困擾)而設立的福音呢？ 
兩者不同的了解，會對我們在傳福音的行動上有怎樣的分別呢？ 

 
（2）保羅致信的原因與對攪擾者的嚴厲責難，並基督福音的權威（1:6-12） 

     在本段落中，我們讀到保羅對於加拉太教會很快便去隨從別的福音發出詫異。保羅並且

指出，那些傳揚與保羅所傳不一樣福音的人，理應被咒詛。到底保羅的理據何在呢？還有，保

羅似乎把自己所傳的福音視為正統，至於其他別樣的一概是「別的福音」。保羅的討論有沒有

                                                 
13 有關恩惠及平安，縱然我們可以把前者解為向希臘語的信徒問安，而後者是向希伯來語的信徒問安(馮蔭坤的觀點)；又

或是這兩詞都是分別指著耶穌(參約翰福音 14:26)和耶和華(參羅馬書 14:17)的屬性而言，但我更主張從救恩的角度去理

解，因為 v.3 是連接著 v.4 而言，而 v.4 的主旨正是救恩的降臨。 
14 於林前 11:23 及羅 5:8，分別指到基督的行動等同於父神的行動。 
15 留意文中以 participle phrase “who” 去介紹出父神與子的屬性。 
16 Jervis, 35. 
17 Martyn, J. Louis, Galatians –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The Anchor Bible Series, (New York: 

Doubleday, 1997)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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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舉自己之嫌疑呢？還是我們誤解了保羅的討論思路呢？其實這一連串的問題，早在 vv.1-5 中

已經扼要地回答了，只是，保羅要進一步申論，好使加拉太教會會知道應如何回應傳別樣福音

的“假弟兄＂。 
     到底從 1:6-12 中，我們應如何去了解保羅的論據呢？這正是我們在這段落之中，要查究

的主要目的。這也是本段以告誡文體（Admonition）寫成的目的，希望誘發讀者進一步的反思，

重歸神道之中。 
     （i）保羅的詫異全因加拉太教會的信仰問題已達到十分嚴重的地步（1:6-9） 
          在這一個段落中，我們一開始就讀到保羅的詫異（和合譯“希奇＂），他希奇是這些人轉

離主耶穌的速度，主要原因是： 
          （a）很快離開那召你們所進到恩典的【基督】（v.6b） 
          （b）進而去到別的福音（v.6c） 
         - 保羅在 v.6a 用上他絕少用的動詞 Qaumavzw（詫異／希奇）來形容他的心理狀態。這動詞

保羅只曾用於另一卷書信（帖撒羅尼迦後書 1:10）一次，保羅其他書信中都再沒有用上

這動詞。於帖撒羅尼迦後書中，保羅用這動詞主要是要表達出他對將來主耶穌再臨之時

的一種屬靈經歷。如今保羅用這同一個動詞，可見這種希奇詫異是一種強烈的屬靈經驗，

而只非一種感情的反應。 
         - L. Ann Jarvis 更加提出一個特點，就是保羅在本書卷中沒用上他慣常的感恩問安，例如羅

馬書 1:8；哥林多前書 1:4；帖撒羅尼加前書 1:2。這足以證明保羅一方面十分關心加拉太

教會，但同時是反映出事態已經十分嚴重，不容任何人再多稍等。 
         - 到底事態有多嚴重呢？v.6 把嚴重性提到與基督所召之恩的層面(留心：v.15 之中再次談到

被召的事實！)。提及到是一項與生命尤關的事。那難怪在 vv.7-9 中，保羅要作出如斯強

烈的責難。 
         - 在 v.6 中召（tou' kalevsanto"）與 5:8, 13 形成一種首尾呼應的結構，使讀者明白到，接受

福音是與蒙召等同，同樣是需要有承擔的。 
v.7：- 承接到 v.6 中所談到有關「別樣福音」的題目，保羅斬釘截鐵地指出這些「別樣的福音」並不

是福音。 
      所謂「別樣的福音，e{teron eujaggevlion」，是指到有所分別，正如 v.7 中所指的 a[llo（另一個）。

這另外一個福音有兩個目的： 
          （i）旨在你們中間做成一個攪擾（taravssonte"）（v.7b）； 
          （ii）旨在更改基督耶穌的福音。（v.7c）- 針對著 vv.1-5 所提及的福音 
     - 於哥林多前書 15:39-41，保羅亦曾經連續用上 e{teron 及 a[llo 去形容不一樣這個意思。可是，

在此我們遇上翻譯上的問題。v.7a 的原文所指卻是（which is not another，這並不是另一個，

o} oujk e[stin a[llo）。NET 認為可能只是行文用字的手筆之誤，要按內文全意了解，但 L. Ann 
Jarvis 卻引用不少學者所指，其實 v.6 的意思是指“去隨從另一個角度的同一個福音＂，而 v.7
便進一步否定這種「辯說18」，並在 v.7 加強否定，指出這“並不是另一個角度＂而矣的問題，

而是不折不扣的另類福音（ellipsis，省略部份）。 

                                                 
18 這處有另一個按修辭分析所提供的解釋，是保羅向那些辯護自己所信別樣福音之人的諷刺說話，甚至可能是以其人之話

去諷刺他們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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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8：保羅更進一步指出即或有超自然的啟示（h] a[ggelo" ejx oujranou），例如這裡所指到那從天上而

來的使者，加拉太教會的弟兄姊妹都必須憑「保羅先前已經傳給他們的福音(vv.1-5)」作為辨別

的基礎。 
     - 留心，在保羅提及「 那從天上來的使者」同時，他也包括了他們自己（hJmei'"），由此證明： 
        （a）可能有一些人冒認曾與保羅等人同工因而再次前來傳道給加拉太教會；或 
        （b）保羅為加強先前及之後的論據，即指出福音的來源不是由人而來（v.11, cf.v.1） 
     - 在此我有理由相信，是保羅為了加強他自己的論據，因為既然在 1：1 中他已經聲明保羅自己

的使徒權柄是植根於父神及基督耶穌，而 vv.11-12 又再次重覆這一點，因此 v.8 中談論到的辨

認福音真偽的基礎，在於「保羅先前已傳給他們的福音」，核心不在於是保羅或他所傳的行動，

而是福音的本質，是植根於父神和基督。 
     - 因此，我們不要誤會保羅，以為他要強逼別人去接受自己，原因是因為他是一個使徒；保羅也

不是高舉自己，而要所有人都視他所傳的福音才是正統。 
     - 福音的真偽只在乎福音的設立者及實踐者，亦即父神及主耶穌基督。 
     - 因此，保羅以他先前已經傳給他們的福音為辨別真偽，旨在強調福音的本身權威，而並非要強

調「從誰而來」的問題。至於 v.8，保羅卻以強烈的造詞，譴責那傳另類福音的中介人。 
v.9：- 因此保羅不厭其煩地再次重申先前已說過的話（即 vv.7-8），指出這些傳別樣福音的人是可咒可

詛(ajnavqema)的。 
    - 於本節中，最重要的考慮是“誰去施行可咒可詛的行動？＂及“何時施行咒詛？＂從 “Let that 

one be accused.(NRSV) ajnavqema e[stw.”可見，施行咒詛並非指今天就馬上要行的事，反而是一

種有末世意義(eschatological implication)的含意，換句話說，即是在未來(主再次回來之時)，由

耶穌基督來施行審判及刑罰。因此，保羅如此說，只是表示出他有以基督的心為心的生命。他

也絕對不是要表示要由自己去向敵對者施行咒詛，因為本章一開始，他已很清楚明白地談到神

主權是不可由人侵犯的事實，即或保羅他自己也是接受著這神權的管轄，那麼他怎會說出要由

他施行咒詛的莽撞說話呢？！ 
在此我們亦要明白到，“可咒可詛＂一詞是指到一種再無回轉的罪19的結果，因此，我們也不

應接納本句作為“只作嚴厲警戒盼望回轉作用＂的解釋，因為，這詞附有一種無可挽回的意思。 
思想：（1）保羅雖然討論的核心是福音的本質問題，藉此去教導加拉太教會如何重新歸回真正的基督

耶穌的福音之中，與所蒙之呼召相稱，但保羅卻對傳別樣福音之人作出嚴厲的指責。由此

可見，傳道者（所有基督徒）都必須認真弄明白福音的內容，因為這是一項十分嚴肅的事。

除非我們不是真正的基督徒，隨口或按己意傳道；否則，弄清福音的真偽是十分重要的事。

我們基督徒有沒有用心去弄清福音真理呢？ 
     （2）福音的真實性並非在乎傳遞的形式，在舊約中亦有先知曾假傳主道，例如，拿單先知在撒

母耳記下 2（歷代誌上 17）及撒母耳記下 12，都分別作真假的宣告。這反映出今天「軟性

靈恩運動」在教會中可以做成怎樣的殘害呢？ 
 
（ii）事奉者的態度與福音的關係（v.10） 
v.10：- 正因為保羅明白福音是父神及基督耶穌聯手獨力成就的福音，所以要顯明的也是父神的心意。

                                                 
19 有關舊約中的使用，請參約書亞記 7:11ff. 中的“當滅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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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耶穌基督的福音就應該沒有絲毫人的心意在內。 

      - 在 v.10 中保羅承接他在 v.1 中指出他使徒的身份，反過來證明他只會順從父神，而不會去順

從人或賺取人的歡心。理由是，一個只會賺取人歡心的人，他就不會是基督的僕人。 
      - 留心，人（ajnqrwvpou"）一詞從詞性來分析，是指著“全人類＂而並非單指著某一個或某一

個單一的群體。換句話說，不是基督的僕人，就等同於成為大眾的僕人。由此可見，保羅所

以指出他是基督的使徒，他的工作就不是要得人的認同，反而只期望耶和華神的肯定。 
思想：（1）今天教會中對事奉者有一種歪曲的觀念，就是神職人員要服侍會眾，教會也要服侍社區人

群，這是一種倒行逆施的思想，結果將會怎樣呢？ 
     （2）v.10 總結了 vv.1-10 這一個段落，保羅不單指出了教會有的屬靈問題，與及作為事奉神的

人的應有身份及態度上的問題。更重要是福音的本質本義。這三方面若果套在今天的教會中，

又可以給我們有多少的反省及警惕呢？ 
 
（iii）保羅所宣告的福音的信譽（vv.11-12） 
       在這裡我們可以見到保羅為著加拉太教會的弟兄姊妹著想，於是再次向他們道明，使他們明

白（Gnwrivzw）這個先前保羅已經向他們傳講過的福音（這與 v.8 內容相連）。 
v.11：- 保羅再次強調不是從(或譯按照)人而來（kataV a[nqrwpon）的特點，這與他在 v.1 談論到他的

使徒身份是同出一轍。 
      - 可是，我們要留意 a*pov 與 kataV 是有所不同，前者是來源的問題，但後者是涉及內容的本質。 
      - 因此，我們相信，這兩節（vv.11-12）聖經的主要目的，是要幫助加拉太教會探查清楚福音的

本質及建立的基礎，不是人，也更不是源自保羅，而是父神。所以，雖然我們將會讀到保羅

不住地強調自己（留心，在 vv.11-12 之中，保羅都以第一身去闡述。這種代名詞上的改變，

其實在 vv.10 已經出現，因此，我們把 vv.11-12 也一拼在此查考。實在，vv.11-12 已經是新一

個段落的開始。*例如：“弟兄們 ajdelfoiv＂一詞，是保羅常用的一段開首。）使徒之職的正

統，但他的目的並非以自己的正統使徒身份去支持他所傳的福音權威。反之，保羅其實也是

降服在福音的信譽本質。 
      - L. Ann Jarvis 在此亦同意保羅希望把自己所有的信譽與福音的信譽掛勾。 
v.12：- 本節更加強調到保羅所傳的福音，是與任何人無關，他指出他沒有從人得回來這福音（oujdeV gaVr 

ejgwV paraV ajnqrwvpou parevlabon aujtoV）。就是人的教授，保羅也未曾接受過有關這福音的教

導（ou[te ejdidavcqhn）。我們必須要明白這一點，因為保羅本來是受法利賽人迦瑪列20的教授。

他在此的重提，更加確定他並非福音的塑造者，也並非承襲自猶太教的「別樣福音」。 
      - J. Louis Marlyn 後來更以這一句經文，去嘗試提供解釋，為何保羅前往了阿拉伯約三年的時

間。 
      - v.12 末保羅更斬釘截鐵指出，他所得的福音，是源於基督耶穌的啟示（di= ajpokaluvyew"  jIhsou' 

Cristou'）。 
      - 留心啟示（ajpokaluvyew"）一詞，有學者指出，保羅藉這字去叫人重溫昔日保羅在大馬士革

的路上遇見主耶穌的事件（參使徒行傳 9），這與後文在 v.16 中互相呼應，使人明白到，保羅

所傳的福音是因為耶穌親自成就及啟明，人根本沒有去討論福音應該是怎樣的權利。 
                                                 
20 使徒行傳 5:3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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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試想想我們今天所信所傳的福音，所信的真理，有多少程度上已經被人去修改？或去遷就了人

的性情呢？ 
 
（3）保羅從昔日以至當時與耶路撒冷的關係（1:13 - 24） 

vv.13-14：  從這節的記敘可以知道，保羅並非要在人面前掩飾他昔日的行事為人，反之他願意

主動地去披露自己過去的歷史出來。至於昔日保羅的行為，可參見使徒行傳 7:57-8:3; 
9:1-2；而這兩段經文，亦正好是回應 vv.13b-14 所談論到保羅昔日如何希望把教會

毀滅的罪行。 
          - 留心在 v.14 中，保羅很刻意地與他昔日同代的猶太教教友比較，指出他都要比他們

熱切地希望，能把祖宗的多項傳統推動，而且保羅的行動更有勝於其他人，而這一

項形容，問題並非出自於熱心，而是所傳的內容，換句話說，保羅暗喻其他人，若

果是在錯誤之事情上用上火熱的心志，這也是錯。而祖宗傳統的錯則出於相信的內

容，其來源是沿於人而並非神。（有關宣傳祖宗傳統的問題，可能同時反映出傳別

樣福音的手段之一種。） 
vv.15-16b：- v.15 把重心放在“那位（耶和華）（對保羅）有喜悅的＂身上，表明保羅使徒的職

任是出於神而並非人，這一講法與上下文有共通之處，尤其對於保羅而言，福音的

可貴之處是出於神而並非人。 
          - 而其中所指的“從母腹裡分別出來＂及“施恩召我＂這兩句片語，更是與舊約聖經

中神僕（拿細耳人）的身份相似。而“分別 oJ ajforivsa"”一詞更是直接指到事奉神的

其中一個特色 -- 只供神用，不容有其他用途的摻雜。 
          - 神如何把保羅呼召呢？v.16a 清楚指出是藉神兒子向保羅顯現。（Theophany，神顯） 
          - 福音由父神策劃，藉基督耶穌成立，現在亦由神藉基督一同向保羅委派，換句話說，

耶和華神總是最終的推動者（mover or originator），叫保羅名正言順地去向外邦人傳

福音。 
          - 這裡我們會留意到，作「外邦人使徒」的講法，將在 2:8b 再次提及，而這一點更可

以證明本段內容並非與耶路撒冷會議（使徒行傳 15:1-35）有關連，因為在使徒行傳

15:6 中，是指到由彼得成為向外邦人作使徒之職。由此可見，保羅作「外邦人使徒」

之召命，早自耶穌呼召時已經開始。 
v16b-17： - 這兩節更進一步指出保羅為了確實能夠與人的傳統斬斷，於是乎他「沒有與屬血氣

的人商量」，也「沒有上耶路撒冷去見作使徒的人」，甚至以離開巴勒斯坦地，獨

自往阿拉伯21，之後又再到另一片外邦人之地──大馬士革暫住，以證明不與人的傳

統有任何轇輵。 
          - 有關 v.16b 的“屬血氣的，sarkiV kaiV ai{mati＂，這種講法曾出現於馬太福音 16:17；

哥林多前書 15:50；本章的 v.16；以弗所書 6:12 及希伯來書 2:14。（其中包括血肉兩

字次序倒轉的以弗所書及希伯來書。） 
          - 這一種修辭手法尤指到啟示源頭的問題，所以我們更有理由相信，保羅在此要強調

的是「蒙召的源頭」與及「福音的源頭」的兩者關係。 
                                                 
21 於 4:25 中，阿拉伯是與西奈山作同意詞。N.T. Wright 亦因為如此，把昔日以利亞的事蹟與保羅拉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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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保羅刻意勾劃自己在昔日的所作所為，也同時介紹他的人生方向的改變，很明顯是由「人的傳

統（以人為中心）」改變至「父神／耶穌基督（以神為中心）」的進程；並且，當他被納在這

進程之後，他竭力去保守這份神召諭的本質，免得有人去指控他的召命是有人為的因素。如此

看來，保羅為自己的使徒與召命，都作出了很大程度的努力，目的只有一個 ── 神在自己身

上的主權。那麼，我們對於神賜的新身份有多少認識？又有騰出了多少力量去竭力保守呢？ 
* 有關保羅往阿拉伯，傳統中有三個盛行的解釋： 
  （1）保羅往阿拉伯傳福音。（支持者有 Ambrosiaster、M. Hengel 及曾思瀚） 
  （2）保羅往阿拉伯靜修或經歷生命改變的屬靈經驗。（支持者有 John Knox） 
  （3）保羅主要是要與各種傳統及人為因素隔絕，免得影響福音的屬神本質。(N.T. Wright) 
       - 保羅是前往猶太教的根源地，似昔日的以利亞，在亞拉伯向猶太教自己撤除自己的職務。 
     - 參考經文是列王紀上 19，以利亞把原先先知之職向神捨下，但後來又重新領受新的聖職。 
* 所謂阿拉伯，則指到在約旦河東南邊的地區，相信是今天在西奈半島或今天的阿拉伯半島地區，在

新約時期，該區為 Nabateau Kingdom 王國的國土。 
 
vv.18-19: - 這兩節分別論及三年後，保羅與磯法和主的兄弟雅各見面的內容。 
          - 在這兩段會面的記載中，我們會留意到有以下兩個特點。 
            (i) 保羅與磯法的會面共歷時十五天； 
            (ii) 保羅唯一見的人是主耶穌的兄弟雅各。 
          - 問題: (i) 若保羅在前文要刻意與人避開，後來為何又在耶路撒冷留住共十五天呢？目的

何在？ 
                 (ii) 到底磯法是不是保羅唯一所見的門徒呢？若果是，主的兄弟雅各與磯法的關係

又是怎樣的呢？ 
          - 要解釋上文與 vv.18-19 的關係，我相信關鍵在於“過了三年 [Epeita metaV e[th triva＂，

這與 1:4-5 的線性時間發展（linear development）有互相呼應的作用。1:4-5 所指到時代

的延續是由“今世代＂以至“永永遠遠＂；如是者，在 v.14 的“同時代人（和合本譯同

歲的人）＂與 v.15-17 的蒙召“身份＂的改變，這只不過是同樣的線性時間的改變，以

“信心的本質（Nature of Faith）＂作介紹。換句話說，這三年的時間就成為這線性時間

的總結語。 
          - 當這個了解的基礎被確立之後，我們便在 vv.18-19 中再次看到同樣的線性時間的敘述，

是次則以在耶路撒冷的人物作為描述。 
          - 事實上這種線性時間的進程記敘手法，在加拉太書中曾多次出現，總括如下： 
            （1）1:4-5 -- 由罪惡的世代直至（神榮耀）到永永遠遠 
            （2）1:6-7 -- 由基督的呼召直至那（希奇）的快速離開 
            （3）1:13-16 -- 由逼迫教會的同時代人直至蒙主恩召 
            （4）1:18-19 -- 由三年多與耶路撒冷教會分隔直至再與磯法雅各接觸 
            （5）2:1-2 -- 再由那十四年間向外邦傳的福音至如今向弟兄們（猶太人）陳說 
            （6）2:11-14 -- 由磯法的錯轉移至保羅的責備 
            （7）4:8-11 -- 由從前不認識上帝至認識上帝 



第 18 頁 
          - 從以上可見，保羅這種線性(diachronic)時間敘述，是要說明改變是十分容易會發生的，

問題是往怎樣的方向去發展而矣？ 
          - 因此，為保存保羅所得著福音的真確，保羅明白到信徒要不時地互相檢測（checking notes）

的重要性。而這亦正是我對 vv.18-19 保羅上到耶路撒冷的原因。 
          - 不少人認為 v.18 的“見 iJstorh'sai＂是指保羅去參考磯法及後來雅各的意見，其實並非

如此，反而是去互相在會面中細察對雅各的意見，其實並非如此，反而是去互相在會面

中細察對方在福音領受上，有沒有任何可能的偏差。而這一點亦與保羅希奇加拉太教會

很快速地偏離耶穌基督的討論題目吻合。 
          - 況且，按上文，保羅既然要與耶路撒冷教會保持界線，他並非參考磯法或雁各，而是檢

測大家彼此在福音上的相信，希望能發揮彼此警醒的作用（林前 16:13；林後 6:5；弗 6:18；
西 4:2；帖前 5:6） 

          - 另外 v.19 末的“我都沒有看見＂，指的是保羅與磯法及雅各都只是在一個私人聚會中相

交見面，目的不是神學的大比試。由此可見，保羅上耶路撒冷的動機並非要挑起任何神

學爭端，而是對弟兄姊姊的靈命有所互相承擔。 
vv.20-24: - 這幾節經文的主旨落在 v.20 ──不是謊話，有神作證。 
        - 保羅為要證明自己的話屬實，並不單憑自己說可以有神為自己作證，那就得以證實。因此

vv.21-24 中，敘利亞和基利家境內的猶太人基督徒作見證就更可把神的信實，以另一個角度

得以證實。 
        - 首先，保羅的話是指到保羅在 1:13-19 的改變與一連串活動的記敘。留意，這一連串的記

敘的線性發展是由猶太教以至蒙基督呼召，因此： 
（1）敘利亞和基利家這片外邦地方可以作為中立的見證； 
（2）再加上作見證的人是猶太人的基督徒，他們的見證更為可靠，因為他們與保羅有著同

樣的背景。 
（3）更重要的一點是，原來保羅與這群基督徒根本沒有個人接觸，以第三者沒有利益關係

的大前題下，仍然能夠作出如 v.24 的美好感恩，由此可見保羅的改變與及所信的福音是準確

和可信賴的。 
 

總的而言，由 1:1-24，我們讀到是福音的要義，加拉太教會的失落，保羅對教會作出熱切的挽回

行動（cf. 第 6 章），保羅陳述自己所蒙福音的真確與及最後神與外邦地中的猶太人基督徒的見證，

叫我們都能明白到保羅在這一連串申述中，叫加拉太教會要重新瞄準那由神所設立的福音，而並非那

些只討人喜悅，悅人耳朵的別樣福音。 
另外，在文學結構上，我們亦會留意到 vv.13-23 有一個交叉平衡的結構： 
  v.13 // v.23    – 殘害 
  vv.16-17 // vv.21-22  – 傳在外邦人中 // 猶太信基督的各教會都沒有見過我 
  vv.18-20 (成為了本段的中心！) 

思想：（1）我們今天去聽講道，是以甚麼作為恆量穴偽的準則呢？ 
      （2）別樣的福音可以去聽嗎？ 
      （3）我們怎樣去辨別真假的見證呢？是講員的名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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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羅與耶路撒冷的教會領袖關係、分工與對福音的辯白 (2:1-10) 
    似乎保羅是承接著 1:18 的快速回顧記錄，在 2:1 又再次提及在 14 年之後，保羅才與巴拿巴一同

上耶路撒冷，同行的還有提多。這是保羅首次在本書信中提及其他同工的名字，而這兩位同工分別在

外邦人之中事奉及本身就是外邦人(2:3)。這種寫作安排，似乎作者希望強調以下的幾點： 
(i) 承前文指出要與人的權力及傳統保持距離； 
(ii) 保羅的事奉仍然以神的權力和啟示作主導；(2:2 上) 
(iii) 這一次的耶路撒冷行程仍以低調和私人性質為基礎。(2:2 下) 

    這三點亦正好介紹出「假弟兄」要窺探保羅等人「在耶穌裡的自由」，即查探保羅等人有否濫用

自己的權柄，從而只要求其他人守神的規矩，而自己卻變成規矩以外。事實上，若果保羅在這近十七

年的期間若沒有好好持守著上述這三項重點，他與同工就必定正中假弟兄的下懷，如 2:4 末所言 ── 
被假弟兄“準確地＂講中22他們為「奴僕」。誰的奴僕？成為假弟兄的奴僕！ 
 此外，本段落是繼保羅自己對福音的領受及事奉的權柄討論之後，保羅進一步為自己對福音工作

的解述。在本章中 2:1-10，保羅主要要向加拉太教會解釋明白，福音是與行律法分割的，對於假弟兄

或猶太裔基督徒，這已經是一件大事。保羅在此強調──福音並沒有要勉強外邦人信耶穌是要變成為

猶太人一般，同守律法，絕對沒有如此需要。這一項神學觀的突破，要在為之後 2:11ff 進一步的突破

性討論打開序幕，2:11ff 更要討論到一切按猶太人律例的生活模式也是與福音分割，換句話說，只要

在同一個福音之下，猶太裔基督徒不應把生活分割為兩類：一類是可守猶太人律例的基督徒生活、另

一類是外邦人基督徒的沒有猶太人習俗律例的生活。只要在同一個福音之下，猶太裔基督徒與外邦人

基督徒都只有一種生活──就是沒有受制於猶太人習俗的基督徒生活！不然，教會便會做成分列。 
  William Barclay 在他的註釋23中指出這方面的危機：基督徒生活若分為兩類，例如以賺取神喜悅

而在眾人前自詡比其他信徒尊貴；又或以自己在聖工上的一點點成就而與其他基督徒比較，兩者都是

因制定不同類基督徒生活之後的危機，做成分列。William Barclay 在此的分析，與猶太人的優越主義

有密切的關係，而在猶太裔基督徒社群中，更是洽當的觀察，保羅昔日就是有先見之明。叫今天教會

有重要的啟導作用。 
 
vv.1-2：- 保羅再次介紹他要前往耶路撒冷城的原因，是因為他要回應神啟示而作出的行動。 
       - 到底是怎樣的啟示？這啟示從 v.2 似乎是要為到保羅在外邦人之中，所曾傳講的福音(toV 

eujaggevlion)作辯白的工作。而辯白的作用，是要確保保羅的福音工作不是「白做」── 即

定時與基督裡面的同工去確認自己所傳和所信的福音，是沒有偏頗或扭曲。 
       - 是次同行，包括了猶太裔的巴拿巴，及希臘裔的提多，目的是向當時耶路撒冷教會中有名望

的領袖展示保羅在邦所傳廣的福音，而希臘裔的提多就是這福音的代表。而保羅聰明的做

法，就是連猶太裔的基督徒巴拿巴一併帶去耶路撒冷教會，藉此闡釋明白一個事實──福音

的果效可超越猶太人及他們的律法和文化，就是巴拿巴也認同保羅，與他在外邦中同工。保

羅向加拉太眾教會如此覆述，可以更有基礎地證明基督的福音是獨立於任何文化及民族的界

                                                 
22 這與當日古近東地區對趕鬼的原則近似，只要誰先能講出對方的身份或名字，就等同對對方有治權。 
23 The Letters to the Galatians and Ephesians, edited by William Barclay. Rev. ed. -- ed. Toronto: G.R. Welch, 197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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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 留心，保羅的辯白仍然是環繞著“福音, toV eujaggevlion＂，而並非在意於人權柄之中的爭

議，這與前文他為自己使徒身份的辯白不無兩樣。 
 
vv.3-5：- 本節要處理的神學問題是，保羅對於外邦人信徒，他沒有要求他們必須行割禮。換句話說，

這亦可慎防被其他人誤會：作基督徒也得同於歸入猶太教。 
       - 提多本身是希臘人，信主過程應該是由保羅的事奉一手促成，因此在提多書 1:4 中，保羅便

以「我真的兒子」相稱。 
       - 簡而言之，割禮並不是成為基督教信徒的條件，但這問題卻後來成為保羅事奉上的其中一個

議題。(參割禮的歷史 -- 創世記 17:1-27) 
       - 保羅一同帶著提多前往耶路撒冷去核實他的福音，對於當時有猶太人背景的基督教而言，這

是一項十分富挑戰性的問題。而且保羅也明知道在他的背後，有一群有心人，即那群【假

弟兄】，正在等候著一個如何向保羅反撲的機會。可是，保羅的目的是要表明，福音的果效

已勝過猶太教的思想空間。 
vv.6-8：- 保羅進一步強調「名望, tw'n dokouvntwn」對福音是沒有證實的作用。 
       - 外貌(provswpon)一詞的意思是「外表, appearance」，又可包含「in front of 在人／神之前」，

而配以神僕人的介紹，可見於撒母耳記上 6:7，而加拉太書 6:12 更直接指到一種只有外貌而

沒有實質生命的宗教觀，是神所不願意見到的事。 
       - 而從申命記 1:17 中我們知道，神把審判權收歸自己所有，因此人更加不應憑別人的外貌24作

決策。而這亦正是保羅在 v.6 中所指出的理由。神也沒有憑人的外表(cf. 撒母耳記上 16:7) (這
處特別指到割禮之事)去斷定福音在人身上的功效，我們又何需去另外設立信福音的額外條

件呢？！ 
       - 既然人的名望不可決定福音的真實性，保羅也無須去尋求那些在耶路撒冷的領袖，為保羅自

己的身份去進行確立，因此，保羅與提多及巴拿巴之行，目的絕對不會去挑起這方面類似

的爭議25，正如 Timothy George 在 NAC 的註釋（page 142）所講，不是挑起事端，而是

要證明福音事奉的層面擴闊在兩個層面上：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中；而這亦正是 v.7 所講的

內容的核心意思。 
       - 而 v.8 正好是引申 v.7 之中的分工安排。只是，此節更加強調的事，是由“那一位＂ 同時差

使彼得和保羅的「masculine singular」的人物，相信這一位人物就是指神或耶穌基督。因此

中文和合本更直截了當地譯為“那感動＂，暗喻是耶和華神、耶穌基督、甚至是聖靈。 
       - 我們再次見到保羅在行文時，主要的目的是以神的治權及福音本身的內容(1:1-4)成為一切基

督徒的基礎，並藉此去否定假弟兄們所依賴的信仰條件，其實這些都只不過是人為的條件，

本來就是不需去考究的事。 
 
                                                 
24 按撒母耳記上 16:7，神與人看事物的角度是截然不同，因此，人所看見的只是事情的表面。 
25 本文中的 2:11-14 中，作者有沒有表示，保羅是要與雅各、磯法及約翰發生爭議呢？ 

例如：磯法是處於猶太裔基督徒及外邦人基督徒之間，而保羅卻又處身於自己的使徒身份及福音本義的兩者討論間，

而雅各又是屬於猶太裔信徒的一群。如此看來，保羅並非要與他們三人發生爭議，只是焦可耐何要處理這種種關係間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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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9-10：- v.9 所指到那三位「教會柱石」 -- 雅各、磯法、約翰，不約而同地認定保羅的事奉的基礎

是正確的，於是他們向保羅及巴拿巴伸出「右手的團契, koinwniva"」。 
        -  C. K. Barrett 曾指出，在此，這三位使徒，其實是保羅以舊約的亞伯拉罕、以撒及雅各平

衡，證明神從昔日歷史的運作，以至於在新約的時候，教會在神的引導之下，都有近似的

表現。如此看來舊約與新約有更接近的共通點。 
        -  至於「右手的團契」，也並非甚麼法術，而只不過是一種君子之交，有彼此接納與同心合

意的表示。 
        - v.9 末至 v.10 不單祗是分工的問題，而是按恩賜而分工事奉。我們必須要明白，有巴拿巴的

團隊，就有照顧貧窮的恩賜，而這亦正是保羅事奉團隊的原意。 
 
反思：這裡並非指社會公益必需與福音工作同步，強調的是恩賜而並非工種。 
思想：- 保羅由 1:13 發展至第二章，由敵對以至同工，由懷疑以至互信，彼此分工。這給我們今天教

會怎樣的提醒呢？尤其是對初信者而言，怎樣才能夠不偏不倚地在神的真理中成長，而又不

至於被人為增添的規矩或標準去過教會生活呢？例如，事奉是否就印證一個人的靈命成熟與

否呢？ 
      - 保羅在各方面的辯解中，都只是憑著『耶穌基督的福音』為討論核心，因此，按下圖，我們

可見到保羅以福音為核心而展開的各方面的討論(藍色箭)。 

 
 
信徒的信德與生命的本質 (2:11-21) 
    於本段落中，我們會讀到初期教會中的一件著名事件 (2:11-14)，就是保羅在一次場合中，公然指

責另一位著名領袖，耶穌的門徒彼得的不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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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年來，不少研究及註釋都指出，這是一件令彼得羞辱的事，亦同時反證保羅對神的律例的尊重，

看上去保羅比其他使徒都來得虔敬。可是 J. Ann. Jervis 卻有獨到的睇法，她指出保羅在這篇信重提此

事，目的並不是藉踐踏彼得，因而可以把自己抬高，反而保羅的用意是要使到彼得在其他人前，作出

大而有力的見證，體驗基督信徒真正在生命中有承擔的勇氣，是一篇活活的見證。 

 

    藉此，保羅更可以在假弟兄前力證自己對悔改之道的認真與誠懇。由此可見，信徒的見證，並非

甚麼神蹟奇事，反而悔改的行動更成為「屬於基督」的有力證明。保羅承接第一章中以福音成為他辯

道的基礎 (1:1-4)，如今只是繼承福音的果效，亦即「悔改的生命」，去勉勵加拉太教會，並藉此教導

他們如何辨識真假弟兄的真面目。彼得的事件，正好從保羅指出，彼得昔日曾有可責之處

(kategnwsmevno" h\n)，如今他已不再在可責之中 (隱喻的話， ellippsis)，證明一個真正信徒是會主動

地承認自己的錯，並自己會加以紏正。 

 

    因此，保羅與彼得仍然能夠分工合作 (2:7-8)，並且可以分享有關福音的影響，例如可以發生在猶

太人 (2:15-17)身上，與及保羅個人對福音的領受。(2:18-21) 

(i) 彼得的錯與屬靈上的交通 (2:11-14) 

     - 正如在引言中指出，保羅所傳講及實行的福音是難受的 (p.2)，但這亦正是真理的痛與果效。

很明顯，保羅指責彼得的行為，是一種「屬世的信仰產物 (p.6)」，並不洽當，但錯誤得以被

指出及紏正，這更是一個屬神社群的重要珍寶。 

     - 因此，我們絕對不應把本段落讀成為保羅為了辯護自己的使徒身份，於是乎不惜以踐踏為手

段。反而，我們要看準因這兩位初期基督教領袖的交通過程中，他們同時彰顯出基督徒的真性

格(Characters of a Genuine Christian)，他們並非「仿信徒 pseudo-Christians」。 

     - 他們有的是怎樣的屬靈性格呢？這正是 2:11-14 的主要核心。 

v. 11：-  可責之處 (kategnwsmevno" h\n)一詞是以 perfect passive participle 使用，證明彼得的事件早已

發生，而保羅的責備(ajntevsthn，aorist active indication) 亦是整件敘事中的主動詞。換句話說，

保羅在以只是把一件廣為人知的事作為援引例子，並非要自我褒揚保羅自己的權柄。 

      - 另外有關安提阿的地點，可以指敘利亞的安提阿，亦可能指 Pisidia。 

vv. 12-13：-  在此交代了成件事的情況，但保羅卻附上了一個為彼得解釋的原因 -- 彼得當下害怕那

一群已受割禮 (擁護割禮的人)。相信這群人士是屬於雅各教會中的一個小眾。 

          - 彼得的行為明顯是息事寧人，但這卻突顯他的屬世與信仰之下的一種妥協。 

          - 這裡我們亦必須返回到 2:3 中，提多沒有勉強要求接割禮的事。相信保羅與彼得都早有

共識，明白割禮並非成為信耶穌的條件。因此，彼得實質是正在尋求一條合宜的路，可

惜最後卻變為妥協之途，而這一途徑卻索動了更大的問題，這是 v.13 中的所謂「裝假，

sunupekrivqhsan」，就連巴拿巴也同彼得一伙去裝假。 

v. 14：- 保羅的衡量標準，仍然是以「福音，tou' eujaggelivou」為基礎。彼得所引起的「裝假」是與

福音不符(oujk ojrqopodou'sin proV" thVn ajlhvqeian tou' eujaggelivou)。 

      - 由此可見保羅並非要抬舉自己，而是以福音的內容去監督相信福音人士的生命生活，希望大

家都能夠活在福音的標準之下。 

      - 留心責備發生在一個公開的場合，皆因壞的影響已經在公開的場合中延展開去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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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14 末保羅運用了 a priori argument (以大證小) 的辯證，指出彼得的取向是對福音無所裨益，

更甚是有損無益。 

      - 另外，保羅同樣用 ajnagkavzei" ( cf. 2:3, 14 & 6:12) 是要指出外邦信徒不用變為猶太人。 

思想：(1) 怎樣的人會較容易遊離開福音，反而去作討人喜悅的事呢？彼得和巴拿巴有沒有給我們一

些啟示呢？ 

      (2) 從雅各而來的是一群給人怎樣印像的人呢？ 

 

(ii) 由族群的信仰走進憑藉基督耶穌的信仰基礎 (vv.15-21) 

 

    承接上文有關彼得的信行不貫徹的討論，保羅進一步要討論到基督的信仰，並不是一種族群的信

仰，而單單植根於基督的信基礎。 

 

彼得的錯誤在於他仍介懷於猶太人 (割禮派) 及外邦人之間的基督教，根本上是把基督徒的本質

與以行動外證自己是基督徒的觀念混為一談。 

前文已經提到，彼得似乎認同保羅對於外邦人 (提多為例) 的信徒不用變為猶太人也可去接受耶

穌基督的觀點。只是，在 vv.11-14 之中，卻是違背了這觀點，換言之，彼得在信行兩者間仍存有介懷，

未有完全脫離猶太人的傳統加鎖，因而希望能在兩方都取得平衡的同時，他卻行出矛盾。v. 14 的保羅

責難，雖然把裝假的問題提了出來，但並未完全處理這個問題。 

    因此，vv. 15-21 就要為這方面的問題作出更詳細的伸述，而伸論的重點就落在「作為一個猶太人

基督信徒，應如何去處理『神的律法』與『基督裡的信』兩者的關係。要討論的焦點就落在一個動詞

上 dikaiovw (稱義，put right with)。 

 

    以下是幾個要點： 

       (1) 只行律法未能使人稱義；(留心，這並非否定或要廢除律法)；(v. 16 下) 

       (2) 每一個能稱義的人，唯有擁有與基督相同的信，方能達成；(v. 16) 

       (3) 當人能夠有與基督一樣的信，就不會「裝假」，反而會貫徹始終，即或守律法，也是出自

正確的動機。(vv. 17-18) 

       (4) 參與神學 (Participation Theology) cf. J. Louis Martyn (vv. 19-20) 

       (5) 辯論的反論 (Antithesis in argument)，作用是鞏固先前的伸論 (v. 21) 

 

vv. 15-16：到底猶太裔基督徒如何面對律法呢？ 

          - 在這兩節中，我們見到保羅剖白出他對彼得在信仰上的矛盾：身為猶太人 (v.15)，理應

不要活像外邦的罪人，但他同時又明白到靠外在守律法的行為，是不能叫人稱義，唯有

基督的信才能叫人稱義。如此看來，即或是守律法本身也不是一件錯事，只是若果人沒

有“基督的信＂之下，卻靠猶太人的傳統而守律法，這就變成問題的徵結。在這種種因

素下，律法在這群猶太裔基督徒中，實在有可能做成叫人為難，但其中原因，卻是信徒

根本上沒有好好把握“神定下的基督徒的本質＂，結果不能見證出有基督的信的應有生

命改變。這方面的矛盾及錯誤，可從以下一圖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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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彼得先前先與外邦人吃飯，後又因擁割禮派的猶太裔基督徒前來，於是便退位劃清界線，

保羅明顯是在 vv.15-16 中作出回應。關鍵在於「稱義」就即等同於「不屬罪人」，若要

兩面討好，便會叫人出拗子。 

          - 保羅的討論點是在乎今天猶太裔基督徒的身份，到底是猶太人的傳統身份重要一些？還

是一個在基督裡擁有「基督的信」的新身份更為重要呢？ 

          - 正因為在第三章中我們會發現到，保羅嘗試從神在舊約中的作為辯證福音是與舊約一脈

相承，問題不是律法，而是人行律法的動機。因此，即或保羅或彼得等人看重這個新的

基督徒身份，捨棄不再行律法中的割禮，甚至是先前與外邦人的信徒同桌進餐，也沒有

問題。反之，若要進行兩面討好，既不能履行福音的合一關係，更加做成出賣福音的行

為，這反而使人掉進「罪人」的光境，亦即人沒有稱義，這豈不是「賠了夫人又折兵」。 

          - 保羅的討論，是要所有猶太裔的基督與及外邦人督徒明白，基督的信叫人進入一個「超

越宗族的稱義」的生命，而信徒要珍惜的就正是這一份「特殊的稱義」。 

          - 人得稱義，乃因基督昔日的信所做成，而並非人去信基督而得稱義。 

          - 因此，保羅寧願用「外邦的罪人」(ejqnw'n aJmartwloiv)，將討論的焦點落在罪與稱義的兩

者比較，並且可以叫讀者明白爭論不在乎宗族，而是「無凌兩可的罪態 (sinful condition)」。 

 



第 25 頁 
v. 17：- 這一節總結出得著基督的信的目標 -- 叫人不再犯罪。 

      - 這一句修辭學上的問題要誘發讀者去反省自己的信仰狀態。由此亦證明，保羅重提彼得的事，

並不旨在踩低彼得，而是要誘發讀者對自己猶太裔基督徒的生活作反省。 

      - 同時間，這個問題亦成為保羅反駁那些假弟兄，甚至擁割禮派的錯謬。任何在福音之上加上

其他都成為引致人到犯罪的光境中。 

      - 留心，由 vv.15-17 的代名詞一直是「我們」，明顯是指到身為猶太裔基督徒的群體。可是，

v.17 亦總結了這一個集體的挑戰。 

 

v. 18：由本節開始，保羅把討論轉回到第一身「我 ejgwV」的上面。這一節不但只記載了保羅自己不會

「自毀長城」 -- 亦即經文所指把自己昔日「素來所拆毀的【守律法稱義】重新建造」，更重

要是這種推翻昔日所行的行為，其實反而是指證自己是「犯罪的人」的嚴重後果。 

 

v. 19：- 這節是承接上一節保羅不願意推翻自己所信的福音，因而重新強調他整個人生的取向：向律

法死了，叫我可以向神活著 (novmw/ ajpevqanon, i{na qew'/ zhvsw)“ Cristw'/ sunestauvrwmai＂這

片語是連著 v.20 而說的。 

      - 換句話說：保羅不單只否定基督教需要植根於猶太教的傳統，並且藉著律法對稱義的無能為

力，反而叫保羅可以脫離“守律法＂的爭議，脫離律法的綑鎖，叫保羅可以完全在神之中活

著。這是典型的「參與神學 Participation Theology」，叫人不再是被動地活在宗教之中，而是

主動地尋求與神同處的生命生活。甚至是守律法，亦可以是「參與神學」的一項表現。 

 

v. 20：- 本節中再次談到福音的運作與昔日基督成就福音的兩者關係。而 v.20 下所談及基督活在我保

羅之，亦是回應 v.19 下所講論到保羅可以活在神之中。 

      - 另外，v.20 末所指到的“因信神的兒子而活＂，按原文應譯作“我活在神的兒子的信中(ejn 

pivstei zw' th'/ tou' uiJou' tou' qeou')，所以，保羅不是因自己的信，使他可以活在神的兒子之中，

反而是因為有神兒子的信，所以保羅可以活著。這與上文 v.16 之中兩次談及基督的的信有共

通之處。 

      - 更特別之處是，v.20 中間，保羅道出他當時的生命仍是活在肉身之中，而這得 以而活，也是

靠賴基督活在他身上。由此可見，即或保羅是活在肉身之中，他已是完全隨主旨意而活。另

一個可以解釋的，就是把「肉身」視為一種比喻「信徒仍然活在世界之中」，但在這世界之

中，保羅仍然是隨著主的旨意而活。 

 

v. 21：- 這節是總結本章中有關稱義的討論，重申靠宗教的習慣去行律法是無能力使人稱義。 

      - 保羅利用假設句去伸明，基督所成就的義與只依賴宗教式的守律法，其實所能成就的是兩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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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Brevard Childs26 曾指出，在保羅的神學上，保羅往往都故意地“把行律法時的義，與憑信而成就

的義＂兩者分割開來。可是，這並不代表保羅心裏就要抹煞行律法及律法本身在拯救上的功用，律法

其實是可以靠著信而支撐(羅馬書 3:31)。只是，到了本章，保羅的討論不再局限於“律法及信＂的關

係，他反而是轉移到“律法及應許＂的問題上，透個討論這個問題，從而找出“義＂如何在耶和華神

及神子民中間成為永恆關係的關鍵。縱然基督就是這義的締造者，但保羅要更進一步地闡述與舊約時

代的緊密關係。 
 
怎麼樣的關係呢？ 
 
一個要比律法頒布更早了四百三十年“約的關係＂──就是耶和華神給亞伯拉罕的應許關係。保

羅首先以歷史時序討論的方式作出陳述，神學上稱之為“歷時的 diachronic(歷史線性)＂的手法

(methodology)。縱然救恩因主主基督耶穌而來，但拯救歷史的時序發展模式27 (Salvific historical pattern, 
Heilsgeschischte)，從舊約以至新約，都沒有改變。可是，同時，保羅亦不忘他的題綱式的論據，即釋

經學上稱之為“題綱式的 synchronic＂的手法；例如，約的成立並不能廢除先前耶和華神賜給亞伯拉

罕的應許，因此後來的律法，也並非要取締先前的應許，反而是成為神於以色列民之中的第二層次

(Secondary)的權威，推動他們走向承受應許之路向。 
 
所以，保羅在加拉太書中的神學，不只是一般釋經習慣上所認為──保羅是在作“特別的 ad hoc＂

護教申論，只著重看保羅如何處理當前的挑戰。反之，是對整個舊約神學與基督教訓兩者之間的不斷

神學融合討論。典型的例證，就是在 3:19 中，保羅在反問“律法的意義何在？＂可見一斑，保羅於第

三章之中，他的主要對象是“弟兄們＂，而目的是要引導他們如何從混亂的信仰世界中，重新走回到

神的拯救目標(亦即藉基督而非藉律法而重歸於神的義之中)。 
 
此外，另一個重要觀念必須在此時首先弄清楚，就是有關“因信稱義＂的神學觀及“行律法＂的

關係，實在有不少信徒甚至是神學家都只會如此想：既然保羅故意分開“因信稱義＂及“行律法＂，

那人只要有信(Faith)而不用行為(Works)了！這其實是一個極大的錯誤。保羅不但沒有要廢“行律

法＂，反而他更十分強調信徒從神所承擔的天職(Accountable to the designated heavenly position)，只不

過，“行律法＂是籍“完全順服基督＂而被演繹出來而已，皆因基督已成為成全律法的新模式而已。 
 
若果有人只高舉信而丟棄信徒承擔天職的觀念，並只單以行律法去得神的義，這人的信其實早已

經離開了耶和華原本由基督成就救恩的原因。這亦正是加拉太書中保羅要辯明的事實！ 
 
從以上所提及的種種，都成為我們在查考本書時的重要考慮。 
 

                                                 
26 Childs, Brevard S,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Christian Bibl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545. 
27 由咒詛至祝福 (From curse to blessing); 參考 Childs, BTONT,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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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由第三章的討論，我們有必要先行對一些基本概念，作出清楚的介定： 
(1) 應許 (Promise, h& ejpaggeliva)  
– 這處是指到神應允人的一項關係，基本上，這只是與有信神的人有關的事。因此，我們應該超

越血脈的思想，反之，我們必須從神與人的關係而去斷定誰才是在應許之中。 
 
(2) 自由 (Freedom, h ejleuqeriva/) 
- 自由的定義可以從一個人的父親的身份來斷定，只要父親是一個“自由人 Freeman＂，不論母

親是自由人或是奴隸的女子身份，生下來的人很自然就是一個“自由人＂。反之，只要父親是

奴隸，無論母親是何樣身份，他都必然成為一個奴隸。 
- 這方面的觀念給我們明白到，無論是夏甲和撒拉的例子，他們所生的都必然是“自由人＂，但

很可惜，猶太人太著重宗族而忽略了這一方面的理解，於是乎，把神的應許變成為規限只有藉

猶太人一個民族才得應許。若是要得神的應許，也要求任何人，藉割禮先行歸化成為猶太人，

結果把原先自由的身份，以律法把自己捆綁起來，使自己變成為不再自由。 
 
(3) 奴隸 (Slave, douleiva") 
- 奴隸是可以由一個人的出生背景而給人設定的一個身份，也可以透過一個人對事物的索求，而

把自己置諸於其中。因此，奴隸是可以有多種樣式或形式出現。 
- 此外，奴隸的身份是可以改變的，藉著一個自由人與奴隸的新關係，例如姻親關係。 

 
 請留心，保羅所認識的福音，是一個“可以完全超越守律法的福音 law-free gospel＂，換言之，

接受基督的福音，成為神應許中的一員，即亞伯拉罕真正的後裔，其實是可以不用與守律法直接有關

係！可是，保羅這一點，亦正正是他的挑戰者(假弟兄)的指控，指控他這一種福音，其實是對“永恆

不變的主耶和華神＂的詆毀，指出神對成為神的子民的條件有變。 
 

因此，在本章之中，保羅除了要證明自己所傳的福音是與基督所成就的一樣之外，同時，他亦要

證明耶和華神對成為祂子民的要求，原來從來都沒有改變過，並且不往地維持著像與猶太人這一族對

神同樣的完全信賴，這獨一條件，因而擴展直至普世之中。(參考加拉太書 3:6-8 的討論) 
 
此外，保羅的另一個討論依據，律法是頒布於應許之後28。因此，應許(covenant)可以不包括任何

律法，換言之，守律法在神子民的身份上，只有其有限29的作為，更加不應該成為作為神子民的一個

必然條件。固此，猶太人只憑守律法去成為神子民，這只是一項本末倒置的做法。反之，基督耶穌，

神的兒子，又是亞伯拉罕的後裔，祂這份雙重身份就使祂可以同時成立神應許的內容，與及神履行應

許的事實；這就是保羅為什麼要在 3:19-25 中，十分強調耶和華神的信實(the faithfulness of God)的主

要原因。 

                                                 
28 Jervis, L.Ann “Galatians 3:19-25 as an Argument for God’s Faithfulness: Reading Paul’s Rhetoric in Light of His Strategy” 
Word and World, Volume XX, No.3, Summer 2000, pp.284-285. 
29 律法的作用，從本文中，是指到“律法乃作為對罪的定義的訂定＂(參羅馬書 3:20)，簡而言之，律法只是錯與對的一條

界線，本文並非指到律法有使人悔改的功效。至於“律法使人有知罪悔改之功效＂之講法，乃教會在傳統上的一個救恩神

學上的“綱領 catachisim＂，作用是使人容易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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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8 – 保羅再次闡明基督福音的特質 

 v.1：  \W 為整章奠定了保羅的寫作語調，主要表達出一種“惋惜之情＂，就像作為父母看見

屢勸屢犯錯的兒女，產生一種既可惜，又期望他們能有一更能更生的心情。而誘發這種

惋惜的原因，是因為加拉太教會已被迷惑（ejbavskanen）。原文 ejbavskanen 甚至可解作“被

別人下了咒語＂，由此推論，保羅是要喚醒加拉太人，從迷惑之中過來，而使他們再次

能醒悟過來的動力，並非藉保羅向甚麼假弟兄作出炮轟，而是帶領他們再次打開他們從

前已看見過的（kat= ojfqalmouV"）── 基督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情境。 
 
vv.2-5：當重題昔日曾給加拉太人看見主的受死的事件之後，保羅繼而懇切地希望查問加拉太

人的屬靈近況，事實也是叫他們自省自己的光境，他共問了他們五條關於他們屬靈光境

的問題，保羅一氣呵成的發問陳列如下： 
（i） 昔日你們接受聖靈是否藉律法的工作呢？（這是一條有關屬靈生命來源或其延

續性的問題！）v.2 

（ii） 現在你們是否仍然未有明白[事情的能力]嗎？（v.3a） 

- 和合本的“無知＂，比較理想的翻譯為“沒有認知能力＂，與 3:1 同為一個

形容詞（ajnovhtoiv）。此外，和合本卻把本句置諸於本節末。 

（iii） 先前是藉聖靈而進入，難道如今要以肉體而出嗎？（v.3b） 

- 本節有“爛尾＂或虎頭蛇尾的含義。 

（iv） 你們是否認為已經無理地[或無結果地]受很多苦，對嗎？似乎這真是無理地[或

無結果地]的嗎？（v.4） 

- 從本節中，最難解釋的部份，就是 eijkh，此字有三個可能的意思： 

（a）無理由地； 

（b）無結果地； 

（c）沒有動機的。 

以上三個解釋又可總括為開首的兩個翻譯。若按上下文解釋推論，以帶著前瞻

性的總意來看，“無結果地受苦＂似乎更合文情，亦與保羅的一貫對苦難的睇

法，有一致性（林前：9-13）。 

（v） 那麼，那位[神]賜你們聖靈，並給予你們中間作大能工作的，乃源於律法的工

作，還是源於從聽而來的信呢？（v.7） 

- 這一個問題把加拉太教會領至一個要作出最後客觀總結的局面，而這並非一

個要求人作決定的講法，反之，是要人在先前種種的客觀資料之中，作出果斷

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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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6：- 從句式中的KaqwV"，作者是引用創世記 15：6 來綜合前文的五條問題，把焦點放回到“信＂

與“義＂的關係，和合本亦採納這個原則（UBS4 亦一樣）。可是，NA27 的希臘文版本卻

以本節打開 vv.7-9 的討論。 
- 留心，這是創世記作者（編者）的評語，但於第十五章中，我們知道的事實是亞伯拉罕

之後仍有很多不信的舉動，因此，一個人被神「算為 ejlogivsqh」義，是早於個人的行為，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到，義的身份並不因為人的行為，而完全是因為神對一個人的全人判

斷。 
- logivzomai 這一詞本身負帶著金融經濟的含意，與信任的觀念有緊密的關係，而由於主

詞是神，因此，就由神決定一個人所有的價值，而並非今天我們對 credit（信貸）的觀念 – 
當自己的借貸越多，信用額就愈高。 

 
v.7 – 把一個“有信的人＂等同於“亞伯拉罕的後裔＂，原文是用眾數的 uiJoiv，有綜合性的意

義。 
 
v.8 – 保羅更進一步把亞伯拉罕後裔的討論，藉聖經的啟示（創 12:3，18:18）延伸至一個更廣

闊的層面 – 就是福音早就擴展至“所有的族裔（外邦人 pavnta taV e[qnh）＂ 
 
v.9 – 這節把 vv.6-8 的伸述再進一步延展，引入到有關神祝福（eujlogou'ntai）的流向。 
 
v.10 – 承接 v.2 及 v.4 中有關“遵行律法的人＂，保羅藉申命記 27:26 的經訓，評審這類人只活

在咒詛之中。留心保羅強調這一個經訓也是源於律法書，換句話說，律法書自己也對自

己在功能上的限制作出陳述，就是限制在“怎樣才算是咒詛？＂藉此，也突顯出律法的

限制。 
 
vv.11-12：這兩節是結構源自哈巴谷書 2：4 及利未記 18：5 的兩節舊約經文， 
      v.11 是總結亞伯拉罕的義是源自於信，是先於律法的頒佈； 
      v.12a 於是楚法與信的關係，律法根本不源自信，但律法也指向人如何可以活著 – 是利

未記 18：5 所指著的“律法頒佈者 – 主耶和華神。＂ 
 
vv.13-14：既然在 v.10 中已指出律法只會把人圈在咒詛之中，換句話說，縱然神的律法是完美，,

但其功效也不會包括拯救之效，因此基督的出現，就是把原本施於每個人身上的咒詛結

局，承擔在祂身上，並且扭轉，而這個行動就稱之為贖出（ejxhgovrasen）。 
- ejxagovra*zw 這個字原義是“為了別人的好處而付出＂，另一個相關的意義，就是“為拯

救而投下訂定 to secure deliverance of ＂。換句話說，基督的行動是突破律法的功效，而

引用申命記 21:23 的目的，就是要證明基督的行動，原來早已經為律法中所記述。 
‐ 律法知道自己的有限，但亦為讀者（或遵行律法者）宣告一條出路 ── 基督死於

木頭上。 * 留心，律法對基督行動的預告並非就是指基督是次於律法，反之，律法

也承認自己本質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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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4 是回應 vv.8-9 中，有關“亞伯拉罕的信延展至外邦（eij" taV e[qnh）＂的實質行

動。 

• 總結 vv.2-14，我們可見到保羅在本文上所建構出的首尾呼應，使對律法有限性的陳述，引伸至到

其突破性的發展（vv.8-9），並從 v.10 開始，切實地把這個延展性明明白白地陳述，藉基督去履行

律法的不能，像昔日律法頒布前的亞伯拉罕一樣，以信為本。重申不以律法為本，並把拯救的性

質抖正到“以信為中心＂的主題上；因此，可以由以色列民得應許的層面，擴展至所有各式族裔。

而每一個進路過程，其實都有聖經（即或是在律法書中）的印證。換言之，律法自知其限制，並

且藉自己的啟示，告訴（預告）給讀律法行律法的人知道，應把焦點放回到基督身上。 

vv.15-18 的內容： 

約的特質在於當約被訂定之後，無論是那一方都不能再修改並，並且當雙方訂定約的內容之後，

就只剩下唯一一個考慮，就是：雙方能否信守約的內容呢？因此，保羅於 vv.15-18，就一方面要介

定清楚聖經之中，神與亞伯拉罕所立的約的內容；另一方面，就從人與人之間文約的的角度，一

直引伸到神人之間立約的本質和運作，兩類約其實都沒有本質上的分別，就是必須信守所立之約。

由此可見，律法根本上就不能夠，也沒有動機要把神與亞伯拉罕之間的約廢掉。 
 
v.15 – 本節由人與人之間約的本質作為申述的基礎。 
 
v.16 – 請留心，本節之中「子孫 tw'/ spevrmativ」一詞，原希臘文聖經清楚指明是單數的「子孫」，

而並非用上覆數，這節是雙重地強調這單一子孫，就是昔日的以撒，藉此而伸延至主耶穌

基督。 
 
v.17 – 總結出由 v.15 至 v.16 的主旨 – 律法的出現，並非要廢掉應許。 

- 由 diaqhvkhn（約/遺言）延至 thVn ejpaggelivan（應許）的伸述，無非是要闡釋，律法有另

外的作用，而並非要有取代任何東西的動機。（本節中重覆有關“430 年＂的主要目的，是

要釋除一般人以為後者（即律法）有取締的作用，實際上，律法本就有其本身在運作時間

上的規限性因素。30 
 
v.18 – 既然 v.17 中已清楚解釋了約和應許是依然有效，保羅便更進一步指出：得神的產業乃只維

繫於神的應許，而並非在於律法。 
 

（2）3 :19-25 律法後來出現又有何目的和意義呢？ 
           正因為前文（vv.15-18）把律法剔除於應許與約所能做到的事之外，跟著很自然的反問就

是：律法有何作用呢？這亦正是 v.19a 中陳述的問題。於是，v.19b – 22 就把律法的有限性清楚

                                                 
30 ICC, Lewski, 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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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免得因為先前 vv.15-18 中的介紹，使人誤會了律法的本質有問題。 

 
v.19 – 承接先前對律法、約和應許的介紹之後，保羅很敏銳地知道讀者很有可能會誤會保羅的意思 – 

就是認為律法是可有可無，甚至可能本質上有問題。 
- 就這方面，保羅於是在 v.19b 中指出頒佈律法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那一位子孫（基督耶穌）

來臨之前，律法要作為「顯明過犯（tw'n parabavsewn）」的功能。（cf. 羅馬書 4:15） 
-  tw'n parabavsewn 一詞可譯作“傳統（traditions）＂或“訓令（commandments）＂，換言之，

律法是針對人的活動及思維，而作出監督的工作，有其時間的規限31。 
- 而這些律法，就是藉著摩西他成為一個“媒介 intermediary, mesivtou32＂，把神要人知道如何

釐清何謂過犯的標準，帶到以色列民之中。 
- 至於天使們（ajggevlwn），相信是從申命記 33:2（LXX 版本）及詩篇 68:18 中解釋到當律法頒

布時的場境，因為這兩節舊約內容，都是為了解釋於出埃及記 19:16-19 之中，記載到當律法頒

布時，摩西所面對的一連串超自然現象。於七十士譯本中，申命記 33:2 末特別用上 ajggeloi，

指出當神頒佈律法時，先交在天使手中，之後再由摩西的手，傳遞給以色列人。33 
 
v.20 – 承摩西作為傳遞律法的媒介的角度而言，因此他要做成這份工作，就必需要有雙方面。可是，

耶和華神卻是可以自存而不用有任何依賴，這處神的單一性，在之後(3:28)，有關基督徒合一的

介紹，是互相呼應。 
 
v.21 – 這一節的主要目的，是要免除任何誤會，藉此道明律法的頒布，既非因為要廢除神先前（對亞

伯拉罕）的應許，也並非為了給人生命又或公義。 
 
v.22 – 解釋到律法的有限功能。這處“聖經 hJ grafhV＂一詞，是與福音書中“經上記著說…＂的用法

十分相似，指到的是舊約聖經內容（e.g. 太 21：42；路 4：21）。 
- 既然舊約（甚至祗指著摩西五經而言）只有顯明甚麼是過犯，人就只有在律法中，定在犯罪

的範圍內；但應許的存在，就是在拯救的大方向上定位，使人可以藉著有主耶穌一樣的信，一

方面可以走出“被定在過犯的光境＂，同時間亦可以得到公義的生命（cf. 3:21） 
 
vv.23-25：這三節本是回應 vv.19-22 中，對於律法有限效用的介紹。可是，保羅卻並非旨在重覆自己

的講述，他在這裏把“信 thVn pivstin＂的討論再次延伸。 
‐ 從 v.23 的句式結構，很明顯是與 v.19 及 v.22 的意思平衡。 

                                                 
31 Jervis, Ann. NIBC – Galatians, p.98 
32 留心：mesivtou 不應翻譯作“中保＂，因為摩西並非中保，而只不過是神與以色列人之間的媒介，再加上，保羅只用過

一次“中保＂，就是在提摩太前書 2:5，指到“中保＂只有是耶穌基督的獨有稱呼。我們可以於約伯記 16：19 中知道，中

保是從神（天上）而來的一位。 
33 Timothy George, vol. 30, Galatians, electronic ed., Logos Library System; The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256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Publishers, 2001, c1994). 特別參考 The Law and the Angels 及 The Role of a Mediator 當中的討論，註者

對天使是屬於壞的天使，還是好的天使，都作了詳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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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v.24 的介紹，把律法更直截了當地介紹為 paidagwgoV"（訓蒙的師傅；原文更可譯

作監護人）。而這位監護人的監督角色，是直至到“信完全的彰顯（cf. v.23 末）＂及

“基督的出現（cf. v.24）＂為止。 

‐ 而 v.25 就總結我們「現今」的境況：因信（基督一樣的信）已經彰顯，所以昔日以

“律法為監督＂的需要已經過去。  

‐ 總的而言，vv.1-22 把律法的有限功效道個明白，但卻並非要否定律法的存在價值，

反之，要鼓勵加拉太教會，要捉緊基督耶穌的信，因為唯有這樣，人才能夠得著公

義的生命。 

（3）外邦人靠主耶穌承受神的產業（3：26 - 4：7） 
 
（i）於 3：26 – 29 的伸述中，保羅把“基督的信＂描寫為能夠打破一切隔膜及對身份的分類，使所有

人，不論是種族或性別34 和社會身份都可以藉基督的信，成為“亞伯拉罕的子孫＂的合法身份，

而這身份就成為參與在神應許之中的必須而唯一的條件。 
 
v.26 – 這節講明要成為神眾兒子的一份子，必需有“基督的信＂。在和合本的翻譯中，錯誤地

把“有基督的信＂譯為“因基督耶穌＂，把“diaV th'" pivstew" ejn Cristw'/  jIhsou'＂譯為

一個行動；但按第三章之中一直的運用，都應譯作“基督的信＂，而這翻譯更能把所有

其他神兒子的信，起互相平衡的作用。 
 
v.27 – 於本節中使用 baptivzomai 是一種很明顯的禮儀記載，記載其意思可以指到教會的運作，

但這並不太可能的用法，另一個更可能的意思是回應到基督在事奉最初期所作的受浸見

證。加上本節十分強調 eij" CristoVn，而 eij"在此亦可以譯作 among（與）；如是者，本

節強調神的兒子們都是願意“與耶穌基督一同受浸＂。 
- 而這裡所指的“披戴基督 CristoVn ejneduvsasqe＂，其意義就是與基督有一樣的樣式，

又或“認同基督耶穌＂。 
 
v.28 – 承接 v.27 末的“identify with Jesus Christ 與基督認同＂的含意，這裡用上了三對伸述，先

是種族，跟著是身份與工職，最後是性別，指到能歸在基督之中，是可以獨立於各樣事

物的限制。- 而這裡再次強調 eij"（one，一）是與 3:20 中，神也有其自主獨一的本質拉

上關係，由此亦可見基督耶穌與父神有同等的屬性。 
 

                                                 
34 請參考創世記 1:27 中的“造男造女＂講法，與加拉太書的用法是一樣，這可以參希臘文新約及舊約七十仕希臘文譯本，

都同樣用“a[rsen kaiV qh'lu＂，由此可見，人是包括男及女，而加拉太書順著這一個人獨特的合一性，強調在耶穌基督之

中的合一關係，而並非仍然各自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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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9 – 把“歸在基督＂及“歸在亞伯拉罕＂兩者牽在一起，而牽著的東西就是神的應許。 

- 簡而言之，可以下列的圖表陳列： 
 
 

使人歸在基督          信        使人歸在亞伯拉罕的子孫 
↓          ↓ 

公義的生命   ………………………………… 神的應許 
                  （其間由律法作監督） 

第四章 
 

（ii）4：1 – 7： 
    保羅不厭其煩再次轉回到律法時代直至基督來臨前後這段時間，希望把神應許所得的產業在這其

間的狀況加以伸述，務求使到加拉太教會明白，一方面，他們作為猶太人，信耶穌根本上與昔日神的

應許沒有衝突；另一方面，亦給加拉太信徒握要地解釋 – 當耶穌的事奉完成之後，加拉太教會也不

需再走回頭路，返回律法之中去重拾神的產業，因為根本上，回頭路所做成的就只是一個困局，只是

本末倒置。 
 
    另外，有關保羅在本章中，好像突然談論承受產業的題目，這其實並非偶然的事，更非保羅無中

生有，而是按著創世記 21:10 的內容而繼續引伸，由此可見，保羅在運用舊約聖經內容時，是十分之

緊貼聖經的內容。 
 
    最後，有關“直至父所定的日期，承受產業＂的觀念，是與成熟的進程觀念相關，而且並不限於

有律法與否，以下是就著加拉太書保羅曾作出過的陳述，列出成熟進程與承受產業的關係。 
 
    成熟進程(開端)      承受產業的日期 
律法前: 

(1) 神與亞伯拉罕立約(創世記 12) ----------- > 亞伯拉罕獻以撒(創世記 22) * 並非生以撒 
(2) 以撒出生成亞伯拉罕之子(創世記 21) -- > 以撒於亞伯拉罕死才承受他的產業(創世記 25:11) 

 
律法前: 

(1) 神藉摩西與以色列人在西乃山立約 ----- > 耶穌降臨的日子 (可惜以色列猶太人要退回律法) 
(律法的頒布)       (耶穌成全律法 – 馬太福音 5:17) 

4：1 – 當中所指到的“孩童 nhvpiov"＂，是指到一些大約三至四歲，已脫離嬰孩階段的兒童，他們依

然未有能力去管治自己名下所得的產業。 
因此保羅指“為孩童的時候卻與奴僕無分別＂，並非指身份上的問題，而是指到「能力上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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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這節中用的師傅（ejpitrovpou"）與 3:24 中的 paidagwgoV"（訓蒙的師傅），在閃族文字中是同

義詞。 
而這節中所指的師傅和管家，就是比喻作舊約期間的律法。由此可見，律法縱然是作監督之工，

但也有其正面的作用，就是作代理及栽培後嗣，直到他們到達成熟的日期。（留心，成熟之期

乃由父親預定，主權在於父親，不在監督或後嗣。） 
 
4：3 – 這節很明顯地指出，後嗣其實也受著世界中各式各樣事情影響著，按歌羅西書 2：20ff，更可

指到一些超自然的力 量，另按歌羅西書 2：8 或加拉太書 4：9，又可以指到 3 一幼稚的原則，

雖然並不一定是錯，但肯定是不成熟的表現。 
思想：作為神的兒女，有信的人，他們並非免役於挑戰與引誘，反之，神的兒女們卻可藉著形

形式式的世界學識及理念，來操練自己成為一個更成熟的神的後嗣。 
 
4：4 – 5 ：這兩節基本是引伸 4：2 中的“預定時候＂所發生的事件，保羅用上 toV plhvrwma tou' crovnou

（時候滿足），是有不住發展的含意，而並非只是單一的事件。 
‐ 這處更指出兩件有關律法的發展： 

（a） 生在律法之下（4:4d） 

（b） 把律法下的人贖出來（4:5a） 

‐ 贖出 ejxagoravsh 一詞包含“好好把握如此機會＂的意思（cf. 弗 5:16; 歌 4:5ff），因

為這動詞原本的意思是“買[把握]這時刻 buy the time＂的意思。 

‐ 換言之，基督要拯救的對象，都是一些曾經歷過多番挑戰的人，而基督亦利用在律法之下

的時機，叫被已經經歷過煉淨的神的兒女，從律法中被救拔出來。 

4：6 – 這節中的引言，是表明神的後嗣必能在神所差遣的靈的感動下，曉得怎樣回應父神。 
‐ 留心： 

（a）“兒子 tou' uiJou'＂一詞到底是指到“神的兒子耶穌基督＂，還是以單數集體代詞使用，

即“屬神兒子們的同等類＂的統稱？在此原文可以存有這兩方面的意義。縱然句中是

用上了屬詞(possessive pronoun) aujtou'，明顯是指到先前所提及的父神(oJ qeoV")，但

“祂兒子的靈 toV pneu'ma tou' uiJou' aujtou'＂卻只此一用，再加上，對於“耶穌基督的

靈＂35的片語意思，亦是難以定斷；因此，若果本句是要表達三一神同時同工，“toV 

                                                 
35 於新約聖經中，共有五段有關與耶穌基督的靈的陳述。 
(1) 使徒行傳 16:7  – ejlqovnte" deV kataV thVn Musivan ejpeivrazon eij" thVn Biqunivan poreuqh'nai, kaiV oujk ei[asen aujtouV" toV 

pneu'ma  jIhsou'  (使用耶穌地上的名字) 
(2) 羅馬書 8:9     – uJmei'" deV oujk ejsteV ejn sarkiV ajllaV ejn pneuvmati, ei[per pneu'ma qeou' oijkei' ejn uJmi'n. eij dev ti" pneu'ma 

Cristou' oujk e[cei, ou|to" oujk e[stin aujtou'. - (神的靈與基督的靈平衡運用) 
(3) 加拉太書 4:6   –  {Oti dev ejste uiJoiv, ejxapevsteilen oJ qeoV" toV pneu'ma tou' uiJou' aujtou' eij" taV" kardiva" hJmw'n kr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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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eu'ma 靈＂一詞亦必須指作“聖靈＂，與於本節最開首所指的“uiJoiv＂及“oJ qeoV"＂

組成三一神同工的介紹，對於“toV pneu'ma tou' uiJou'＂中的靈一詞，便可做成以下兩

個可能的解釋，而以後者較為可取。 

(i)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靈＂：這片語中“靈＂的意思是“與耶穌基督有同樣的

心志＂； 

(ii) “屬神兒子們的同等類的靈＂：這片語中“靈＂的意思是指“聖靈＂。 

（b）“阿爸 Abba＂是亞蘭文，曾另用於馬可福音 14:36 及羅馬書 8:15，而後來廣為用於巴

勒斯坦地區的日常希臘用語中； 

（c）於本節中，聖父、聖子、聖靈都同時一起在救恩上作工。 

4：7 – 這是 vv. 1 -7 的總結，能夠得以成為神的後嗣，全因為神的緣故，而並非因為後嗣自己的力量，

即或是基督的事奉，也必須在父神的差遣下才得以實行。 
‐ 因此，信徒根本上只需要向父神的呼召作出積極回應，回應律法的監管、操練、基督的拯

救、聖靈的感動。 

思想： - 律法既有負面和正面的作用，你可否重述一遍呢？ 
‐  既然律法是有其限制，基督耶穌的事奉是怎樣如祂所講“成全律法＂呢？（cf. 馬太福音

5:17-18） 

保羅向加拉太人的勸勉（4:8-20） 
 
    正如本章的引言中指出，保羅其中一個主要討論， 就是有關「自由」的課題，而所指的自由，

是指到在屬靈層面上的自由。若果返回行律法，其實只會引領加拉太眾教會走回到受律法束綁的光

境，甚至不能承受產業。保羅在本段落中請加拉太教會信徒對於自己將行或甚至已經作出的選擇 – 即

返回到律法，甚至以相信多種為奴的做法和取向（v.9），作一自我評估，從而誘發他們仍然願意存留

在專一持守福音的基礎上。 
 
    除此之外，保羅於本段落之中，亦談論到基督徒的信仰生命生活，他否定信徒生活只有宗教性而

缺乏敬虔生命的做法。換言之，只會憑持守宗教規條的信徒生活，根本上就是缺乏真正「有信」的基 
督徒生命。這可以從 4:11 中清楚了解到保羅在這方面的勸勉。 
 

                                                                                                                                                                                 
abba oJ pathvr. - (三一神的陳述) 

(4) 腓立比書 1:19  – oi\da gaVr o{ti tou'tov moi ajpobhvsetai eij" swthrivan diaV th'" uJmw'n dehvsew" kaiV ejpicorhgiva" tou' 
pneuvmato"  jIhsou' Cristou' (靈是一個屬詞, possessive noun) 

(5) 彼得前書 1:11  – ejraunw'nte" eij" tivna h] poi'on kairoVn ejdhvlou toV ejn aujtoi'" pneu'ma Cristou' promarturovmenon taV 
eij" CristoVn paqhvmata kaiV taV" metaV tau'ta dov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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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羅如何去說服或勸導加拉太教會走回正軌呢？這亦正是 4：12-20 的主要寫作特色。 
 
    保羅使到自己等同於加拉太教會的一份子，即“與他們一樣＂，都是同蒙基督的救贖，由此可見，

保羅早前談到他使徒身份時，其實亦只著重重申福音在他身上的工作，而並非一般草率的解釋，認為

保羅在第一章中，是要向加拉太教會自辯 36 自己有神僕正統身份和地位，聖經從沒有任何教導，要

以個人身份地位去懾服別人(可昔，這卻是今天不少教會的實況)。 
 
    因此，保羅在此亦只會以同胞的身份，與加拉太教會眾信徒並列同等，最重要是大家都能彼此降

服在基督的啟示之中。 
 
4：8-9 -  保羅回顧昔日加拉太教會的信仰狀態，並且與他們現今的情況作一對比。 

‐ 首先，現今在加拉太教會中的信仰，與昔日對神的事情是完全毫不知情，並且錯誤地把自己成為

一些根本就不是神的東西的奴僕，有迥然的分別。有學者更直接指出，有關昔日加拉太人去敬拜

外邦神祗的活動記錄，更可證明，加拉太教會的主要成員很可能是外邦人而並非猶太人。這種解

釋，更可以從保羅在文中對舊約經文常常多加詳細伸論而得到支持。 

‐ 保羅緊接加拉太未信主之前狀況的陳述之後，他繼而比對他們現今的屬靈光境──得蒙認識神，

又或被神所認識，一種相互認受的關係；這個對比更令人費解的，是為何他們現在又要走回頭路，

回到昔日“那懦弱無用的小學＂上，再次成為如僕的光境呢？ 

‐ 所謂“懦弱的小學＂是回應到 4：3 中的“世俗的小學＂，若是對猶太人而言，可以指到是猶太

人各式的傳統，但對於非猶太裔的人而言，這就很可能指到對其他的宗教敬拜。 

‐ 兩個反問的文學手法，組成一個有力的反省邀請。 

4：10 – 這一節很明顯地指到按日、月、節期（季節）及年是他們族裔傳統宗教的活動，但我們在此

接著要問：到底是猶太人的宗教行事曆，還是外邦人的宗教行事曆呢？若我們要作出如此明顯的

二分法，似乎就會太過份地去假設加拉太書的受信人身份是清一色的種類，在外邦世界中似乎不

太可能出現的事，但若果我們相信加拉太教會正面臨雜信 Sycretism 的風氣，這些按時節而行的

宗教活動，很可能就是以猶太人節令為基礎而之後衍生出來的非基督教宗教敬拜。 
 

‐ 在此我們有需要反省一下按著教會宗教行事曆運作的做法，到底與本節中所談的按日、月、節期

及年慶的宗教活動，有沒有相同之處呢？危機何在？ 

4：11 – 保羅為到加拉太教會要走回頭路的舉動表示擔心（fobou'mai），這是一種感同身受的屬靈關懷。

                                                 
36 註：這一點與舊約先知的取態十分相似，可參考 David L. Peterson 的文章 Introduction to Prophetic Literature (NIB, vol.6, 

Introduction) 中的討論。另於 Willem A. VanGemeren 一書 Prophets, the Freedom of God, and Hermeneutics 中，他更直接

指到先知根本上也沒有能夠明確證明自己的真先知的身份及宣告內容的真偽，因為真正先知的身份及宣告內容，基礎不

在於人的辯證，乃在乎神的主權。（參考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52.1 (Spring 1990): 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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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間，保羅亦表示到他對先前向加拉太教會的工作會變成徒然。 

 
4：12 – 保羅以彼此性的語氣（reciprocal）去陳述他對加拉太教會的邀請，邀請他們不斷地以保羅自

己為學習的對象或榜樣。而最末的一句，意思即“加拉太教會亦從來沒虧待過保羅＂，換言

之，保羅亦沒有理由會去指示加拉太教會去走一條有虧損的道路。而這句亦有包含保羅對加

拉太教會的善意。  * NET 把本節連於之前的經文。 
 
4：13 – 由 v.13 至 v.14，基本上是為是進一步去證明保羅與加拉太教會的關係，正在健康地建立著，

因此，在行文上都充滿著感性的描寫。首先是保羅在最初把福音傳給加拉太教會的時候，他

是在病患的光境中工作，而且教會也是知道的。知道（oi[da）一詞是第四章中主要的動詞，

曾於 4:8 中也出現過，而另一次使用則在 2:16。如此可見，保羅是要在加拉太教會的認知層

面上去啟導他們。 
 
4：14 – 繼有關第一次在加拉太事奉時的陳述之後，保羅把加拉太教會成長過程中的其中一個片段再

次重提，就是可以趁著保羅軟弱的時候去虧負他，但加拉太教會卻沒有如此行，反之，他們

很好地招待保羅，首先他們視保羅有如神使者 (wJ" a[ggelon qeou)，這就是有信之人的應有表

現，正如昔日亞伯拉罕招待兩個神人（men of God）一樣（創世記 18：2，21：1），由此更加

印證加拉太教會的屬神的後裔的身份。 
 

‐ 此外，保羅更進一步談到加拉太教會接待他有如同接待耶穌基督 (wJ" CristoVn  jIhsou'n)，這

把先前談到“成熟的日期/父親所定的日期＂掛勾，指到加拉太教會其實是一個可以成功地經

歷整個成熟的進程的群體，即行畢由律法頒佈至基督成全律法的全程。保羅此舉，不單只有

肯定加拉太教會的作用，並且把一切焦點放回到耶穌基督身上。而加拉太教會的事奉，又正

好待符合耶穌基督對於信徒事奉的態度，即“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

上、就是作在我身上了。＂(馬太福音 25:40 & 45)。 

4：15 - 保羅向加拉太教會的發問，讓他們自己(與及我們作為讀者的)再次回想到，信徒現在蒙福的基

礎往了那裡去呢？（和合本中用“當日＂一詞去描寫福氣，似乎忽略了本節中使用現在式的

文法，保羅著重的是教會現今的屬靈狀態。） 
 
     - 保羅更進而重提昔日加拉太教會對於保羅的宣告內容的回應 ── 「若果保羅的宣告是真實可

行，加拉太人情願以剜眼睛作為代價。」這是一句難明的句子，但若與前文談到保羅的宣告

是為加拉太教會帶來蒙福的機會，如此看來，本句就是加拉太人情願把自己的眼睛送給保羅

作安換，並且作為回饋保羅事奉工作的回報。由此，不少解經人士都估計保羅是患上了眼疾。 
 

4：16 – 保羅再一次向加拉太教會發出反省的問題，重點是要加拉太教會自己明白，保羅又怎會以宣

告真理作為變為加拉太教會仇敵的方法呢？ 
 



第 38 頁 

‐ 自省比起只提供內容和答案，在教導事工上，影響力來得實在和效果會更持久。 

4：17-20- 這部份把比對加拉太教會正在面對著的騷擾，與及保羅的工作，兩者在動機上的差異。保

羅並沒有採用一種辯駁方式 ─ 就是只會不斷對那些給加拉太教會在靈性上作出騷擾的騷擾

者，進行一連串的否定行動 ─ 反之，他要把騷擾者的行動，重新安置在一個合宜的動機之

中。換言之，行動本身可以是中性，問題是行動者的動機是甚麼，這才至為重要。 

4：17 – 保羅著重指出“動機＂的問題，而並非 “行為＂。人縱有“熱心＂，而且熱心也本來無罪，

騷擾者的動機錯誤，把“熱心＂這件中性的事，變成為造就自己的手段，他們期望把加拉太

教會與保羅隔絕，好方便日後，容許他們把加拉太教會愚弄在自己的熱心之中，並去熱心追

求如騷擾者一般的行事手法，隨之迷失於騷擾者的教導中，甚至致使加拉太教會傾慕他們。 
       反思：今天教會十分高舉熱心事奉，但到底是熱心事奉人，還是事奉神呢？ 
 
4：18 – 保羅要再一次肯定熱心有可取之處（kaloVn），而且也有需要時時刻刻去熱心，但熱心的基礎

卻不是人，所以保羅強調，加拉太教會的熱心是可以在沒有保羅（或任何傳道人）的時候仍

然熱心，因為若果信徒的熱心基礎再不是人，而是真理，熱心就不會走歪路(有人可以用真理

叫人在神說話中走了歪路！── 俗稱“假傳聖旨＂)。這正正是 4:16 中為何保羅要重提清楚

認清真理的重要原因。 
 
4：19 – 保羅再次運用生孩子的比喻，若與 v.20 一並了解，可見保羅希望能夠把他心中對加拉太教會

的關懷備至的感受，傾盤地介紹出來，目的是希望把屬靈的孩子帶至成熟的地步，亦即本節

所指“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裡＂的意思。 
 
4：20 – 保羅十分切望與加拉太眾教會在一起，但礙於空間地域的分隔，他唯有一個人在心中為加拉

太教會而為難。 
 
本段思想 

1. 信徒生命要朝著一個怎樣的方向成長呢？ 

2. 如何才算得上是成熟的基督徒呢？ 

3. 沒有傳道人的教會，是否就有理由走迷失路，任意妄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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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羅對福音攪擾者的辯斥 (4:21-5:1) 
 
 保羅在餘下整章的討論中，主要要證明：“真正屬於亞伯拉罕有自主身份的後裔，他們也是應許

之子，他們並不會把自己盲目地委身於律法之中。＂37  
 
 一般而言，基督徒都會很不自覺地沿襲了猶太人對應許的傳統觀點，也是一個誤會，就是： 
 (1) 撒拉所生的就必然是應許之子；及 
 (2) 夏甲所生的就必然不是應許之子。 
 
  可是，最叫人驚訝的事，就是保羅在本章及後的討論中，他竟然把“撒拉所生的＂及“夏甲所生

的(以實瑪利38)＂平衡地一同看待，甚至以“夏甲所生的＂事蹟作為本段的討論主體，這叫我們更需要

小心去了解保羅在本段落中的思路，並藉舊約中的啟示，來掌握當中神的拯救基礎。 
 
 保羅在此章的討論，主要是要糾正我們先前所提及的那一個長久以來的誤會，總結而言就是：撒

拉所生的並不一定就自動成為神所應許之子，而夏甲所生的也不一定不能夠成為應許之子。 
  那麼，到底怎樣才算得上是神應許之子呢？從加拉太書本章的討論，我們知道，成為神應許之子，

乃在乎另一個更高一層次的觀念，就是一個人有沒有如基督的信一般，是活在“神應許之下＂。人唯

有在神應許之下，“撒拉所生的，才是應許所生的＂，而舊約中的“撒拉所生的＂，便是一個像徵性

的兒子，像徵後來的基督耶穌。換言之，應許之子並非祗在於血脈的關係，而是在乎同有一個“像神

賜下基督這一個應許下而成就的屬靈品性＂。保羅把“成為神的後嗣＂這件事，完全脫離開一般人看

重血緣的關係。與此同時，神的拯救與應許，藉著基督耶穌，把舊約的應許也連結到一個普世的層面

之上。如此，一方面神對亞伯拉罕及撒拉的應許，使他倆分別成為“多國之父＂39及“多國之母＂40的

應許可以得以落實；另一方面，保羅亦藉此證明主耶穌基督所講“莫想我來要廢掉律法和先知。我來

不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41這一個事實。 
 
    若要明白跟著以下討論到有關夏甲等人的經文，我們必須要回到創世記 25 的背境，為加強我們

的了解，以下是這章的總結： 

（1）亞伯拉罕另娶一妻名叫基土拉，並生下庶出的兒女（創 25：6） 

（2）亞伯拉罕把一切產業都歸給以撒（創 25：5） 

（3）庶出的都被打發離開以撒，往東方去了（創 25：6 末） 

                                                 
37 Tamez, Elsa, “Hagar and Sarah in Galatians: A Case Study in Freedom” Word & World, Volume XX, No. 3, Summer 2000, 

pp.265-271. 
38 按聖經的記載，以實瑪利成為向弟兄施看顧的見證，也是貫徹創世記的主題。請參考創世記 37:28：“有些米甸的商人

從那裏經過，哥哥們就把約瑟從坑裏拉上來，講定二十舍客勒銀子，把約瑟賣給以實瑪利人。他們就把約瑟帶到埃及去

了。＂ 
39請留意創世記 17:4-5，神對亞伯拉罕的應許由第 12 至 17 章有一個擴大的發展，先是使他“成為一個大國＂，後來到成

為“多國之父＂，並且把撒拉的身份也由“不再生育＂變成後來“可生育＂，及至最後撒拉也能夠成為 “多國之母＂。

如此看來，神把應許的影響範疇，由一民族擴展至普世。 
40 創世記 17:16 
41 馬太福音 5: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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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亞伯拉罕的兩個“兒子＂（以撒及以實瑪利），一同把亞伯拉罕埋葬在麥比拉洞。（創 25：9） 

（5）以實瑪利及其後裔住在東方，與其他兄弟及其後裔分開居（創 25：18） 

 

     按以上的內容，比對創世記 16 及 21：9-20 的內容，我們可以有以下的發現： 

 

（1）以實瑪利一直遵照著昔日耶和華神的使者給他母親夏甲的命令，仍住在兄弟的東邊（創 25：21a） 

（2）給夏甲／以實瑪利的應許十分像似給亞伯拉罕的應許，先是「後裔極其繁多，甚至不可勝數」

（創 16：10；cf.創 13：14；15：5）；之後就是「成為大國」（創世記 21：18；cf 創世 12：

2）。 

（3）神每次聽見苦主的聲音，便觸發起拯救的行動，先前在創世記第 16 章中祂聽見夏甲的苦聲，後

於第21章同樣有夏甲的苦聲，但請留心聖經作者卻刻意提出─神這一次聽見的卻是孩子的哭聲。 

（4）夏甲為以實瑪利從埃及娶妻，這亦顯明神的祝福，可以從以實瑪利延伸至非猶太裔的社群之中。

（創 25:21b） 

 

留心：- 每次亞伯拉罕要離開本地去寄居時，例如 12:10-20, 20:1-17，都因撒拉而為當地的地主君

王帶來災難性的危機，反而，以實瑪利卻同樣身處非應許之地上，但神卻可以藉他把祝福帶到

外邦人之社群中。 

 

      - 夏甲與以實瑪利的苦難慘情，雖然有咎由自取的因素，但卻看見耶和華神絕不吝嗇於對她們

的應許，由最初的「繁多的後裔，多不勝數」（創 16:10），以至於後來的「神的保佑（創 21:20）」，

有一個不可或缺的因素 ── 順命。 

 

      - 夏甲縱然自己挑起主母對自己的不滿，因而需要逃跑至書珥曠野的路上，但她卻順從耶和華

使者的命，轉回到主母那裡。後來，亞伯拉罕死，以實瑪利又回去與以撒一同埋葬父親，並且

在埋葬之後，他沒有承虛而入，給以撒製造更多麻煩，他在葬禮後便馬上回到巴蘭的曠野繼續

生活。（創 25：18） 

 

      - 由以上所見，順主耶和華的命是得應許的絕對因素，而這亦正是在加拉太書第 4章至第 5章

的共通點。要得應許，必需成為神的後裔，而這後裔生命的特色，就是能夠「完全順神的命」，

而這亦正是主耶穌在整個事奉歷程上的特色。 

 

4:21 - 保羅的語氣轉得更為直接，他不單只用上命令式的 Levgetev moi（告訴我），而且運用不能再

迴避的動詞（levgw），似乎要把先前一連串的詢問，來一個了結。 

      - 句中雖然以律法為題，但重點卻在於有沒有服從。原文用 ajkouvw（聽）來強調心志層面上的

服從，NRSV 卻仍然以 Listen 去配合原文的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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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 這裡清楚地介定亞伯拉罕有兩個兒子，分別由“自主之婦＂和“使女（奴婢）＂所生，這亦

間接地指出，保羅了解創世記 25:9 的神學，當中聖經的作者也承認以撒和以實瑪利在舊約

神學中有同樣合法的法律地位，而且保羅十分強調這是一項“已有記載＂的事實。 

‐ 中文和合本聖經在句首就開章明義說「律法上記著」，其實這並非原句的意思，我們可以有

另外一個比較理想的翻譯，就是「經上如此記載 ... 」，這翻譯要強調的是聖經的權威性。 

 

4:23 - 承前文的介紹，保羅進一步去介定兩者的出生是由於不同的原因。 

（i）那奴婢所生的是按肉體（kataV savrka）  

（ii）那自主所生的卻是按應許（di= ejpaggeliva"） 

      - 在這兩種截然不同的出生背景下，有釋經學者，如 J. Bligh 在他的註釋中就指到，以撒的出

生其實是“童女所生 virgin birth﹗，是不經由人的性關係而做成的結果，所以保羅便解說

“是憑著應許所生的＂。可是，我們卻沒有找到聖經有如此的明示又或暗示（cf. 創 15：4-6  

17：15-21），J. Bligh 的解釋似乎太著重生育過程和懷孕方面的執著。 

      - 可是，若上節已經聲明亞伯拉罕有兩個“兒子＂，我們亦可以從這兩位有如斯大分別的出生

背景的兒子，看出神對怎樣才可以成為祂的後嗣的問題上，關係不再在乎於一個人的“出身

背景問題＂，乃在乎人對約的尊重程度。換句話說，各人可以有很不同的背景，但背景卻未

能夠做成阻囿神要讓人成為祂的後嗣的機會。即或像以撒和以實瑪利兩人，他們有迥然不同

的背景，但神要接納人的緣由與途徑是“宇宙性的 universal＂。而當我們解釋這節聖經的時

候，似乎採納這一個解釋乃更加合符之後經文的發展和引申，就是 ─ 要強調兩個約的特性。 

      - 約的內容得以執行或實現，乃在乎人自己有沒有去滿足約的條件（conditions of the covenant）。 
4:24-25 - 在此保羅所指的“比方＂，並非指到舊約中的記載只是一個“假設＂，也不是指保羅的解

釋只是一個穿鑿附會的故事。 

      - 原希臘文 ajllhgorevw 是由 ajlla 與 ajgorevw，後者的意思是“講述＂，而 ajlla 是指到對比，

是指以“一件事去襯托出原本要論及的那件主要事件＂；更簡單而言，即是以相反例證，去

陳述要談論之事的主題。加上本文中以分詞（participle）ajllhgorouvmena 的詞性運用，即為

一個「動名詞」，是陳述事情的一種修詞技巧。 

      - 從 v.24b 至 v.25，介紹到夏甲的約是在一個“為奴為僕的情況下成立的約＂，因她是奴婢的

身份，所以縱然她所生的兒子是屬於亞伯拉罕的兒子，她也需要活在耶路撒冷城之中，但她

的奴僕身份卻沒有根本上的改變。 

      - 有關西奈山及阿拉伯的關係，這分別與 1:17 中保羅自述自己往阿拉伯，及申命記第一及二

章中，以色列人出埃及的路程，有不可分割的意義。簡而言之，在保羅時代，我們已經可以

相信，真正西奈山(又或何列山)是在阿拉伯半島的西南地區(即今天所謂的“考古西奈山＂

的位置)，而並非傳統所指的“聖地西奈山(即西奈半島的南端)＂。而在阿拉伯半島上的西

奈山亦成為了夏甲及以實瑪利的後裔得耶和華應許的憑據，這點與猶太人，甚至是以撒後裔

的應許是一脈相連。 

4:26 - 而本節卻要把對比的焦點轉移到“使那在耶路撒冷成為自主＂的那位，即文中所指到的“在

耶路撒冷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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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換言之，“那在上的耶路撒冷＂，其實一方面指著撒拉說的。不錯！撒拉不是為奴的，她是

自主的，但她的自主也只有藉耶路撒冷之上的[神]。沒有神，自主的撒拉其實仍然未有能力

藉其自己本身的身份得到神的祝福。 

      - 由此可見，神才是叫人真正自主的緣由，沒有神，那我們又怎能再諻論甚麼約及因約而帶來

的應許呢？！ 

      - 所以人在地上尊貴或自主的身份，並非那為人帶來應許的基礎；而在地上為奴的身份，也不

會攔阻了人得著神的應許。前者指撒拉，後者指夏甲，她們所生的，其實都可以成為亞伯拉

罕之子，最重要是她們有沒有信守神分別給她們的應許呢？“信守約＂才算是真正叫人得真

正自主和神祝福的不二之法！ 

      - 在此，我們對於“在上的耶路撒冷＂一片語，可以作出不同的翻譯，我們可以把 a[nw  

jIerousalhVm 譯為“在天上的耶路撒冷＂，但這個意思若引用於本段的引申，似乎沒有太大

的含接性，加上 a[nw 是一個助動詞（adverb），若用作形容耶路撒冷，在語法上是不可能，

反之，之後緊接著的 ejleuqevra（nominative, adjective）與耶路撒冷在文法上是相接的，如此

看來 a[nw（原字根意思為“鬆開或不綁緊＂）是與動詞 ejstivn 相連，目的是要把 ejleuqevra（自

主）的意思重疊，藉此加強作者的主旨。強調被釋放鬆綁的重要性。而我們被捆綁的人，期

望的就是有一位使我們釋放的母親，因古近東文化中，自主的女子所生的，也可以承受自主

的身份。 

4:27 - 這段聖經是引自以賽亞書 54：1，但很明顯，保羅所引用的版本並非今天我們所擁有的版本，

反之，其他經文有很多部份都借用了七十士譯本，如此看來，保羅似乎是用希臘文為其工作

文字（這方面需要更多證據才可以得到支持，又或保羅的文書 secretary 是以希臘文為保羅書

寫。） 

      - 總的而言，無論是用希伯來版本，又或本節的引用是借用另外其他的版本，在意思上都有同

一個目標 ── 就是“保羅利用一連串關於一個家庭的過去歷史記載，去印證如何發展成為

一個有共信基礎的新社群。＂ 

      - 「不能生養的困局」如何在最後發展成為「同是亞伯拉罕的兒子」這個結局。保羅著眼的並

非血緣的所屬，而是由人信靠神又順服神的吩咐而共同建立的一個新社群，而這個社群要比

先前只靠賴有丈夫的撒拉和夏甲，可以生出更多屬神的兒女來。 

4:28-29 - 這兩節是重溫昔日在創世記 21:9-10 的情況，但保羅卻故意不再使用以撒和以實瑪利的名

字，明顯地將創世記的事件放置於一個普世性層面作出討論。 

      - 另保羅更把創世記 21:9 中的“戲笑 qj@x̂m=＂清楚解說為“逼迫＂，有負面的意義。同一個字

曾用於創 17:17; 18:12; 19:14, 21:6; 26:8; 39:14 及出埃及記 32:6 和士師記 16:25，每

次在使用上都指到人心放蕩，例如以撒與其妻戲笑、波提乏之妻的戲笑挑逗、參孫臨死之前

於非利士人面前被戲耍。 

4:30 - 這節是按希伯來文，直接譯創世記 21:10，與七十士譯本的內容相近，唯一不同之處，就是把

所有原先的人物名字以攏統的代名詞取代。 

4:31-5:1 - 這兩節總結了先前的介紹，把相信主的人都歸入自主婦人的兒女類別，而並非仍然是被

捆綁著的使女兒女身份，仍是不由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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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保羅於 5:1 亦重歸到今天的基督身份問題，指出我們是自由的身份，而這份自由卻要好好的

保守，不然就會被其他信仰觀念所挾制。 

 
第五章 
5：2-12：行割禮對基督徒的相信有害無益 

 
在前四章之中，我們已經讀到保羅如何談論到得著應許的進路。如今，在第五章之中，保羅要進

一步討論到另一連串的題目：當在應許之中，律法在基督徒的往後生活中，還有沒有需要呢？若果再

沒有需要，原因又何在呢？這是否有廢棄律法之嫌疑呢？ 
為了解答這些問題，保羅在討論的重心置於：基督的道理或事奉，是已經超出“守或不守律法＂

這個討論的框架。而任何要把基督的道理或事奉捆在另一個框架下的事物或行為，其實都是對基督徒

生命有損無益。 
於這個段落中，我們可以見到保羅很直截了當地指出，靠賴守律法的“基督徒生活＂是一種無知

的錯誤。他並且藉著這些只著重在外表上以割禮示人的信仰觀念，其實更加顯明有如斯觀念的人乃是

與基督的救恩無份。此外，保羅亦指出，要守全律法，可以歸納在一個主題上：愛鄰舍如同愛自己一

樣 (加拉太書 5:6, 14, cf.羅馬書 13:8-10)！ 這一方面，保羅的神學與雅各書(2:8)中所提及的不謀而合。 
 
我們可以把本段落分成開兩份處理；由 5：2-6，我們會讀到基督耶穌的道理並不植根於割禮這個

課題上。而由 5：7-12，我們會讀到保羅要加拉太教會的信徒瞄準自己的信仰狀態，並提出自省的要

求；而保羅亦以身作則，自己也反省到自己的事奉是與攪擾者毫無相似之處，更甚是分道揚鑣，各不

相干。 
 
（1）5：2-6 -- 基督的道理乃超越守律法的界限 

從這六節的申論中，保羅介紹了基督的道理已經超出了那些只憑守律法而活之人的觀念。我們更

可從經文意識到另一個更嚴重的問題：就是憑守律法而活之人的生命，其實已經與基督的道理不符。

如此看來，基督道理的成立與及其果效，遠遠超過那種憑持守律法的信仰生命。 
 
v.2 - 保羅承接 2：4 之中所講的內容，他明明地指出信基督與行律法兩者其實是兩種截然不同的

信仰取向，前者是活的，但後者是規條性的信仰，後者更加是猶太教信仰所看重的信仰方式，

但卻只重方法而失去內涵。像今天不少人的信仰取態，只重行為而忽略了建基在一種神與人

的特殊關係！ 
    - 因此，保羅指出受割禮的信仰，其實只是一種規條性的信仰，卻不能像基督的道理，是叫

人活過來。更嚴格而論，規條式的信仰是有害無益，對人的信是毫無造就性，即或聲稱是信

耶穌，其實亦只不過是以舊有宗教思維，去“信＂耶穌，實際上仍然是沒有信耶穌，人的生

命亦都沒有接受過被神所更新。 
v.3 - “他是欠著行全律法的債 ojfeilevth" ejstiVn o{lon toVn novmon poih'sai＂這片語，按原文譯是

“他是一個欠債的人，欠缺實踐全部律法的能力，導致在律法上長期處於缺漏的結果。 
    - 而人亦根本沒有能力去履行所有律法，如是者，以行律法而得救恩，亦只是一條永無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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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路。即等同在有瑕疵的世界觀下而活，只有是白費心機而矣。 

v.4 - 人以為以行律法可以稱義，其實只是人自己的一廂情願，而並非神的拯救和生活想法。因此，

人若勉強地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嘗試討好神而活往後的日子，其實就是與基督背道而馳，如是

者亦即反對基督的工作，或是「捨基督而取己意」的救恩和成聖觀念。試問應該由誰來訂定

在恩典之下的生活模式呢？ 
v.5 - 承接 3：14 聖靈的工作（或譯靈），本節指出信耶穌的人，有一種很著實或肯定的期望，明

白聖靈的工作旨在於：在人的身上（生命上）有義被建立起來。而有生命的人要顯明他所有

的生命，即或是當公義還未在人身上建立起來的時候，那人卻已經有一顆有切望著的等候

(NRSV: eagerly wait for the hope of righteousness)，這亦正是有神生命之人的特質。 
v.6 - 這節充分地證明耶穌基督的道理是「獨立於行律法與否的討論」，反而，是藉人仁愛的心志，

把他對神的確信顯明出來。 
思想：愛的心志(或如和合本所譯的“仁愛＂)是指著怎樣的一回事情呢？愛的心志與信是怎樣連

接起來呢？而從句子結構而言，「在基督裡」與「在愛的心志中顯明的信」是平行的元素，

那兩者有怎樣的相同地方呢？ 
 
（2）5：7-12 -- 自省今天自己的信仰生命質素 

保羅要協助加拉太人成長，以至他們能到達一個自己可以有能力去面對各式異樣的“基督的教

訓＂，達到有辨識真假道理的屬靈洞悉能力(Spirital Discernment)，於是他選擇了以自省的問題去啟發

加拉太書的收信人，而且保羅自己也作出他在事奉上的自省。 
 
v.7 - 保羅認為加拉太教會已有神兒女的身份，已經在應許之中，但卻沒有因加拉太人的錯信而大

行責難，反之也重提加拉太信徒之前的好信徒和見證。而緊接的反問句子，是要加拉太教

會自己去辨識那些人才是叫他們在順服真理上的攔阻。 
   - 這條反省性問題與 v.11 中保羅對自己的事奉作反省，起著有啟導作用，叫保羅的自省也成

為加拉太教會自省的啟導作用。 
v.8 - 第八節是回應到 1:6 中所指保羅等人，在昔日藉傳主道時，基督耶穌對加拉太人的呼召。（留

心：人只能向人作信主耶穌的詢問，但只有基督耶穌才有呼召人回轉到神前的權柄。） 
v.9 - 麵酵（zuvmh）的比喻於聖經中的福音書十分普遍，但其意義可以走向兩個極端 -- 正面和負

面的影響。我們可以比對馬太福音 13:33; 16:6, 11, 12；馬可福音 8:15；路加福音 12:1; 13:21。
至於保羅書信中，就只有哥林多前書 5：6-8 中使用過四次，而加拉太書之中，亦只有本節

使用酵的比喻。保羅的兩次運用都是以酵負面的意義，引出錯信的傳染性十分之驚人。 
- 另外，關於動詞“發起來 zumoi＂，這是一個主動詞 (active voice)，與福音書中以被動詞 
(passive voice)有明顯的分別。 

v.10 - 保羅對加拉太人的信心十分強，認為他們必可以辨識出錯信的攪擾者，並他們所傳的錯誤

教訓。可是，能夠作出準確的辨識，不是甚麼別的東西，而是「在主裡」。 
    - 因此保羅對加拉太人的信心，不是一種討好人的講話，而是保羅對耶穌基督與及屬基督之

人的一種信任。 
    - 而本節末的陳述，並不是咒詛語，而是陳述一個事實 -- 攪擾者必須承擔他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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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11-12 - 保羅作出他自己在事奉上的自省，表示他的信建構與那些攪事者是兩碼子的事，風馬

牛不相及。 
    - 承接上文的諷刺語調，v.11 的十字架比喻，同樣帶有一種諷刺的口吻，叫那些攪事份子（原

文 oiJ ajnastatou'nte" 是指到“那些專以攪反對的人＂），既然他們是如此喜歡傳有關割禮

的事，倒不如他們更進一步，徹底地把自己閹割（ajpokovyontai）罷了42。另一個比較較柔

和的翻譯是“與他們自己隔離＂，但意思上更加模稜兩可，完全不能夠配合前文的譁苦口

吻。有關諷刺手法的進一步討論，請參考 TDNT G. Stählin 3:853-5。 
 

5:13-21 – 真自由與放縱的界線 
 
    保羅承接 5:6 中討論到“生發仁愛的信 Faith working through love＂的題目，他看準“愛＂能為一

個基督徒與及其群體成就基督的訓令（a commandment, eJniV lovgw），並且可以作為抵禦人將會走向放

縱方向的危險。最重要的事，是為信徒作最佳的定位，並在正確的定位上去處理我們成為神國後嗣的

關鍵問題。 
 
    於本段落中有另一個重要課題，就是有關「自由」的定義，這也是承接 5:1 的主題。今天不少基

督徒對“信耶穌得自由＂的了解，都只留於個人或民主政治的層面，但從加拉太書的介紹，自由並非

“沒有限制＂的同義詞。反之，真正的自由是要在固定的格式之中，但最美麗的事，是這個固定的格

式並非指到以“守律法規條＂而成立，正如之前所講論到定位的問題，真正的自由是源於一個人有洽

當的身份定位，不然就會掉進放縱的陷阱。 
 
    因此，我們將於以下的討論中，比較一下兩種不同源頭所做成的心態： 

（1） 在作為神國後嗣之下去對自由的詮釋；及 

（2）  在只期望守律法之下去對自由的詮釋。 

  在進入對經文更仔細分析之前，我們也必須回顧第四章之中，有關夏甲和撒拉兩個女子的討論，

所謂“使女＂和“自主＂之間的形容，其實是連貫至本段之中有關「自由」的討論。使女能為主母懷

孕並非叫她得“自由＂去小看主母。同樣，主母的主權也不應該成為她任意或自由地去惡待使女及其

兒子的理由。總而言之，自由若逾越一個洽當的身份應有的表現，就會出坳子；而能夠解決這個因身

份與對自由詮釋之間的問題，保羅在加拉太書中就維繫於一個關鍵“彼此 ajllhvloi"＂這個關係。 
 
    於古近東的文化而言，自由是需要植根於律法之中。換句話說，人若要得自由，就必須做到以下

其中一樣： 
（i） 沒有違背律法中任何一條的，同時，依從律法行一切律法允許的事； 

（ii） 在律法允準之下，做律法沒有反對或函括的事。 
                                                 
42 這解釋乃參考劉嘉慧姊妹對於“自閹＂一詞的見解，她演繹為“割得不足夠＂。如此引申，此詞的意思乃“倒不如割多

一點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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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律法在古近東是給予人一個自由的基礎，律法是擁有最高的權威，而能夠操縱立法就等同

於控制誰可以得到自由，而猶太教就正正是這方面其中的一個例子。 
 
  這種思想到近代有一百八十度的改變。 
 
  近代思想中，以與律法抗衡而視之為得自由的基礎，律法等同於人的束綁，是叫人失去自由的主

因，因此，無律法（a#nomo"）就視為自由的目標。 
 
  以上兩者都是保羅不同意的思想，人既不能在律法之下有自由，也不能夠在無律法之下找到自

由；因前者可以為人提供可以另有所謀的機會，而後者卻叫人變得縱慾。最大問題，這兩種行徑都叫

人最終得不到自由。而人亦只有在有律法和無律法兩者之間去為自己謀求，人根本視神的旨意如不存

在一般。 
 
  所以保羅以神的旨意為核心（5：14），勸信徒把中心點放在神的訓令中，不再沉溺於如何訂定律

法又或在律法中互相指責（v.15），以致作出無謂和無意義的消耗。而「彼此」的關係是得到聖靈的引

導，使信徒不致掉進“使你們不能做所願意的＂光境（5:17）。由此，真正的自由便得以成就在信徒身

上。 
          
5:13 – 從 5:1 我們知道加拉太教會是由基督把他們釋於出來，因此，本節承接這主題，更進一步指出

這個自由不單祗是一種狀態，而且是一個身份，是被召的（ejklhvqhte），是基督的揀選，而並

非人自己的決定。 
     - 而正因為自由是一種身份，是一個由耶穌基督賦予的身份，因此，就不能夠用於滿足自己的喜

好，eij" ajformhVn th'/ sarkiv 一方面是指到“個人的喜好＂，但同時，亦可以指到“一種為肉體

尋索利益而發出的藉口（excuse）＂，ajformhVn 一詞曾用於羅馬書 7:8 & 11、林後 5:12 & 11:12、

本節及提摩太前書 5:14，尤以林後 11:12 及提前 5:14，保羅指出有人會把“自由＂視之為“犯

罪的機會＂，像其字根的意義，指到一個藉口作為軍事行動的理據。 
    - 肉體 th'/ sarkiv 在古近東文化中往往被視為負面，保羅是以希羅文化觀念出發，藉此叫處身於外

邦人地區的信徒去抗衡猶太教的同時，也耍去抗衡外邦人的文化習慣。保羅的行動，正如他在

哥林多前書 9:20 的教導一樣，他並非要取悅人，而只是希望清楚地向不同人把神不變的信息，

以他們明白的說話介紹出來。 
    - 因此，保羅為加拉太教會的信徒處處著想，提供一個最明智的教訓，就是「信徒彼此互相以愛

服侍」，沒有分身份的高低，皆因他們都有同一個藉基督所釋放的身份。 
    - 釋經學者 Donald Guthrie 曾在其釋經書中指出，彼此的關係並非是一種「被律法捆綁的呼召 A 

call to bondage to the law」，而是一種「彼此服侍的呼召」（p.134）。因此，教會是一個以愛互相

服侍的群體，而並非一個只求用盡全力去虔守律法教規的場所。 
 

5:14 – 這節把全律法的總義歸納在十誡的最後一條命令，就是利未記 19:18。於聖經之中，總共有

三次談論十誡的內容，分別在出 20、利 9 及申 5，另一處談論十誡的就在出埃及記 3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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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本段之中卻沒有完全記載十誡的內容，反而把十誡連繫像是道德的規條。從引用經文

的安排，我們可以更加清楚看見保羅強調律法的同時，旨不在於高舉守律法條文的重要性，

反之，把全律法函括在「愛人如己」之上，這與耶穌的說話（路加福音 10：27 及約翰福音

13：34-35）是一貫的，也與舊約中神的律例(Torah)相符，把愛的主題直接連繫在神的主權

之中。 
 

5:15 - 本節較佳的翻譯應為“可是，若果持續地互相蠶食和傷害，請留心，不然你們就將會互相消滅

了。＂ 
    - 保羅在這節中，可能是在事情還未到達更糟的情況前，先行向加拉太人作出提醒；又或，保羅

早已知道加拉太教會已有互相踐踏的情況，於是對事件的發展作出最後的評估。可是，從全書

之中都集中鞏固信徒的角度入手。相信前者的預警作用會比較有可能。 
    - “謹慎 (或譯-請留心)＂都是一種預防的警告，那麼，保羅是否在提倡“防人之心＂，還是別有

其他教訓呢？從行文可見，在第六章中，保羅談論到“挽回失落的肢體＂的課題，在挽回工作

的同時，信徒亦要小心自己會跌落陷阱之中。如此看來，保羅的主要用意並非主張防人之心，

反之，他希望藉教會內可能有的危機，化成為提高真信徒的“屬靈觸覺 Spiritual 
Discrenment＂，好使信徒在有彼此守望相助心志的同時，也曉得有充分抵禦罪所帶來的牽連性

質，是主內事奉的不可或缺的條件。 
 

5:16-17 - 這節保羅提出了一個對立的情況，“靠聖靈而生活 kataV tou' pneuvmato"＂就必然與“肉體

的情慾＂分割，再無相干，而 v.17 更進一步作出解釋，“肉體的情慾＂是與聖靈的相對（toV 

deV pneu'ma kataV th'" sarkov"），聖靈亦主動地與肉體相對。由 vv.16-17b，保羅的 ABB’A’  的

交叉式行文結構，把 v.17c 的結果鋪排清楚，就是人活在兩種對立的意向中，結果沒有一樣

人希望做的（好事 / 合神心意的事），可以真正能夠得到完成。 
       - 而這種兩難的局面，正好就說明了「沒有自由的光境」。若加拉太信徒能離開或防止這種兩

難局面，並且在彼此愛的服侍中作為守望，這就能夠達至 5:1 & 13 之中所講──因基督的釋

放，使信徒得到真正的自由。 
 
5:18 – 保羅把彼此相愛的結果—即真正的自由，提昇至一個超乎只守律法規條的層次。在此，我們必

須再次重申，保羅並非視律法如洪水猛獸。只是，他更希望加拉太教會存在，並非走回靠賴守

律法的層次，但這卻是猶太教的教義基礎。 
    - 能夠順應著聖靈的引導(參羅馬書 8:14)，即相對性地等同“不在律法下＂，其意思就是要以反

面的說明，陳述信徒的人生不再在死板的律法虔守光境，而是由的聖靈所督導。 
    - 由此可見，信徒的自由仍然有規限，只是這規限卻不是由狹窄的守律法而被確立，反而是由聖

靈的督導，而這督導的最大特色是叫信徒不會存留於矛盾的生活狀態（v.17c）。 
 
5:19-21 - 這裡總（vv.19-21a）共陳列了 15 項顯而易見的情慾，但這一個陳列的內容並不是全面

（all-inclusive），主旨卻在 v.21 來告訴了我們 – 行這樣事的心必不能承受神的國。(同時參

考哥林多前書 15:50，有同樣的講論。) 



第 48 頁 
      - 保羅更加強調他由始至終都一致地對加拉太教會陳述這個結論，而在保羅其他書信中，這個

陳列的表徴卻可能有所增刪。這種在陳列上的彈性也反映出聖靈引導的靈活本質，但聖靈引

導的關注點卻仍然是神國子民的身份，這與第四章開始有關神兒女身份問題的討論息息相

關。 
      - 有關這十五個罪惡的陳列，我們可以作出以下的分類：(在哥林多後書 12:20 的八種罪中，，

其中四種罪惡亦被記載於此，以下以*標示。此外，與保羅有關的書信，而又有類似記述的

地方，分別有羅馬書 1:29、以弗所書 4:31; 5:3-5、歌羅西書 3:5-9、提摩太前書 6:4-5、提摩

太後書 3:2-9) 
（1） 道德倫常上的分類 – 姦淫、污穢、邪蕩 

（2） 宗教上的分類 – 拜偶像、邪術 (參考使徒行傳 13:4 的例子) 

（3） 心態上的分類 – 仇恨、爭競 e[ri"*、忌恨 zh'lo"*43、惱怒 qumoiv * 

（4） 社群上的分類 – 結黨 ejriqei'ai *、紛爭、異端、嫉妒44 

（5） 個人操守的分類 – 醉酒、荒宴 

 
5：22‐26 –  聖靈的果子 

        相對前文有關“情慾的事 taV e[rga th'" sarkov" (cf. 5:19)  ＂，這段落保羅刻意陳述“一個屬靈的

果子 oJ ... karpoV" tou' pneuvmatov"   ＂。這個對比乃承接 5：16‐18 的結構與介紹，從而加強情慾與聖

靈的差別，並提供一個靠聖靈的導向性作用。 

        此外，保羅借用果子的比喻，與他於以弗所書 5：9 有類似的手法，以表明憑光明結成一個果子，

是與情慾的行為截然不同，有一個光明的果子，就等同於得著承受神國的條件（cf. 5：21）。 

        另外，一個有關釋經技巧上要特別提出的要點，就是本段落中對屬靈果子形容的陳列中，與上一

段陳列有關情慾的事有類似的寫作技巧，但這兩個陳列卻沒有因陳列的次序，而有比重上的分別。在

一貫新約聖經的陳列之中，通常最重要的事項或陳述，都會放置於整個陳列的末處(例如哥林多前書的

信望愛陳列，最後的愛是最重要的形容。)。可是，在 5：19 – 21a 的陳列中，卻以“等類 taV o{moia 

touvtoi"＂作結，意思即這並非一個函括性的表列。因此，當我們同樣要解讀這一個屬靈果子的各樣特

質時，亦應順著前文的處理做法，視各形容詞為同等重要的特質，沒有主要和次要之分。 

        而陳述完 5：22  當中的九項形容之後，保羅作出了一個有關律法對這九項形容的評語  ‐‐  「這樣

的事沒有律法禁止。」這是回應到 5：14 之中有關「全律法」的講論──表明即或在律法之下，也沒

有任何干犯的可能，那更何況是基督徒乃「不在律法之下（5：18）」的情況呢！ 

                                                 
43 zh'lo"一詞可以有兩方面的解釋，按負面而言，是一種“忌恨＂，但按正面意思，則解作“最誠懇的關懷＂。 
44 有古卷加：凶殺二字，但主要是西方手抄卷，因此，縱然所覆蓋的抄本眾多，但並未有全面覆蓋，代表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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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23    ‐ oJ karpoV"特定單數名詞，是指明“那單一個的果子＂的意思，而這果子乃從屬於“那靈＂

（即聖靈，3:2, 3, 5; 5:5, 16‐18），而並非出自別的靈。 

‐          按 NET 的翻譯筆記中指出，我們可以把仁愛（ajgavph）視為全個表列的核心，而往後的八項陳

述乃為仁愛而作出補充。這一種翻譯似乎比較少有，但卻在文法上可行，例如對於夏甲的陳述

（4：25ff），可是這種翻譯上的取向，似乎是因為譯者太希望與 5：6b 連上關係，是較偏重意

思多於偏重文法的翻譯，因此，我們仍然以九項形容作為解釋的基礎。 

註：以下的*  代表只針對在保羅正典45中的計算。另外，所有形容都是名詞，代表一個 

（i）仁愛（ajgavph，x47*）  ‐  這與哥林多前書 13 章有緊密的關係，而信徒有仁愛，乃因信徒

的仁愛源於基督的愛（2：20） 

（ii）喜樂（caraV，x19*）  ‐  此乃腓立比書的主題之一，但同樣出現於哥林多後書及帖撒羅尼

迦前書，而喜樂的源由來自神的拯救，這與和平互相緊扣。 

（iii）和平（eijrhvnh，x26*）  ‐  保羅多次論及和平是源自於神，例如羅馬書 1：7，亦只有與神

相和的人（羅馬書 5：1）才可以得著和平。換言之，和平並非指外在的際遇，而是人內

在的一種屬靈狀態，相對與情慾的事情所做成的擾亂，兩者形成對立的情況。 

（iv）忍耐（makroqumiva，x4*）  ‐  這主要為保羅的用詞，其次只曾用於希伯來書 6：12、雅各

書 5：10、彼得前書 3：20 及彼得後書 3：15。這詞與長期受苦有關，是基督耶穌和父神

行事的樣式（羅馬書 9：22）。 

（v）恩慈（crhstovth"，x7*）  ‐  這名詞只有保羅使用，參考經文有羅馬書 2：4，3：12，11：

22；哥林多後書 6：6 及本文，其中尤以羅馬書使用得最多（x5）。保羅表明這是神的屬

性一部份，並顯明於神的忍耐之中（羅馬書 2：4ff），這與出埃及記 34：6 的介紹吻合。 

（vi）良善（ajgaqwsuvnh，x2*）  ‐  保羅正典中另一次的使用在羅馬書 15：14，有良善的特性，

必為在知識上充滿和有能力教導其他人的人。如此看來，有良善特性的人，他必須是一

個導師教授有根有據的學識，絕對不是一個濫竽充數的人。 

（vii）信實（pivsti"，x91*）‐  此詞廣泛用於新約聖經之中，但尤以保羅使用得最多，分別以

羅馬書（x40）及加拉太書（x22）最多，其意義可以指到對基督深信不移，另又可解作

一個可靠的人。無論是選擇那一種解釋，有此特性的人都需要成為一個沒有異心或三心

兩意的人。 

（viii）温柔（prau?th"，x4*）‐  這名詞也可譯作體貼（meekness）或關心（consideration），

是以自己的強處，去協調別人的軟弱。這詞於 6：1 之中再次使用，談論到挽回被過犯所

勝的主內肢體。 

                                                 
45保羅正典(另參考後註)：羅馬書、哥林多前書、哥林多後書、加拉太書、腓立比書、帖撒羅尼迦前書、腓利門書 



第 50 頁 
（ix）節制（ejgkravteia，x1*）  ‐  全本新約之中只曾用過三次，分別在使徒行傳 24：25、本節

及彼得後書 1：6。從字義考究，其意思乃在性方面有所自制。其動詞 ejgkrateuvomai  乃

保羅獨有使用，他曾用於哥林多前書 9：25 的使用中，與比賽的場合連上關係。而有節

制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即使得勝，其的結果亦只不過是能壞的冠冕，並不值得去過份爭

勝。由此可見，節制乃受制於目標的價值。 

5：24 –  保羅重申屬乎基督的人（oiJ deV tou' Cristou'），他們必須釘死/克制（ejstauvrwsan）肉體，

而且一並釘死肉體邪情（toi'" paqhvmasin）和私慾（tai'" ejpiqumivai"）。由此看來，屬基督

的人的取向與聖靈對情慾的處理可謂同出一轍。 

（a）邪情（toi'" paqhvmasin）一詞，原義是指到一個人要持續地去忍耐苦難或厄運，

若以覆數使用，往往是關乎內心之中的感情，甚至可譯作“性衝動＂。 

（b）私慾（tai'" ejpiqumivai"）一詞，是指到人性的期望，正面一點的翻譯可以解作

“殷切的期望＂，但從負面角度去了解，則為“慾念＂或“淫念 lust  ＂。 

5：25 –  保羅進一步為屬乎基督的人作出引申，指出若果一個人有屬聖靈的生命，他定必以聖靈作為

學效（stoicw'men）的對象。 

          ‐     於原文中，句中的 zw'men  與 stoicw'men 是作平行的句式，前者是指到質素的內容，後者指到

外表行為的內容。因此，保羅同樣像他其他新約書卷，既強調屬靈的質，也強調對應的行為。 

5：26 –  保羅作出一個願望（subjunctive mood  的 ginwvmeqa），希望加拉太教會不會成為一個自高自

大（kenovdoxoi）的群體，並且不會互相挑起事端（prokalouvmenoi）和成為互相嫉妒的群體。 

          ‐      其中 kenovdoxoi 與動詞 kauvechma 是同義詞，而這方面亦將於 6：4 再加討論。而 kauvechma

是保羅獨有的用詞（除希伯來書 3：6），保羅期望加拉太教會是一個實至名歸的屬神子民。 

思想：  （1）屬靈果子的成長與及形成，其目的何在呢？ 

（2）成為了基督徒又是否代表已經有齊屬靈果子的九種特質，我一切都完備了呢？ 

（3）本段落中介紹基督的身份與生命表彰，是否與我們今世代教會的表現及取態吻合

呢？ 

（4）屬靈果子事奉的動力，還是事奉後的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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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6：1 – 10：活在聖靈之下的基督徒社群 
 
    承接於第五章中保羅旨在於進一步建立教會這個群體，即或是那些正在攪擾教會「偶然被過犯所

勝」的弟兄，保羅仍然對他們保存著一絲絲的希望，而保羅提供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堅固信徒的屬靈

悟性（Spiritual Discernment）。只要教會的信徒都有敏鋭的悟性，他們就可以一方面藉著挽回「失落的

弟兄」，把教會建立得更健壯，另一方面又使即或自己處身於挽回工作之中，仍然不至被引誘。 
 
    除了談論到如何在基督徒社群中要藉挽回的事奉學曉彼此建立之外，另一個重要討論題目就是有

關社群中，受教者與施教者的關係（vv.5-6），而這也是要延續先前彼此關係的題目，但保羅卻把整個

討論由個人內在的屬靈層面，引伸至外在的行善行為層次（v.9），其後，他又指到行善的行為，亦需

要由“向眾人＂的層面談到“主內＂的層面（v.10），這種 a fortiori argument46 就成為保羅在本段中的

寫作特色。 
 
    總括而言，保羅在第五章中已經為加拉太教會訂定最佳的教會信徒生活模式，維繫在“彼此＂這

個原則。可是，彼此卻並非成為每個人逃避自己屬靈生命的責任（vv.4-5）的藉口，每一個人都要對

自己的一切行為思想作出全面的承擔。可是，只有為自身作考慮始終都不能夠達至建立教會的目的，

反而會促成更大的敗壞（vv.7-8）。保羅明白，若既要促成個人的成長，又要促成教會的健壯，並且叫

信徒不致動輒就輕言離開初信的純正福音，本段落的終結落在“行善＂的題目上，因為行善是其中一

件測試信徒靈命的試金石。 
 
註釋： 
 6：1 – 比較本節的希臘文句子及用詞，中文和合本並未能夠把那種突發且詑異的意思譯出來。

prolhmfqh（意思：被揭露 / 在[公眾前]展示出來）有突發和出乎意料之外的含意。而 e[n tini 

paraptwvmati 卻指到被揭發的事情是包括一些有人故意干犯的罪行，甚至可以把 paraptwvma

譯作“故意逆神的意思及律例而做出的行徑＂。按 EDNT 對有關 paraptwvma 的註解時，字義

的編輯曾比較 paraptwvma 與 a&martiva 兩個字義，他指出這兩個字本屬動態名詞（verbal 
noun），是一種“因行為導致結果 nemen rei actae ＂的名詞，但 a&martiva 往往所指的卻是一

種有操控性的能力（a controlling power），但 paraptwvma 卻是一種“特定的罪行（a specific 
sinful act），而保羅在這處的運用，是有顯明的分別。paraptwvma 的罪行程度比 a&martiva 輕，

屬於無心之失，而 a&martiva 往往帶來的結果卻是永恆的咒詛（eternal damnation）。 
      - 保羅去呼召那些在聖靈之中的信徒，去實行挽回（katartivzete）那些在神之中有無心之失的

信徒。所謂“挽回＂，其原義為“使別人充足，又或叫別人能充分符合規格＂，如此看來，

挽回的主要目的是叫“不合規格的再次恢復合乎[基督]規格的狀態＂。 
      - 保羅在本節末要提出一個“條件＂── skopw'n seautoVn（謹慎自己），發出這條件的主要目

的，是為了避免參與挽回的信徒也不慎掉在陷阱之中（mhV kaiV suV peirasqh'/"）。 

                                                 
46 a fortiori argument 是指到“以大論小的討論方式＂，即當大的情況 / 論點也能成立，那又更何況是小的情況 / 論點呢？

是一種憑函括性立論的技巧。此外，其實 a fortiori argument 也可以倒轉過來，藉小論點去支持大論點的可成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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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  彼此（ jAllhvlwn）的主題再次被提出來，但這一次卻在於大家所負擔著的重擔（taV bavrh）

的話題。保羅要求加拉太教會中的信徒要互相擔當（bastavzete）， 而這動詞亦可指“除去 / 
搬走＂。如此看來，互相擔當並非等同於“彼此盡力卸責＂，目的反而是要互相去除去罪的

習性，好讓罪再沒有在信徒生命中有立足之地，並且把“不合規格的生命一一恢復如原本合

乎神對一個基督徒的規格。 
      - 下半節是回應 v.1 挽回（katartivzete）的主旨，當不合規格的信徒再次“合乎規格＂，這亦

即基督的律法（標準 / 期望）可以得到滿足或達成（ajnaplhrwvsete）。這種 katartivzete - 
ajnaplhrwvsete 的結構把人的事奉與神的旨意建構成為一個緊密的神人事奉關係。 

      - toVn novmon 在此不獨可以直譯為律法，但也可以在釋經上指作為神的旨意或要求人所應有的屬

靈規格。 
 
6：3 – 這節將與 6：5 平行地為前文作出解說。保羅進一步去討論到這些“不合規格的信徒＂的內心

世界。他指出這些不合規格的人，實在過份高估了自己。一個不合神規格的人，往往就會出

現高估自己的情況。換言之，即當一個人錯看自己，就等於做出保羅所指的“自欺＂結果，

而他的意思是「錯看自己本相的人只會為自己添上一個不真實的假面具一般」，但最大的問題

卻在，當這種錯估自己的性情出現，最終也會導致到錯誤了解神的真理。 
    -   因此，對自己也不認識的人，就會把真理也扭曲。 
 
6：4 – 這是保羅在本段第三次用命令語的時候，dokimazevtw 是指到“對事情檢測的過程中找出事實

的真相＂，例如哥林多前書 11：28，當信用參與在聖餐活動之前，參與者必須“察驗＂出聖

餐的真正意義方才領受。 
     - 對自己的行為作鑑察，可以把整個人的比較點放回到自己的身上，而不會把別人當成為比較自

己的焦點。這亦正是保羅指出，這種自省就會變成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的評估，即或是做得出

色，所誇的亦只能夠放於自己身上。這種自我評估，最大的優點有兩方面： 
       （1）對自己有更深入的認識，不致為自己所欺騙。 
       （2）不會因與別人比較而成為爭執的起點，並且造成分化教會的情況，即 5：15 之中造成的

“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滅了＂的局面。 
 
6：5 – 這一節與 6：3 組合成一個平行的結構，解說先前布關信徒在互相擔當的過程中，縱然彼此應

當互相幫助，為的是履行基督的心意，但互相擔當卻並非成為信徒互相推缷責任的藉口，因

為每個人都需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作出最終的承擔，每個人自己都是最終極的承擔者（toV 

i[dion fortivon bastavsei）。換言之，彼此守望及挽回只會為每一個人在行事生活的過程中，

提供一項補救性的修正作用。縱使“彼此守望及挽回＂能夠有實現建立基督群體的見證作

用，但每件事的最終責任，仍然是在那“不合乎耶穌標準規格的信徒＂身上。 
    -   保羅重視自省的原因，是因為施行挽回的信徒，他們很可能會墮入一個誤會，誤會自己的靈

命都要比別人強，因而因參與挽回而跌倒。因此，本節中，保羅講話表面上似乎很矛盾，但

“自省＂與“各人要向神個別負責任＂是一種“二律背反的並列陳述 juxtapositional 
statements＂，作用是要體現“彼此＂的觀念如何在建立教會過程中發揮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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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 這節較合乎希臘文原句的翻譯如下： 
     “如今，那些可以受神的道所教悔的人，[你們]要分享一切最好的給與[向你們]施教導的人。＂ 

‐   本節表面看上去似乎與前文不太連接，但這節是承接前文所討論到“彼此＂的關係，保羅要

進一步指出“施教與受教＂的關係。正如前文談到“實行挽回的＂，就等同施教者，而“接受

被別人挽回的＂，就是“那些可以為神的道所受教的人。＂ 
 
   實行挽回的   =   施教者                       
   接受被別人挽回的  =  那些可以為神的道所受教的人   
 
如此看來，保羅正嘗試為教會提供一個更加嚴密守護之計策，這正好配合加拉太教會的實際情

況需要，一方面可以佈防 ── 抵禦異端的入侵，另一方面也可以當事情真正出問題之後，提

供修補的行動。這種兩全其美的策略，能使到加拉太教會在日後更有效地面對各式形式的攻擊。 
 

6：7 – 回應 6：3 之中的「自欺 frenapata'/」陳述，這節卻把焦點放回到神與人的關係上。保羅命令

教會的信徒不要在真理上遊盪（MhV plana'sqe），其意思亦可譯作欺騙或遠離真理，而保羅提

供的原因是「神是不可被蔑視」，他甚至更加繪形繪聲地描繪此動詞的意思，是「神是不能被

我們看作愚蠢」。 
‐ 至於 6：7b 所指到「不論人所栽種的是甚麼，他必收割他所栽的」，其意思亦與 6：5 的意思相

近。不同之處，是這裡強調神被人惡意的看待，至於所栽的與及其結果，則於 6：8 中有更詳

細的引伸。 
 

6：8 – 這節是由兩句對比句組合而成，現簡潔陳述如下表： 
 
             人所栽的                         所栽出來的結果 
            （i）人自己的情慾（cf. 5:19-21）       敗壞（fqoravn）（自情慾而生出來） 
            （ii）聖靈（cf. 5:22-23a）            永生（zwhVn aijwvnion）（自聖靈而生出來） 
 

-  從希臘文的文法而言，情慾（thVn savrka）及靈（tou' pneuvmato"）代表著地土的質素，因此 eij"

就形成一個掉在不同土質時的動態介詞(Preposition)，這與馬可福音 4：8 之中撒種的比喻的介

詞運用相同（參路加福音 8：8），而 eij"的意思有“在其中 among＂的意思。 
-  單單從句式而言，人即或處身於情慾抑或聖靈，都已經是一件頗長的日子，有慣性的事實。而

在長期的慣性中，長出來的果也是對應其土質。如此說來，這類似主耶穌撒種比喻的核心，在

比喻中，祂同樣看重種子落在何種土質之中，而在各種土質情況下，種子卻仍然是一樣。 
請留心，在種植的真實情況下，同一種不會因不同土質而改變了別的果，但卻會影響到果的質

素。 
-  因此，保羅明白到種子同樣是“神的道 / 基督的律法＂（cf.6：2），但當落在不同的人身上，

卻會把好的“道種＂變成不同的結果；這與自然界定律不太可能，但在靈命之事上卻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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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同的結果亦可力證好土根本上是不會生出惡果的事實。 

-  另外，保羅亦強調“自己 eJautou'（和合本沒有譯）＂的問題，這與 6：5 各人要“自己＂承擔

自己的擔子是彼此呼應。 
 
6：9-10 - 這兩節把整段落的主題勾劃出來：向眾人行善，更何況是對“信徒的家（信主的屬靈家庭）＂，

行善是絕對不可缺少。 
- 保羅十分強調 toV … kaloVn poiou'nte"（當我們行善的時候）的心志，他連續用上兩個“不＂： 
          
         （1）不要喪志（mhV ejgkakw'men） 
         （2）不要灰心（mhV ejkluovmenoi） 
 
- 而不要喪志和灰心的主因，是因為有一個“期望結果的祈盼（kairw'/ gaVr ijdivw/ qerivsomen）＂，

因為這一個祈盼，就造就了信徒之間會更加著力去把握可以彼此服待的機會。 
- 留心，信徒有一份“祈盼其他人也可以得善果的心志＂，是其中一項不容忽視的信徒屬靈特徴。

“望別人好＂是測試一個人靈命信德的最佳準則之一。倘若信徒沒有這種心志，就會做成只期望

其他人都要比自己差。換言之，就等同於本段最初所指出「利用別人與自己作比較，並且比下去」，

結果只會造成敗壞或毀滅。 
- 保羅在 6：10 並非要指出，對其他信徒要有另外的特別優待，反之這是另一次的 a fortiori argument

（以大論小的涵蓋性討論），因為很多時人向外人行善，會十分願意，目的是要為自己締造一個

美名，但對主內的卻往往視為“應份＂，因而愛理不理，造成忽視主內信徒之間的彼此屬靈餵養。 
 

思想題目 
（1）本段落，保羅討論的中心是甚麼呢？擊退假弟兄？堅立教會？ 
（2）我們對於主內弟兄姊妹有沒有作出挽回的事奉呢？ 
（3）基督徒的待人方向，會不會只狹窄地留在教會之中，對於教會外的人卻又運用另一套原則呢？  
（4）保羅對於當時的加拉太教會狀況，他是處於一處怎樣的心態呢？責難攻擊？防守堅固？ 
 
6：11 – 18：新人與舊律例之間的掙扎 
    若從文學手法去處理本段，不少聖經學者就會在一開始提出“保羅秘書＂的討論，他們會就著 6：

11 的內容，指出本信是保羅的親筆書函，而並非假手於人。可是，若果就著希羅時代的書信書寫習慣

而言，6：11 卻同樣可以被認定為“請代書人(amanuensis/notarius/stenographer/cowriter)47代筆之後，

保羅為確保本信的真確性，而故意加上簽署＂。無論是那一方面的討論比較可取，我們要關心的中心，

卻是在本信這最後一個段落中，保羅到底有甚麼還未完而又十分重要的話，要趕及在信末完完整整地

伸述出來呢？故此，我們在有關成書的問題上，只會略略談論有關書信的格式。 
 
    總體而言，保羅在此似乎要加拉太教會的信徒明白，活在今天的教會中，信徒在所難免會遇到從

                                                 
47 有關這方面的討論，可參考 E. Randolph Richards 的 Paul and First-Century Letter Writing: Secretaries, Compositions and 
Collection 一書中的討論。(esp. 第一及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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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解舊律例的人所施的挑戰，而這些攪擾也是無日無止；保羅在信末的目的不旨在向勉強人行割禮的

人“作出攻擊＂（反正保羅從開始到末了都抱持著挽回失落的信徒的心志），反而在辨識大局之際，

保羅要加拉太教會學曉兩件事：    
 

（i） 辨識“勉強人行割禮之人＂的真正面目及動機； 
（ii） 認定神兒女的真正屬靈狀態。 
 

從這兩件事可以誘發的果效能夠為加拉太教會提供可持續的生命動力，並且可以叫教會在從不間斷的

挑戰中，更確立她們“屬乎基督＂的身份，這亦正是 6：17 之中所指“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 taV stivgmata 

tou'  jIhsou' ejn tw'/ swvmativ mou bastavzw＂。其中 taV stivgmata tou'  jIhsou'可以指到基督耶穌在十架

上的傷痕，但也可以指到古近東的社群(ANE communities)對事件或奴僕的擁有權的印記，就像出售的

牲口上加上烙印，是代表著物主與物件之間的一份關係。由此可見，本段落的核心是落在信徒與主的

關係問題。即或在 6：13-14 中保羅談論到誇口的事情，但核心關係這個問題仍然是保羅的中心；縱使

那份榮耀是在僕人的工作或身上顯明，但僕人所要彰顯的仍是主子的榮耀。 
 
    從以上種種的解釋及蛛絲馬跡，我們可以更加肯定，保羅在全卷加拉太書中要傳遞的信息；就是

要加拉太教會回歸到主耶和華的身上，正如 1：6 中所指出的“希奇你們這麼快離開那藉著基督之恩

召你們的＂，由最初的相信，到後來的很快離開，直至信末所展示的回歸，主旨仍然是要顯明神的榮

耀。這一連串的互動，看上去是人的不信與失落，但實際上卻是成聖之路的必然經歷。 
 
    從沒有經過試煉的人生，就像一片沒有被精煉的黃金，當中摻雜著別樣的元素。要得煉淨的屬靈

生命，信徒就必需像主耶穌本對祂沒有需要的受難經歷，信徒亦要像保羅一樣，身上充滿重重的“傷

痕 taV stivgmata，複數＂，如主人對僕人的從屬印記，這樣的生命就成為平安和恩惠的“落腳點       
ejpiV in accusative case 的目的＂。 
 
    因此，保羅在最後的問安語（6：18）看上去似乎又短又簡約，但卻把整段甚至整卷書的核心“主

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裡＂，勾劃出來，起畫龍點睛之效。 
 
6：11 – 有關本段中保羅提及的“字何等的大 phlivkoi" uJmi'n gravmmasin ＂，不少學者主都主張是回

應到 4：13-15 之中，保羅所談到他的眼疾──加拉太信徒甚至願意把自己的眼睛剜出來給保

羅。於是，保羅便有需要把“字母 gravmmasin ＂寫得很大。 
      - 可是，如此的解釋是建基於一個假設，把 phlivkoi"譯為“如斯般大＂。可知道 phlivkoi"亦可

另譯為“如斯般重要＂，要跟先前的翻譯作出一個決定可是不太容易，更何況 gravmmasin 亦

可以指到一份由一連串的字母組合而成的文件或文學作品。所以，若果保羅只是強調他先前

所寫的內容是一份重要的信息，這似乎比起他突然間要強調他的字體寫得很大，前者的可能

性比較更加合情合理。 
      - 再加上，有不少新約學者認為 6：11 是保羅的簽署，以加強本書信的正典身份，這種做法雖

然在保羅書卷中不乏例子，如帖撒羅尼迦後書 3：17、哥林多前書 16：21、歌羅西書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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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腓利門書 19，但這些運用都是與問安有關，與在加拉太書的內容很不一樣。 

 
6：12-13 – 這一部份主要談論到在加拉太教會之中，依然不乏有人是鍥而不捨地去要求主內弟兄實行

割禮。從言談間我們可以明白到，這些人能夠在教會中有勉強別人的影響力，可知他們並

不一定需要是加拉太教會的領袖，但卻能夠勉強（ajnagkavzousin）人，可能是指到在 2：

14 之中的彼得，又或是與彼得有關連的人，一群有“著名＂牧者作為他們後台的教徒。 
        - 保羅進一步指出這些人的目的是為了彰顯自己（6：12a，13b），藉此在別人身上下達宗教

指令，使自己在眾人面前可以被看上去更加“堂皇（eujproswph'sai）＂。 
        - 請留心，這是一種慾望（qevlousin），而這慾望是與情慾（ejn sarkiv）互相關連，這亦正是

在前文為什麼保羅要花了大段時間去討論情慾這個題目（cf. 5：16-21）。 
        - 保羅更揭露這些人慾望的背後動機，就是 6：12b 所指到他們要逃避自己將要如基督釘十架

般被別人逼害，可是，這亦都是這些的人最大的致命傷，因為基督所成就的福音，卻正正

是在十架上的逼害（cf.1：1-4 當中有關成就福音的簡介），而保羅卻又同時誇耀他的“傷

痕＂。由此可見，保羅揭露這些人的動機，其目的是要進一步向加拉太介紹，如何分辨這

些人的真面目 ── 他們並不與基督耶穌的作為有所認同，而這亦於 6：14 有關基督的介

紹，形成明顯的對比。 
         - 6：13 所論及有兩方面的人都是關乎割禮的課題(主張行割禮的人及被勉強去行割禮的人)，

亦即他們都希望去依從舊律例的意向。可惜，前者只有依從舊例的行徑，卻沒有依從一切

舊例的心志。相反，後者若去行舊例亦只是因應前者的要求。如此看來，後者成為了前者

的工具，被利用作為前者他們自得榮耀的手段，後者卻又似乎處於被動的狀態。這種情況，

正是保羅要點出教會中問題的徵結。 
        - 我們必須要問，何以後者會有如此的傾向，且甘願屈服於前者的勉強要求呢？而保羅亦應

怎樣處理這種情況呢？ 
        - 從 vv.12-13 的首尾呼應的內容來看（即榮耀自己），保羅其實最擔心的事就是一種“藉宗教

手段而自義的可怕手段。＂以神的命令為藉口，去叫別人隨從自己的心意而活，這等同於

曹操於三國時代， 以“挾天子以令諸侯＂的手段，控制漢獻帝劉協的方法。 
 
    思想：當自己得到神授與的權柄之後，有沒有以弄權為樂呢？ 聖經中，我們又可曾看見這樣的

領袖人物呢？ 
 
6：14 – 如上註釋，本節是與“希圖外貌體面的人＂作一個對比。保羅要誇的就只有一件事 – 自己能

夠歸在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之內。（ejn tw'/ staurw'/ tou' kurivou hJmw'n  jIhsou' Cristou' 應譯為

“歸於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之內。） 
     - 和合本的翻譯未能夠充分表達出保羅對自己從屬的身份討論。 
     - 而 6：14bc 卻是兩句表明保羅並不從屬這個世界，並且他要闡明他與這個世界的標準完全分割

的關係。 
 
6：15 – 保羅可以有如此決絕的自述，緣自他認識到他自己是一個“新造的人 kainhV ktivsi"。＂ kain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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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ivsi" 又可以譯作“新的創造＂，這個介紹給我們回想到創世記第一及二章，及以西結書中

的新心與新靈的記載（cf.結 11：19；18：31；36：26），其中以 18：31 之中有關的記載，強

調人得到新心靈，必須要人離開自己所犯的罪，並為自己去建造新的心與靈，不然就只有隨

著自己的罪而死。 
     -  因此， 新的創造，並不是基於行割禮與否，而是在乎於脫離罪而作新造的人，這是整個舊約

與新約之中的共同信息。而能夠作成新的創造，人就必須在“約的關係之中＂，這亦正是以

西結書 11：19 昔日向以色列民的原意。來到新約時代，同樣要成為神新的創造，同樣需要的

事就是這份離罪之約。 
 

6：16 – 這裡所指的“此理＂，更容易了解的翻譯是“此原則＂，就是要 
（i） 認識自己能歸於主耶穌基督的十架之中； 
（ii） 與世界的標準（思想）割蓆（即脫離罪）； 
（iii） 立志行出與新的創造相稱的生命。 

‐    在此理之中的人，就會有和平和憐憫加給他們 。換言之，屬乎神的人的生命特色，就是有和

平和憐憫，但在本節的陳述中，得著和平和憐憫的屬神子民，既有加拉太教會之中的人，亦

有屬乎神的以色列，這是一個獨有的陳述。從文法考慮，我們可以把“按此理的人＂與“神

的以色列＂視為同得和平和憐憫的條件。另外又可如先前所述，是與“他們＂平行，指到得

和平和憐憫的目標人物的介紹。無論是在翻譯上怎樣處理，屬神的人都只會甘於神所賜之下，

而不會為自己去製造“狐假虎威＂的光榮，表現得虛偽。 
 

6：17 – 這是保羅的一份心願，而這心願是源於他身上標誌著耶穌的標記或傷痕（taV stivgmata tou'  

jIhsou'）。值得一提的，是這標記是以複數寫成，換言之，這不只是一道或一次傷痕，而是由

來已久的多種傷痕，但都是源自於順服耶穌。 
     -  從古近東的文化去分析，人身上的傷痕是像徵著人有深厚的閱歷。能經練多番挑戰而仍然生

存，也代表這個人有頑強的生命力，故此亦同時被人尊重。而保羅強調這些人都是源自耶穌

的傷痕，這就正如他抱持著“誇自己能夠在耶穌的十字架中＂的原則，甘心從屬耶穌。 
     -  另外，有關保羅對自己身上傷痕的睇法，我們另外可以指到保羅相因相信耶穌而做成的很多

苦難，例如哥林多前書 4：9-13；哥林多後書 4：4-6；11：23-30，他似乎認為這些受苦害的

經歷，是與主耶穌身同感受的證據。 
 
思想：屬靈人受人尊敬，是因著人自己在自己訂定的事工上得到成就嗎？還是因著自己能夠歸在耶穌

的十字架中，完全從屬耶穌呢？ 
 
6：18 – 這是保羅的結語，也是他慣常用的問安或祝福語。而開首稱呼“弟兄們＂，這表示保羅對加

拉太教會的回轉是充滿信心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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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臘文(UBS4) 
Gala 1:1 (GNT) Pau'lo" ajpovstolo" oujk ajp= ajnqrwvpwn oujdeV di= ajnqrwvpou ajllaV diaV  jIhsou' Cristou' 

kaiV qeou' patroV" tou' ejgeivranto" aujtoVn ejk nekrw'n,  

2 kaiV oiJ suVn ejmoiV pavnte" ajdelfoiV tai'" ejkklhsivai" th'" Galativa",  

3 cavri" uJmi'n kaiV eijrhvnh ajpoV qeou' patroV" hJmw'n kaiV kurivou  jIhsou' Cristou'  

4 tou' dovnto" eJautoVn uJpeVr tw'n aJmartiw'n hJmw'n, o{pw" ejxevlhtai hJma'" ejk tou' aijw'no" tou' ejnestw'to" 

ponhrou' kataV toV qevlhma tou' qeou' kaiV patroV" hJmw'n,  

5 w|/ hJ dovxa eij" touV" aijw'na" tw'n aijwvnwn, ajmhvn.  

6 Qaumavzw o{ti ou{tw" tacevw" metativqesqe ajpoV tou' kalevsanto" uJma'" ejn cavriti (Cristou') eij" e{teron 

eujaggevlion,  

7 o} oujk e[stin a[llo, eij mhv tinev" eijsin oiJ taravssonte" uJma'" kaiV qevlonte" metastrevyai toV eujaggevlion 

tou' Cristou'.  

8 ajllaV kaiV ejaVn hJmei'" h] a[ggelo" ejx oujranou' eujaggelivzhtai (uJmi'n) par= o} eujhggelisavmeqa uJmi'n, 
ajnavqema e[stw.  

9 wJ" proeirhvkamen kaiV a[rti pavlin levgw: ei[ ti" uJma'" eujaggelivzetai par= o} parelavbete, ajnavqema e[stw.  

10  [Arti gaVr ajnqrwvpou" peivqw h] toVn qeovn; h] zhtw' ajnqrwvpoi" ajrevskein; eij e[ti ajnqrwvpoi" h[reskon, 

Cristou' dou'lo" oujk a]n h[mhn.  

11 Gnwrivzw gaVr uJmi'n, ajdelfoiv, toV eujaggevlion toV eujaggelisqeVn uJp= ejmou' o{ti oujk e[stin kataV 

a[nqrwpon:  

12 oujdeV gaVr ejgwV paraV ajnqrwvpou parevlabon aujtoV ou[te ejdidavcqhn ajllaV di= ajpokaluvyew"  jIhsou' 

Cristou'.  

13  jHkouvsate gaVr thVn ejmhVn ajnastrofhvn pote ejn tw'/  jIoudai>smw'/, o{ti kaq= uJperbolhVn ejdivwkon thVn 

ejkklhsivan tou' qeou' kaiV ejpovrqoun aujthvn,  

14 kaiV proevkopton ejn tw'/  jIoudai>smw'/ uJpeVr pollouV" sunhlikiwvta" ejn tw'/ gevnei mou, perissotevrw" 

zhlwthV" uJpavrcwn tw'n patrikw'n mou paradovsewn.  

15  {Ote deV eujdovkhsen (oJ qeoV") oJ ajforivsa" me ejk koiliva" mhtrov" mou kaiV kalevsa" diaV th'" cavrito" 

aujtou'  

16 ajpokaluvyai toVn uiJoVn aujtou' ejn ejmoiv, i{na eujaggelivzwmai aujtoVn ejn toi'" e[qnesin, eujqevw" ouj 

prosaneqevmhn sarkiV kaiV ai{mati  

17 oujdeV ajnh'lqon eij"  JIerosovluma proV" touV" proV ejmou' ajpostovlou", ajllaV ajph'lqon eij"  jArabivan kaiV 

pavlin uJpevstreya eij" Damaskovn.  

18  [Epeita metaV e[th triva ajnh'lqon eij"  JIerosovluma iJstorh'sai Khfa'n kaiV ejpevmeina proV" aujtoVn 

hJmevra" dekapevnte,  

19 e{teron deV tw'n ajpostovlwn oujk ei\don eij mhV  jIavkwbon toVn ajdelfoVn tou' kurivou.  

20 a} deV gravfw uJmi'n, ijdouV ejnwvpion tou' qeou' o{ti ouj yeuvdomai.  

21  [Epeita h\lqon eij" taV klivmata th'" Suriva" kaiV th'" Kilikiva":  

22 h[mhn deV ajgnoouvmeno" tw'/ proswvpw/ tai'" ejkklhsivai" th'"  jIoudaiva" tai'" ejn Cristw'/.  

23 movnon deV ajkouvonte" h\san o{ti oJ diwvkwn hJma'" pote nu'n eujaggelivzetai thVn pivstin h{n pote ejpovrq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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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kaiV ejdovxazon ejn ejmoiV toVn qeovn.  
2:1  [Epeita diaV dekatessavrwn ejtw'n pavlin ajnevbhn eij"  JIerosovluma metaV Barnaba' sumparalabwVn 

kaiV Tivton:  

2 ajnevbhn deV kataV ajpokavluyin: kaiV ajneqevmhn aujtoi'" toV eujaggevlion o} khruvssw ejn toi'" e[qnesin, kat= 

ijdivan deV toi'" dokou'sin, mhv pw" eij" kenoVn trevcw h] e[dramon.  

3 ajll= oujdeV Tivto" oJ suVn ejmoiv,  {Ellhn w[n, hjnagkavsqh peritmhqh'nai:  

4 diaV deV touV" pareisavktou" yeudadevlfou", oi{tine" pareish'lqon kataskoph'sai thVn ejleuqerivan 

hJmw'n h}n e[comen ejn Cristw'/  jIhsou', i{na hJma'" katadoulwvsousin,  

5 oi|" oujdeV proV" w{ran ei[xamen th'/ uJpotagh'/, i{na hJ ajlhvqeia tou' eujaggelivou diameivnh/ proV" uJma'".  

6  jApoV deV tw'n dokouvntwn ei\naiv ti, - oJpoi'oiv pote h\san oujdevn moi diafevrei: provswpon (oJ) qeoV" 

ajnqrwvpou ouj lambavnei - ejmoiV gaVr oiJ dokou'nte" oujdeVn prosanevqento,  

7 ajllaV tojunantivon ijdovnte" o{ti pepivsteumai toV eujaggevlion th'" ajkrobustiva" kaqwV" Pevtro" th'" 

peritomh'",  

8 oJ gaVr ejnerghvsa" Pevtrw/ eij" ajpostolhVn th'" peritomh'" ejnhvrghsen kaiV ejmoiV eij" taV e[qnh,  

9 kaiV gnovnte" thVn cavrin thVn doqei'savn moi,  jIavkwbo" kaiV Khfa'" kaiV  jIwavnnh", oiJ dokou'nte" stu'loi 

ei\nai, dexiaV" e[dwkan ejmoiV kaiV Barnaba'/ koinwniva", i{na hJmei'" eij" taV e[qnh, aujtoiV deV eij" thVn 

peritomhvn:  

10 movnon tw'n ptwcw'n i{na mnhmoneuvwmen, o} kaiV ejspouvdasa aujtoV tou'to poih'sai.  

11  {Ote deV h\lqen Khfa'" eij"  jAntiovceian, kataV provswpon aujtw'/ ajntevsthn, o{ti kategnwsmevno" h\n.  

12 proV tou' gaVr ejlqei'n tina" ajpoV  jIakwvbou metaV tw'n ejqnw'n sunhvsqien: o{te deV h\lqon, uJpevstellen 

kaiV ajfwvrizen eJautovn fobouvmeno" touV" ejk peritomh'".  

13 kaiV sunupekrivqhsan aujtw'/ (kaiV) oiJ loipoiV  jIoudai'oi, w{ste kaiV Barnaba'" sunaphvcqh aujtw'n th'/ 

uJpokrivsei.  

14 ajll= o{te ei\don o{ti oujk ojrqopodou'sin proV" thVn ajlhvqeian tou' eujaggelivou, ei\pon tw'/ Khfa'/ 

e[mprosqen pavntwn: eij suV  jIoudai'o" uJpavrcwn ejqnikw'" kaiV oujciV  jIoudai>kw'" zh'/", pw'" taV e[qnh 

ajnagkavzei" ijoudai?zein;  

15  JHmei'" fuvsei  jIoudai'oi kaiV oujk ejx ejqnw'n aJmartwloiv:  

16 eijdovte" (deV) o{ti ouj dikaiou'tai a[nqrwpo" ejx e[rgwn novmou ejaVn mhV diaV pivstew"  jIhsou' Cristou', kaiV 

hJmei'" eij" CristoVn  jIhsou'n ejpisteuvsamen, i{na dikaiwqw'men ejk pivstew" Cristou' kaiV oujk ejx e[rgwn 

novmou, o{ti ejx e[rgwn novmou ouj dikaiwqhvsetai pa'sa savrx.  

17 eij deV zhtou'nte" dikaiwqh'nai ejn Cristw'/ euJrevqhmen kaiV aujtoiV aJmartwloiv, a\ra CristoV" aJmartiva" 

diavkono"; mhV gevnoito.  

18 eij gaVr a} katevlusa tau'ta pavlin oijkodomw', parabavthn ejmautoVn sunistavnw.  

19 ejgwV gaVr diaV novmou novmw/ ajpevqanon, i{na qew'/ zhvsw. Cristw'/ sunestauvrwmai:  

20 zw' deV oujkevti ejgwv, zh'/ deV ejn ejmoiV Cristov": o} deV nu'n zw' ejn sarkiv, ejn pivstei zw' th'/ tou' uiJou' tou' 

qeou' tou' ajgaphvsantov" me kaiV paradovnto" eJautoVn uJpeVr ejmou'.  

21 Oujk ajqetw' thVn cavrin tou' qeou': eij gaVr diaV novmou dikaiosuvnh, a[ra CristoV" dwreaVn ajpevqanen.  

3:1  \W ajnovhtoi Galavtai, tiv" uJma'" ejbavskanen, oi|" kat= ojfqalmouV"  jIhsou'" CristoV" proegrav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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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staurwmevno";  

2 tou'to movnon qevlw maqei'n ajf= uJmw'n: ejx e[rgwn novmou toV pneu'ma ejlavbete h] ejx ajkoh'" pivstew";  

3 ou{tw" ajnovhtoiv ejste, ejnarxavmenoi pneuvmati nu'n sarkiV ejpitelei'sqe;  

4 tosau'ta ejpavqete eijkh'/; ei[ ge kaiV eijkh'/.  
5 oJ ou\n ejpicorhgw'n uJmi'n toV pneu'ma kaiV ejnergw'n dunavmei" ejn uJmi'n, ejx e[rgwn novmou h] ejx ajkoh'" 

pivstew";  

6 KaqwV"  jAbraaVm ejpivsteusen tw'/ qew'/, kaiV ejlogivsqh aujtw'/ eij" dikaiosuvnhn:  

7 ginwvskete a[ra o{ti oiJ ejk pivstew", ou|toi uiJoiv eijsin  jAbraavm.  

8 proi>dou'sa deV hJ grafhV o{ti ejk pivstew" dikaioi' taV e[qnh oJ qeoV", proeuhggelivsato tw'/  jAbraaVm o{ti 

ejneuloghqhvsontai ejn soiV pavnta taV e[qnh:  

9 w{ste oiJ ejk pivstew" eujlogou'ntai suVn tw'/ pistw'/  jAbraavm.  

10  {Osoi gaVr ejx e[rgwn novmou eijsivn, uJpoV katavran eijsivn: gevgraptai gaVr o{ti ejpikatavrato" pa'" o}" 

oujk ejmmevnei pa'sin toi'" gegrammevnoi" ejn tw'/ biblivw/ tou' novmou tou' poih'sai aujtav.  

11 o{ti deV ejn novmw/ oujdeiV" dikaiou'tai paraV tw'/ qew'/ dh'lon, o{ti oJ divkaio" ejk pivstew" zhvsetai:  

12 oJ deV novmo" oujk e[stin ejk pivstew", ajll= oJ poihvsa" aujtaV zhvsetai ejn aujtoi'".  

13 CristoV" hJma'" ejxhgovrasen ejk th'" katavra" tou' novmou genovmeno" uJpeVr hJmw'n katavra, o{ti gevgraptai: 

ejpikatavrato" pa'" oJ kremavmeno" ejpiV xuvlou,  

14 i{na eij" taV e[qnh hJ eujlogiva tou'  jAbraaVm gevnhtai ejn Cristw'/  jIhsou', i{na thVn ejpaggelivan tou' 

pneuvmato" lavbwmen diaV th'" pivstew".  

15  jAdelfoiv, kataV a[nqrwpon levgw: o{mw" ajnqrwvpou kekurwmevnhn diaqhvkhn oujdeiV" ajqetei' h] 

ejpidiatavssetai.  

16 tw'/ deV  jAbraaVm ejrrevqhsan aiJ ejpaggelivai kaiV tw'/ spevrmati aujtou'. ouj levgei: kaiV toi'" spevrmasin, 

wJ" ejpiV pollw'n ajll= wJ" ejf= eJnov": kaiV tw'/ spevrmativ sou, o{" ejstin Cristov".  

17 tou'to deV levgw: diaqhvkhn prokekurwmevnhn uJpoV tou' qeou' oJ metaV tetrakovsia kaiV triavkonta e[th 

gegonwV" novmo" oujk ajkuroi' eij" toV katargh'sai thVn ejpaggelivan.  

18 eij gaVr ejk novmou hJ klhronomiva, oujkevti ejx ejpaggeliva": tw'/ deV  jAbraaVm di= ejpaggeliva" kecavristai 

oJ qeov".  

19 Tiv ou\n oJ novmo"; tw'n parabavsewn cavrin prosetevqh, a[cri" ou| e[lqh/ toV spevrma w|/ ejphvggeltai, 

diatageiV" di= ajggevlwn ejn ceiriV mesivtou.  

20 oJ deV mesivth" eJnoV" oujk e[stin, oJ deV qeoV" ei|" ejstin.  
21 oJ ou\n novmo" kataV tw'n ejpaggeliw'n (tou' qeou'); mhV gevnoito: eij gaVr ejdovqh novmo" oJ dunavmeno" 

zw/opoih'sai, o[ntw" ejk novmou a]n h\n hJ dikaiosuvnh.  

22 ajllaV sunevkleisen hJ grafhV taV pavnta uJpoV aJmartivan, i{na hJ ejpaggeliva ejk pivstew"  jIhsou' Cristou' 

doqh'/ toi'" pisteuvousin.  

23 ProV tou' deV ejlqei'n thVn pivstin uJpoV novmon ejfrourouvmeqa sugkleiovmenoi eij" thVn mevllousan pivstin 

ajpokalufqh'nai,  

24 w{ste oJ novmo" paidagwgoV" hJmw'n gevgonen eij" Cristovn, i{na ejk pivstew" dikaiwqw'men:  

25 ejlqouvsh" deV th'" pivstew" oujkevti uJpoV paidagwgovn ejs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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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Pavnte" gaVr uiJoiV qeou' ejste diaV th'" pivstew" ejn Cristw'/  jIhsou':  

27 o{soi gaVr eij" CristoVn ejbaptivsqhte, CristoVn ejneduvsasqe.  

28 oujk e[ni  jIoudai'o" oujdeV  {Ellhn, oujk e[ni dou'lo" oujdeV ejleuvqero", oujk e[ni a[rsen kaiV qh'lu: pavnte" 

gaVr uJmei'" ei|" ejste ejn Cristw'/  jIhsou'.  

29 eij deV uJmei'" Cristou', a[ra tou'  jAbraaVm spevrma ejstev, kat= ejpaggelivan klhronovmoi.  

4:1 Levgw dev, ejf= o{son crovnon oJ klhronovmo" nhvpiov" ejstin, oujdeVn diafevrei douvlou kuvrio" pavntwn w[n,  

2 ajllaV uJpoV ejpitrovpou" ejstiVn kaiV oijkonovmou" a[cri th'" proqesmiva" tou' patrov".  
3 ou{tw" kaiV hJmei'", o{te h\men nhvpioi, uJpoV taV stoicei'a tou' kovsmou h[meqa dedoulwmevnoi:  

4 o{te deV h\lqen toV plhvrwma tou' crovnou, ejxapevsteilen oJ qeoV" toVn uiJoVn aujtou', genovmenon ejk gunaikov", 

genovmenon uJpoV novmon,  

5 i{na touV" uJpoV novmon ejxagoravsh/, i{na thVn uiJoqesivan ajpolavbwmen.  

6  {Oti dev ejste uiJoiv, ejxapevsteilen oJ qeoV" toV pneu'ma tou' uiJou' aujtou' eij" taV" kardiva" hJmw'n kra'zon: 

abba oJ pathvr.  

7 w{ste oujkevti ei\ dou'lo" ajllaV uiJov": eij deV uiJov", kaiV klhronovmo" diaV qeou'.  

8  jAllaV tovte meVn oujk eijdovte" qeoVn ejdouleuvsate toi'" fuvsei mhV ou\sin qeoi'":  

9 nu'n deV gnovnte" qeovn, ma'llon deV gnwsqevnte" uJpoV qeou', pw'" ejpistrevfete pavlin ejpiV taV ajsqenh' kaiV 

ptwcaV stoicei'a oi|" pavlin a[nwqen douleuvein qevlete;  

10 hJmevra" parathrei'sqe kaiV mh'na" kaiV kairouV" kaiV ejniautouv",  
11 fobou'mai uJma'" mhv pw" eijkh'/ kekopivaka eij" uJma'".  

12 Givnesqe wJ" ejgwv, o{ti kajgwV wJ" uJmei'", ajdelfoiv, devomai uJmw'n. oujdevn me hjdikhvsate:  

13 oi[date deV o{ti di= ajsqevneian th'" sarkoV" eujhggelisavmhn uJmi'n toV provteron,  
14 kaiV toVn peirasmoVn uJmw'n ejn th'/ sarkiv mou oujk ejxouqenhvsate oujdeV ejxeptuvsate, ajllaV wJ" a[ggelon 

qeou' ejdevxasqev me, wJ" CristoVn  jIhsou'n.  

15 pou' ou\n oJ makarismoV" uJmw'n; marturw' gaVr uJmi'n o{ti eij dunatoVn touV" ojfqalmouV" uJmw'n ejxoruvxante" 

ejdwvkatev moi.  

16 w{ste ejcqroV" uJmw'n gevgona ajlhqeuvwn uJmi'n;  

17 zhlou'sin uJma'" ouj kalw'", ajllaV ejkklei'sai uJma'" qevlousin, i{na aujtouV" zhlou'te:  

18 kaloVn deV zhlou'sqai ejn kalw'/ pavntote kaiV mhV movnon ejn tw'/ parei'naiv me proV" uJma'".  

19 tevkna mou, ou}" pavlin wjdivnw mevcri" ou| morfwqh'/ CristoV" ejn uJmi'n:  

20 h[qelon deV parei'nai proV" uJma'" a[rti kaiV ajllavxai thVn fwnhvn mou, o{ti ajporou'mai ejn uJmi'n.  

21 Levgetev moi, oiJ uJpoV novmon qevlonte" ei\nai, toVn novmon oujk ajkouvete;  

22 gevgraptai gaVr o{ti  jAbraaVm duvo uiJouV" e[scen, e{na ejk th'" paidivskh" kaiV e{na ejk th'" ejleuqevra".  

23 ajll= oJ meVn ejk th'" paidivskh" kataV savrka gegevnnhtai, oJ deV ejk th'" ejleuqevra" di= ejpaggeliva".  
24 a{tinav ejstin ajllhgorouvmena: au|tai gavr eijsin duvo diaqh'kai, miva meVn ajpoV o[rou" Sina' eij" douleivan 
gennw'sa, h{ti" ejstiVn  JAgavr.  

25 toV deV  JAgaVr Sina' o[ro" ejstiVn ejn th'/  jArabiva/: sustoicei' deV th'/ nu'n  jIerousalhvm, douleuvei gaVr 

metaV tw'n tevknwn aujth'".  

26 hJ deV a[nw  jIerousalhVm ejleuqevra ejstivn, h{ti" ejstiVn mhvthr hJm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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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gevgraptai gavr: eujfravnqhti, stei'ra hJ ouj tivktousa, rJh'xon kaiV bovhson, hJ oujk wjdivnousa: o{ti pollaV 

taV tevkna th'" ejrhvmou ma'llon h] th'" ejcouvsh" toVn a[ndra.  

28 uJmei'" dev, ajdelfoiv, kataV  jIsaaVk ejpaggeliva" tevkna ejstev.  
29 ajll= w{sper tovte oJ kataV savrka gennhqeiV" ejdivwken toVn kataV pneu'ma, ou{tw" kaiV nu'n.  

30 ajllaV tiv levgei hJ grafhv; e[kbale thVn paidivskhn kaiV toVn uiJoVn aujth'": ouj gaVr mhV klhronomhvsei oJ uiJoV" 
th'" paidivskh" metaV tou' uiJou' th'" ejleuqevra".  

31 diov, ajdelfoiv, oujk ejsmeVn paidivskh" tevkna ajllaV th'" ejleuqevra".  
5:1 Th'/ ejleuqeriva/ hJma'" CristoV" hjleuqevrwsen: sthvkete ou\n kaiV mhV pavlin zugw'/ douleiva" ejnevcesqe.  

2  [Ide ejgwV Pau'lo" levgw uJmi'n o{ti ejaVn peritevmnhsqe, CristoV" uJma'" oujdeVn wjfelhvsei.  

3 martuvromai deV pavlin pantiV ajnqrwvpw/ peritemnomevnw/ o{ti ojfeilevth" ejstiVn o{lon toVn novmon poih'sai.  

4 kathrghvqhte ajpoV Cristou', oi{tine" ejn novmw/ dikaiou'sqe, th'" cavrito" ejxepevsate.  

5 hJmei'" gaVr pneuvmati ejk pivstew" ejlpivda dikaiosuvnh" ajpekdecovmeqa.  

6 ejn gaVr Cristw'/  jIhsou' ou[te peritomhv ti ijscuvei ou[te ajkrobustiva ajllaV pivsti" di= ajgavph" 

ejnergoumevnh.  

7  jEtrevcete kalw'": tiv" uJma'" ejnevkoyen (th'/) ajlhqeiva/ mhV peivqesqai;  

8 hJ peismonhV oujk ejk tou' kalou'nto" uJma'".  
9 mikraV zuvmh o{lon toV fuvrama zumoi'.  
10 ejgwV pevpoiqa eij" uJma'" ejn kurivw/ o{ti oujdeVn a[llo fronhvsete: oJ deV taravsswn uJma'" bastavsei toV krivma, 

o{sti" ejaVn h\/.  

11  jEgwV dev, ajdelfoiv, eij peritomhVn e[ti khruvssw, tiv e[ti diwvkomai; a[ra kathvrghtai toV skavndalon tou' 

staurou'.  

12  [Ofelon kaiV ajpokovyontai oiJ ajnastatou'nte" uJma'".  

13  JUmei'" gaVr ejp= ejleuqeriva/ ejklhvqhte, ajdelfoiv: movnon mhV thVn ejleuqerivan eij" ajformhVn th'/ sarkiv, 

ajllaV diaV th'" ajgavph" douleuvete ajllhvloi".  

14 oJ gaVr pa'" novmo" ejn eJniV lovgw/ peplhvrwtai, ejn tw'/: ajgaphvsei" toVn plhsivon sou wJ" seautovn.  

15 eij deV ajllhvlou" davknete kaiV katesqivete, blevpete mhV uJp= ajllhvlwn ajnalwqh'te.  

16 Levgw dev, pneuvmati peripatei'te kaiV ejpiqumivan sarkoV" ouj mhV televshte.  

17 hJ gaVr saVrx ejpiqumei' kataV tou' pneuvmato", toV deV pneu'ma kataV th'" sarkov", tau'ta gaVr ajllhvloi" 
ajntivkeitai, i{na mhV a} ejaVn qevlhte tau'ta poih'te.  

18 eij deV pneuvmati a[gesqe, oujk ejsteV uJpoV novmon.  
19 faneraV dev ejstin taV e[rga th'" sarkov", a{tinav ejstin porneiva, ajkaqarsiva, ajsevlgeia,  
20 eijdwlolatriva, farmakeiva, e[cqrai, e[ri", zh'lo", qumoiv, ejriqei'ai, dicostasivai, aiJrevsei",  

21 fqovnoi, mevqai, kw'moi kaiV taV o{moia touvtoi", a} prolevgw uJmi'n, kaqwV" proei'pon o{ti oiJ taV toiau'ta 

pravssonte" basileivan qeou' ouj klhronomhvsousin.  

22 oJ deV karpoV" tou' pneuvmatov" ejstin ajgavph caraV eijrhvnh, makroqumiva crhstovth" ajgaqwsuvnh, pivsti"  

23 prau?th" ejgkravteia: kataV tw'n toiouvtwn oujk e[stin novmo".  

24 oiJ deV tou' Cristou' ( jIhsou') thVn savrka ejstauvrwsan suVn toi'" paqhvmasin kaiV tai'" ejpiqumivai".  

25 Eij zw'men pneuvmati, pneuvmati kaiV stoicw'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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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mhV ginwvmeqa kenovdoxoi, ajllhvlou" prokalouvmenoi, ajllhvloi" fqonou'nte".  

6:1  jAdelfoiv, ejaVn kaiV prolhmfqh'/ a[nqrwpo" e[n tini paraptwvmati, uJmei'" oiJ pneumatikoiV katartivzete 

toVn toiou'ton ejn pneuvmati prau?thto", skopw'n seautoVn mhV kaiV suV peirasqh'/".  

2  jAllhvlwn taV bavrh bastavzete kaiV ou{tw" ajnaplhrwvsete toVn novmon tou' Cristou'.  

3 eij gaVr dokei' ti" ei\naiv ti mhdeVn w[n, frenapata'/ eJautovn.  

4 toV deV e[rgon eJautou' dokimazevtw e{kasto", kaiV tovte eij" eJautoVn movnon toV kauvchma e{xei kaiV oujk eij" 

toVn e{teron:  

5 e{kasto" gaVr toV i[dion fortivon bastavsei.  
6 Koinwneivtw deV oJ kathcouvmeno" toVn lovgon tw'/ kathcou'nti ejn pa'sin ajgaqoi'".  

7 MhV plana'sqe, qeoV" ouj mukthrivzetai. o} gaVr ejaVn speivrh/ a[nqrwpo", tou'to kaiV qerivsei:  

8 o{ti oJ speivrwn eij" thVn savrka eJautou' ejk th'" sarkoV" qerivsei fqoravn, oJ deV speivrwn eij" toV pneu'ma 

ejk tou' pneuvmato" qerivsei zwhVn aijwvnion.  

9 toV deV kaloVn poiou'nte" mhV ejgkakw'men, kairw'/ gaVr ijdivw/ qerivsomen mhV ejkluovmenoi.  

10  [Ara ou\n wJ" kairoVn e[comen, ejrgazwvmeqa toV ajgaqoVn proV" pavnta", mavlista deV proV" touV" oijkeivou" 

th'" pivstew".  

11  [Idete phlivkoi" uJmi'n gravmmasin e[graya th'/ ejmh'/ ceiriv.  

12  {Osoi qevlousin eujproswph'sai ejn sarkiv, ou|toi ajnagkavzousin uJma'" peritevmnesqai, movnon i{na tw'/ 

staurw'/ tou' Cristou' mhV diwvkwntai.  

13 oujdeV gaVr oiJ peritemnovmenoi aujtoiV novmon fulavssousin ajllaV qevlousin uJma'" peritevmnesqai, i{na ejn 
th'/ uJmetevra/ sarkiV kauchvswntai.  

14  jEmoiV deV mhV gevnoito kauca'sqai eij mhV ejn tw'/ staurw'/ tou' kurivou hJmw'n  jIhsou' Cristou', di= ou| ejmoiV 

kovsmo" ejstauvrwtai kajgwV kovsmw/.  

15 ou[te gaVr peritomhv tiv ejstin ou[te ajkrobustiva ajllaV kainhV ktivsi".  
16 kaiV o{soi tw'/ kanovni touvtw/ stoichvsousin, eijrhvnh ejp= aujtouV" kaiV e[leo" kaiV ejpiV toVn  jIsrahVl tou' 

qeou'.  

17 Tou' loipou' kovpou" moi mhdeiV" parecevtw: ejgwV gaVr taV stivgmata tou'  jIhsou' ejn tw'/ swvmativ mou 

bastavzw.  

18  JH cavri" tou' kurivou hJmw'n  jIhsou' Cristou' metaV tou' pneuvmato" uJmw'n, ajdelfoiv: ajmh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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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羅書卷的作者身份分析 

書卷名稱 一般聖經學者的意見 

羅馬書 

哥林多前書 

哥林多後書 

加拉太書 

普遍被認定作者是使徒保羅。 

以弗所書 

普遍被認定作者不是使徒保羅，原因有以下幾點:  

• 在信末沒有保羅一般的問安。 

• 信中沒有末世觀的討論。 

• 寫作行文遲緩及沈悶，與保羅一貫的激動風格不一樣。 

• 對於異端思想有不配時態的引述。 

• 用詞上與普遍被認定真正作者是使徒保羅的書信很不一樣。 

腓立比書 普遍被認定作者是使徒保羅。 

歌羅西書 
普遍被認定作者不是使徒保羅，尤其是用詞、寫作手法、日用語，都與普遍被認定真正作者是使徒保羅

的書信很不一樣。可是，亦有部份學者仍然認為，本書的作者是使徒保羅自己。 

帖撒羅尼迦前書 普遍被認定作者是使徒保羅。 

帖撒羅尼迦後書 

普遍被認定作者不是使徒保羅，原因如下:  

• 語氣上的分歧。於帖撒羅尼迦前書中,保羅與收信人有緊密的關係，但帖撒羅尼迦後書卻轉變得

十分工式化。 

• 對於主再來的題目，有很不一樣的陳述和討論 (帖撒羅尼迦前書 4:11-53 及帖撒羅尼迦後書

2:1-12) 

• 帖撒羅尼迦後書中有很多篇幅是源於帖撒羅尼迦前書的內容。 

提摩太前書 

提摩太後書 

提多書 

所有“教牧書信＂普遍被認定作者並不是使徒保羅，在內證上都指出，教牧書信是成書於第二世紀。 

• 於保羅事奉的期間，不似有如信中所指到有高度建構的教會組織 (提摩太前書 3:15)。 

• 信中似乎已假設了有多種教條式的信經(提摩太前書 4:6; 提摩太後書 1:13) 及多本福音書的出現 

(提摩太前書 6:3,13)，但這些都是在保羅死後多年才發生的事情 。 

• 保羅在信中多留強調自己使徒的身份 apostleship (提摩太前書 2:7) ，這些內容似乎太過可|疑，因

為保羅是最為提摩太所認識的人物，這些強調理應不會出現的。 

• 教牧書信的神學觀與其他普遍被認定作者是使徒保羅的書信迥異。教牧書信強調接受教條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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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的途徑，而其他普遍被認定作者是使徒保羅的書信則強調救恩乃在乎“因信得恩＂。 

腓利門書 普遍被認定作者是使徒保羅。 

資料來源：http://www.geocities.com/paulntobin/epistles.html?200923#real 


